
 
 

                  前   言 
 

    本書冊是為了方便所有求知者閱讀，以及習慣藉由書本作研討者而編

印。正文內容直接取自光碟裡的字幕，語詞未做任何增減以及修飾；此乃

為了保持所有傳授內文與字幕的一致性，因此未修改成書面語。所以，少

部分句子如果覺得有不順暢之處，請讀者想像講話時會有的情景，或是直

接觀看光碟，就能了解其中的意思。 

   「如意寶影音流通佛學會」繼第七套出版品《中觀根本慧論精華三品&

中觀根本慧論理海疏三品》之後所推出的第八套光碟與書籍為《法界讚》。 

 

內容簡介： 

    世尊蒞臨此世間，於菩提樹下之金剛座成正等覺後曾三轉法輪；如果

依照《解深密經》所區分之初中末三法輪而言，末法輪所宣說即是《解深

密經》，亦即所謂「善分辨法輪」；然而除此之外，《如來藏經》亦屬於末轉

法輪當中之一類經典。 

    收錄於《丹珠爾》禮讚部中之《法界讚》，乃龍樹菩薩藉由對法界之讚

頌，而說明闡揚如來藏之法理；是故，此論著便被歸屬為解釋《如來藏經》

密意之典籍。 

    本作品收錄兩次達賴喇嘛尊者對《法界讚》之教授，此二次之教授皆

是針對台灣請法團傳授於達蘭莎拉「大乘法林」，一次是於 2003 年，另一

次是 2011 年。尊者於此二次傳授《法界讚》時，不僅從法性以及有法兩方

面詳細說明法界所包含之義理，並且對於一切眾生皆蘊藏能證成佛果之種

姓——如來藏之理由，以引經據典之方式深入探討並解說。 

    《法界讚》，漢譯題名為《讚法界頌》，收錄於《大正藏》No1675；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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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漢藏二譯本於偈頌字句以及偈數方面有頗大出入，因此本書為了順應尊

者以藏文解說時所使用的語詞，論典之頌文乃根據藏文重新翻譯，而非採

用《大正藏》所收錄之譯本。 

    譯者翻譯本頌時所參考之注釋本為：冗敦全知《法界讚釋──善說多

變之雲》、智海大師《法界讚釋──了義甚深藏之開啟》。於某些偈頌，為

令讀者更清楚了解頌義，乃順應尊者之傳授而適時根據此二注釋本添加註

釋作補充說明。由於尊者宣說論義時廣略不一，故若能將兩次教授互相配

合對照閱讀，則對於頌義之理解應更有助益。 

 

                                   如意寶影音流通佛學會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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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界 讚 
                        ～傳授於 2003 年 

                                                           龍 樹 菩 薩  造頌 

                                                           達賴喇嘛尊者 傳授 

                                                               滇津顙摩 中譯 

 

前 言 

    在開頭的時候提過呀！《菩提心釋》所宣說的是空性見解、以及菩提

心，至於《法界讚》說的是如來藏；如果將這三者搭配在一起，就會生起

「證得佛陀果位必定存在」的想法。有一些西藏學者是這樣在說：龍樹菩

薩的「禮讚集」……喔！首先龍樹菩薩的某些論作 1

    一般，我們如果依照《解深密經》所說的初中末三法輪來看，末法輪

宣說的就是《解深密經》，亦即善分辨法輪；但（此處）不是指這個，現在

所要說的末轉法輪，如同昨天提過，是《寶性論》當中所講的《如來藏經》。

嚴謹地說，《如來藏經》是《寶性論》主要所宣說的經典，與《般若經》的

密意相隨順。有時候《如來藏經》會被列為「十藏經」當中的一部，這樣

一來，應該就會被當成與末法輪《解深密經》所說的內容相同。總之，龍

樹菩薩的「禮讚集」是屬於末轉法輪《如來藏經》所宣說的如來藏；亦即，

歸屬於末轉法輪《如來藏經》之密意。然後（進入正文）。 

，是針對初轉法輪的

密意所著作之典籍；其次，屬於中轉法輪《般若》密意的是「理聚六論」；

然後是末轉法輪。 

                                                           
1
智海大師《法界讚釋》提到：「聖龍樹之“教言集”為初時教之密意，“理聚”

為中時教之密意，“禮讚集”為後時教之密意。有（此種）說法，故如是雖亦可，

然此處（主張）：“理聚”主要宣說為根，“教言集”為道、“禮讚集”主要宣說

為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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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典含意&書首禮讚 

梵文：Dharmadhatu stavam 
藏文：ཆོས་ད�ིངས་བ�ོད་པ་བ�གས་སོ།། 

頂禮聖文殊童子 

    《法界讚》之法界所包含的意思有：中轉法輪所宣說的法界──空

性，另外是與法界空性不二的心自性光明，也可以有這種意思。若以“將

心自性光明搭配成法界──空性”為主，覺得或許不錯。由於這宣說了

所詮，因此是順應所詮而命名為「法界讚」──就是讚頌法界。 

    此典籍的解釋本我曾閱讀過的是：冗敦千波──翩波.那爛陀寺一

位大學者（的注釋）。他好像叫做冗敦釋迦某某，一般稱其為冗敦全知，

他非常地博學，好像是對「慈氏論典」特別精通；我曾閱讀過一本他所

註釋的《寶性論》，很精簡，非常棒。所以，有一部他所撰寫的解釋本2

    在此之後，於康區有一位蔣央堪界汪波的門生；應該是吧！名叫智海

的一位人物，他也有一部解釋本

；

但是並沒有很詳細解說，是以長行的方式解釋頌義。 

3

           若不善知彼   流轉於三有 

，比較詳細；但我沒看完整部的內容，

似乎不錯。他好像對宗大師三父子有些辯駁，我是這樣子看過。然後，辯

經學院的校長也撰寫了一部《法界讚》的解釋本，然而卻是未完成之著作，

因為他被暗殺了，所以就變成是未竟之著；否則寫得很不錯。 

           必住諸眾生   敬禮於法界【第一偈】 

    “書首禮讚”所言是讚頌禮拜，對什麼做禮拜？對法界。剛才提過的， 

                                                           
2 完整書名為《法界讚釋──善說多變之雲》。 
3 完整書名為《法界讚釋──了義甚深藏之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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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所有一切法都是自性空，凡是存在，就全是由依賴而施設；所以，

全部都是法界的化身。而現在這裡指的是：各別有法──心之法界，主要

說的是這個；由於如此，就是心之法界。 

    有時候，對於無初始末際而行向佛地之心識或是心智，也會稱名為法

界；特別是在密續部分經常出現。由於如此，在無上密續會（將其）安上

勝義之名，而稱為勝義光明；所以，法界也可以從這方面做理解。因此，

是對這樣的法界做禮敬。法界是什麼呢？ 

    頌曰：「若不善知彼，流轉於三有」說明：不明瞭法界、或是無知於

法界，不僅無知而且是了知之對立，總之是錯誤執持法界；對此已經多有

談論。由於這樣的無明而流轉於三有之中，所以是因為錯誤執持法界而輪

轉；像這樣顛倒執持法界，便會在輪迴當中流轉。 

    其中所謂「法界」是：從初始在有寂所含攝的一切法當中本來就有法

界的存在；自己內心也是本來就有如是之法界存在，無明也是本來就有如

是之法界存在。總之，假使通達空性，則涅槃；不了知空性，則輪迴。法

界空性從了不了知二方面而分成涅槃與輪迴。由於如此，就說「若不善知

彼，流轉於三有」，如是之法界從無始以來必定存住於所有眾生當中，故

對勝義諦──法界恭敬做頂禮。 

    又，從無始以來唯清明、唯了知的心識——這裡不是指區分成心與知

二者之中的心，所談論的是整體的心，指於佛地存有的心識，如是之心乃

是唯清明、唯了知的本體──光明之心。對此光明之心如理了知而令心本

身之效用完全發揮的話，便成為佛陀；心本身之效用無法施展而隨無明他

力轉移，則是輪迴。 

    如是所有眾生從無始以來所擁有唯清明、唯了知的本體──心，假使

淨除染污，則會轉變成遍智。所以將這樣的心亦安立上勝義──法界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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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禮敬讚頌。現在這個唯清明、唯了知…… 

    總之，將清明了知之心當成有法，以及其上之法性；亦即，有法──

唯清明、唯了知，以及其之法性。總之，將清明了知之“法與有法”二者

皆命名為法界，而對如是法界做禮敬讚頌。 

    之所以需要談論有法──心，在下面頌文有提到：「如是惑中智，亦

住無染污，大地所具水，無垢存住般。」先是舉例，然後才應用在道理

上而說：「如是惑中智，亦住無染污」，其中的「智」，絲毫不具空性之意呀！

總之，是心之法性的所依──心──光明之心。由於如此，如是直接做讚

頌禮敬的法界，就是法界以及能依之心。 

    然後，心清明了知的唯清明、唯了知乃是不被分別心所雜染，如是之

唯清明、唯了知乃會行至佛地，是無始以來就存在。此論典與《寶性論》

之所詮相同，在《寶性論》當中所說的如來藏就是指清明了知的心；可以

稱為清明了知的心，也可以叫做盡善盡美之智，或是叫做庸俗心識也可以。

總之，在這之上多有說明；是行向佛地之心。 

    於此如果更詳細說明，清明了知的心──唯清明、唯了知的心，例如

在《釋量論》提到：依據心的功德是會往上無限增長。說明了能依、所依；

所謂能依、所依就是指：清明了知的心持續存在，直至行向佛地。主要所

承許的就是這個見解──能依、所依；清明了知的心相續，乃從無始以來

而行向究竟的佛果位。 

    如果再稍微詳細地說，於無上瑜珈分際會將心區分成粗細許多種類，

為了要區分心的粗細，在《集密金剛》有提到四空：空、極空、大空、一

切空，此處所謂的「空」……空性的空是指：所遮連名言亦不存在；而現

在這個所要空掉的所遮則是存在的。 

    空掉此，說明：遮除前前粗分心識，遮除粗分心識之後便不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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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於空掉此安立上「空」之名。空掉八十自性分別以及坐騎之風的空，

然後是空掉“明”連同坐騎之風，空掉“增”連同坐騎之風，空掉“得”

連同坐騎之風，如此空掉之後就是一切空──光明。（空掉）八十自性分別、

“明”連同坐騎之風、“增”連同坐騎之風，然後當空掉“得”連同坐騎

之風時，心變得最極微細，這就是一切空。 

    心分為粗、細、極細三類，三類之中的極細又分為明、增、得三種，

說為四空。根據四空之中，前三空屬於驟然性質，可以被阻斷；第四空——

一切空──光明乃是固有、恆常持續，永遠不被遮斷。 

    有些論典在談論遮斷時會說「其與光明同時消失」，意思是：只有剩下

光明時才會中止。當驟然粗分心識生起，唯彼獨自存在階段才會中斷；但

是否有所謂「光明終止、光明消失」的說法呢？光明續流是於任何時刻皆

存在的呀！ 

    因此，在舊譯寧瑪典籍當中提到：所有粗細心識乃被光明所遍布，為

光明之智分所周遍；含意很深呀！例如：芝麻乃被芝麻油所遍滿，猶如芝

麻油充盈於芝麻般；如是，清明了知之心識乃被光明之智分所遍布。 

    由於如此，大圓滿在解說光明時提到：不觀待遮斷六聚識，而於現證

六聚識之際，經由具經驗之上師加以說明，有福德之弟子乃以敬信力而認

識光明之智分。總之，在大圓滿階段會談到這些，大手印也會談到這些；

無上密續結合瑜珈而於觀修心性時，就要在原始心識上作思維。於此，無

上密續… 

    一般，集密金剛典籍──龍菩提《集密金剛壇城儀軌》當中有提到：「菩

提非誰賜，非由誰執持，自法善了知，稱其為佛陀。」所謂「自法善

了知」說明：對於自己原始心識的性相以及特點等，如果以現見方式而完

全了知，亦即，於其不再出定地安住在靜慮當中，則稱為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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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如此，談論的是從無始以來，所以是盡善盡美之智，無初始無邊

際。所謂「盡善盡美」指：彼智分永遠不會被污穢所雜染，至於像是煩惱

之類屬──現前煩惱，是會在八十自性分別現起時產生；此外，在遮斷自

性分別之後，煩惱就不會生起呀！所以，煩惱之類全歸屬於驟然的分別心

聚。於原始心識現起之際，驟然的分別心聚皆已中斷；例如：當生起強烈

貪瞋煩惱時，並不會染雜到智分──光明，就是這樣。 

    由於如此，這種盡善盡美之智對於能成辦分別心聚的優點乃具有十足

之作用，是了知對境最徹底的功用；所以，最自然究竟了知對境的心識乃

是原始光明。在這之上，知處非處智力等等了知對境的能力全包含在內，

其非重新成辦。 

    至於煩惱，是在此之前就已經中止的驟然事物，所以「染污為驟然，

功德為自性」即是《寶性論》當中所說。因此，像這樣盡善盡美之智以及

法界，能依──法界，所依──盡善盡美之智，對此頂禮讚頌。 

 

宣說心自性光明 

           凡成輪迴因   藉由淨治彼 

           清淨即涅槃   其亦為法身【第二偈】 

    「凡成輪迴因」──凡是輪迴的因或是本質。如同昨天所說，在這個

階段「法界」的含意乃區分為二種：一是能依──空性，一是其所依──

心自性光明；應該可以歸為此二類，變成要配合此二者而作思維呀！由於

如此，如果與能依──法界作搭配，所謂「生死輪迴」乃是自性空；對於

輪迴為自性空善加理解，當到達習慣成自然時，就是涅槃。 

    亦即，了解生死輪迴的本質為自性空之後，在自性為空性上作串習；

當到達習慣成自然的程度時，（領悟：）輪迴的本質為自性空，於此因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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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於空性、顛倒執持空性，所以釀成輪迴的痛苦。因此，對造成輪迴的根

源──無明，從生起智慧上而將無明加以斷除時，所謂「輪迴為自性空」

的自性清淨，即是對其法界上之驟然染污，藉由生起對治力加以消滅而變

成具二清淨。因為針對在自性清淨──自性涅槃之上的驟然缺失，以生起

對治力斷除而安住於離繫功德，所以為涅槃。 

    故說「凡成輪迴因」，對於輪迴的因或本質──自性空，「藉由淨治

彼」說明：以空性淨治。對未現起的空性義理令現起，故有修學空性之含

意呀！由於自性清淨、自性為空，因此執為自性有的心念乃是顛倒心。因

為自性是空，所以，自性有的執著從相違於執持方式上直接壞損；就是這

樣做淨治。 

    「藉由淨治彼，清淨即涅槃。」如是之輪迴自性，自性為空性、法

界為空性，當驟然之染污全部淨除時，其即是法身──自性身，故說「其

亦為法身」。 

    經云：「於心無有心，心自性光明」，應該是出自《般若經》。所謂「於

心」是辨識有法，為什麼呢？佛陀於《十地經》所言「三界唯心」之密意

是：三界以及清淨分──涅槃，總之就是輪迴與涅槃所包含的所有一切法

皆非以自性有而存在，全部都是由心所架構施設；沒有其他作者，是從心

調不調伏之上而形成有、寂，會於此之上說「三界唯心」的意思就是這樣。 

    由於如此，心清不清淨便成為一切法的造作者。如果心調伏，就會出

現清淨法──涅槃等；如果心不調伏，就會出現不清淨法──輪迴。由於

如此，像是全部的造作者乃是心。由各個補特伽羅各自之心續或是各自業

力而形成不清淨的輪迴，這是由於我們不調伏的心所成熟；當我們的心緒

調伏時，就存在能獲得的涅槃。所以，這都是從我們心緒調不調伏所產生；

而且心不能像是一種具體物質放在中間，然後區分調柔的部分是涅槃，不



~ 10 ~ 
 

調柔的部分是輪迴，並不是這樣呀！ 

    我們說輪迴與涅槃乃含含糊糊地言說；如果仔細想想，各別的補特伽

羅有各自由其惑業所引生的輪迴，最後當如是之惑業斷盡時，就是脫離痛

苦的寂滅界──解脫。如果要做辨識，則應在各別補特伽羅之上做辨識；

此外，並不能就某個社會團體而說輪迴與涅槃呀！由於如此，輪迴與涅槃

的造作者很明顯就是心呀！對吧！我們各自具有的輪迴與涅槃，乃在於各

個補特伽羅的受用以及經歷，因為其乃來自內心的調伏或不調伏，所以說：

輪迴與涅槃乃心所造作；故說「於心」。 

    其次是「無有心」，若問：「心是否真實存在？心為真實、恆常、堅固

不變嗎？」（答曰：）不是，心乃無常，剎那剎那地壞滅著。因為是無常，

所以具變化性，依靠其他條件；由於如此，心本身非自性存在，心無實質，

故說「無有心」。心若具有本身之體性，不虛假地以自性而存在，則心就會

以本身之實質而形成，但不是這樣呀！由於如此，所說「不以本身而成立」

即指：心本身非以自性存在，非真實有，非諦實存在，所以說「無有心」。 

    然後是「心自性光明」。「於心無有心」說的是心自性清淨，「心自性光

明」則說明：心上之染污不淨分是驟然性，是可以捨離，不存住於世俗心

之自性當中，心為諦實空；於法性，心為諦實空，其有法──心本身也是

光明體性。 

    對於「心自性光明」，在《臨終智慧經》4

                                                           
4 全名《聖臨終智慧大乘經》收錄於德格版《甘珠爾》No.122 

的注釋本當中，有一部是第

七世法王所著作，其中提到：「若問『心自性光明為何？』一是，心乃唯清

明、唯了知之世俗分體性」，說明“心自性光明”的含意有：心乃是唯清明、

唯了知之世俗分體性，是一種。「心之法性為勝義法理；共有二，於（此）

二者說為光明。」而能立是引用《法界讚》的「如火所淨衣…」那一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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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下面會談到；以此作為引證 5

    因此，心的世俗體性──清明了知的部分乃是唯清明、唯了知，其俱

生本質並未攙雜煩惱，其乃處於無煩惱之階段呀！如同昨天所說，在死歿

光明當下並不會現起煩惱；由於如此，清明了知的部分於存在上並無障礙。

清明了知的部分從近取因──前前同類因持續產生，因為於其因不存在具

力能損，所以就不會存有心滅盡的理由。 

。 

    至於在心緒上的錯誤執持，則存在具力能損，所以就無法持續而且不

穩定。唯清明、唯了知、唯領納之體性於存在上不會出現阻礙，有色之事

物無法令心消失；再者，因為心本身沒有其他能損，所以，心之相續無論

任何時候都存在。 

    外道伺察派的論典當中主張：只要有心就會攙雜染污；由於如此，當

染污消失，心也會跟著消失不見。而佛法則主張唯清明、唯了知的心性。 

    心性應該有兩種含意，心之真實性、以及心性本身；由於如此，唯清

明、唯了知的心性無染污，它於存在上因為不會有阻礙出現，所以它的相

續乃恆常存住。至於在它上面的染污由於具有違緣，因此可以消滅清除；

而其未滲入心本身之體性當中，所以可以脫離；由於擁有具力對治，因此

可令其消失。 

    所以，染污之類屬是暫時性。《釋量論》當中提到：「心之自性為光

明，諸染污等為驟然」，即使是世俗分，心之自性仍為光明；明白嗎？染

污類屬因為存在具力對治，因此可以拋離；從彼未攙雜在心的本質當中來

說，亦是能脫離，所以是從這些角度而說「染污為驟然」。 

    心這種世俗體性──唯清明、唯了知之本質未被染污自性所攙雜，所
                                                           
5 此處《臨終智慧經釋——顯明遍智聖慧之日》完整引文為：若問「心自性光明

為何？」一是，心乃唯清明、唯了知之世俗分體性；以及心之法性為勝義法理；

共有二，於（此）二者說為光明。《法界讚》云：「如火所淨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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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果與此搭配「凡成輪迴因」，則驟然分別心聚是輪迴因的造作者，亦即，

能令流轉於輪迴的無明等那些因為也是屬於心識，所以是產生於清明了知

之中；其基礎是存在清明了知的心續當中，是屬於內心不調柔的部分。因

為驟然染污是如此產生，所以，流轉於輪迴的來源乃出自於清明了知的心

續。 

    瑜珈續之釋續《金剛頂續》當中說：「稱續為相續」，有這樣的字句。

喔！不對！是在之後。雖記不清楚完整字詞，（但應該是）「輪迴立為續」；

將輪迴安立於相續之上，涅槃則安立在相續之後。總之，是在唯清明、唯

了知的同一相續上，不清淨之分際為輪迴；彼清淨之分際則為涅槃──是

在相續之後。 

    如此一來，輪迴的安立也是在唯清明、唯了知的光明之上做施設，此

光明被驟然的污垢所雜染，於未淨除期間因為被覆蓋住，所以是輪迴；驟

然的污垢以具力對治而清除之當下，就是涅槃。由於如此，所謂「輪迴與

涅槃」是必須在清明了知之心識上做安立。 

    所以「成輪迴因」等說明：成為輪迴的因素或根源之唯清明、唯了知

的心性，對於在彼之上的驟然染污藉由生起對治而加以淨治，當俱生原始

光明心性之上的驟然染污清淨時，「清淨即涅槃」──就在其上安立為涅

槃。「其亦為法身」──若與智慧法身搭配，則淨除驟然染污的所依──

有法──心，亦即，剛才將法性安立為自性身之彼法性的所依──心──

原始光明，此原始光明就是智慧法身。 

    對此，在第七世法王的著作《臨終智慧經釋》當中提到：有情……喔！

前文是「如是，現證具有出離心與菩提心等廣大福德資糧助伴之內心真實

狀態為諦實空」6

                                                           
6 完整引文請參閱注 9 

總之，方便──出離、以及以其為基礎的悲心、以悲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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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菩提心，含攝彼的證悟空性之智未生令生，已生令輾轉增上。 

    依止於串習證悟空性之智，如是「有情之彼心續完全脫離二障時」說

明：證悟空性之彼智在我們現在所擁有的這個心緒之上，將此心上的染污

滅除之後，二障全然斷盡。「完全脫離二障時，即為智慧法身──佛陀之證

德圓滿」說明：心性之光明乃轉變成智慧法身，亦即，證德圓滿轉變成智

慧法身。 

    其法性──心諦實空之法性，於所斷藉由生起對治力滅除之「以離繫

為特性之空性實質，彼斷德圓滿乃轉變成自性身。以此法理，佛陀之自性

法界以及有情之法界」，二者僅於驟然染污是否清淨上有差別，此外，有法

──心性，本來就存在，無初始無邊際。此諦實空於有情階段為諦實空，

於佛陀分際也是諦實空；自性空之空界乃「本質相同」。佛陀的體性──自

性身，以及有情之心的法界，二者「乃在於具不具染污之差別，此外本質

相同」。這是在法性部分，明白嗎？能依──法性部分。 

    至於所依──心，如果從光明心的角度來說，「即使遍智之智，亦為自

心續之轉依」，總之就是不純淨時期之清明了知心識轉化 7

    「自心續之轉依，故佛陀非由別於自己之他心續所賜予」說明：佛陀

不是從外面尋得，而是由我們現在這個心性才會成為佛陀，所以「佛陀非

由其他所賜予」的意思就是這樣。「非由別於自己之他心續所賜予，亦即無

需尋求，因此為淨治自心續之諸障礙，於道法修學之正確念知應極度精進

地修持。」上次提過在《集密金剛壇城儀軌》當中有說：「菩提非誰賜，

，而變成遍智之

智慧，所以是「自心續之轉依」。 一般對“轉依”有同不同意等許多主張，

此處是承許“轉依”。不清淨心性的光明當斷除所有染污時，就會轉依而

變成遍智之智慧。 

                                                           
7 轉化＝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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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由誰執持，自法善了知，稱其為佛陀。」（與上述）剛好符合。 

    我們所說的「佛陀果位」是從我們現在這個心續而成辦，由此作轉化；

轉化之後，我們所稱的有情──補特伽羅的心識已經轉變，所以就變成佛

陀。由於如此，可以證成佛陀、能夠成就佛陀的因──根源，就是如來藏。 

    對於如來藏假若要詳加區分，即使以顯教來說，亦可分為三類。在《臨

終智慧經釋》當中說：「又，於所有眾生心續之所謂『如來藏』必定獲得決

定勝果——佛陀果位，故於決定勝功業具備受取分。」說明：對佛陀功業

因為存在一種趣入處，所以，於決定勝功業所具之受取分便是一類如來藏。 

    我想這應該是《寶性論》當中的字句──所謂「等覺遍散發」，對此有

兩種不同解釋。米旁的著作當中主張：自性是從自心續所發出；這是一種

解釋。在賈曹杰《寶性論釋》之中說：目前已經證成的佛陀功業乃不加功

用地恆常散發著功業，所以，像這樣具備趣入分的功業……我們的心續需

要受取功業呀！所以是於功業具備受取分。 

    其次有一類是：「具有心自性空之法性分」。一般，在波羅蜜多當中所

說的「不斷染污之心性」，就是這個「心自性空之法性分」，是一類；此二

者像是無為法呀！而另一個應當如何安立呢？總之，心自性空的法性這一

類，是為第二種。 

    然後是「能成就三身之近取種子分」；所謂「能成就三身之近取種子分」

說明：當講到近取時，就只能是有為法呀！是在心性之上證成智慧法身，

以及佛陀的報身、化身都是由此而證成；由於如此而說：「能成就三身之近

取種子分，共三類；彼三者稱為如來藏。」 

    其中，首先是於如來功業具備受取分，「由如來之果為妙善功業之部分，

稱為如來藏」。當論及此時，頗難懂的。「如來之果」應該是他心續已證成

之如來功業，是為如來之果；故說：「由如來之果為妙善功業之部分，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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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藏」。 

    第二，於心自性空的法性這一類，佛陀之自性──法身，與具不具驟

然染污乃同一本質，故稱為「如來藏」。「等覺遍散發，真如無別故」8

    第三，能成就三身之近取種子分。「由“自彼因產生果──如來三身”

部分，而稱為如來藏」；然後就引述賈曹杰《寶性論釋》的解說

——

《寶性論》當中所說的「真如無別故」；在安立佛陀的法身──不論是在自

性清淨的自性身、或驟然清淨上作安立，總之，如是所安立之自性身上的

法性、以及我們心緒所擁有的法性，二者毫無差別──於自性唯空方面絲

毫沒有差別，是為「真如無別故」。 

9

    所謂「佛果──三身果位」是從我們的光明心上修持，其方式在無上

，就是這

樣。這裡所說的三種如來藏的第三種，具備能成就三身之近取種子分，說

的就是原始光明。對此詳細的解說是在無上密續，特別是集密金剛；所以，

如果修學“集密金剛論典”就能明瞭，（在論典中）有透澈的說明。 

                                                           
8 漢譯《寶性論》：「眾生如來藏，真如無差別」《大正藏》三一卷，頁八一四上。 
9 尊者前前後後於此處引用《聖臨終智慧經釋》之完整內容為：「如是，現證具有

出離心與菩提心等廣大福德資糧助伴之內心真實狀態為諦實空，藉由已證悟並作

串習之智慧，有情之彼心續完全脫離二障時，即為智慧法身——佛陀之證德圓滿；

以離繫為特性之（空性）實質，彼斷德圓滿乃轉變成自性身。以此法理，佛陀之

自性法界以及有情之法界乃在於具不具染污之差別，此外本質相同。即使遍智之

智，亦為自心續之轉依；故佛陀非由別於自己之他心續所賜予，亦即無需尋求，

因此為淨治自心續之諸障礙，於道法修學之正確念知應極度精進地修持。 
    又，於所有眾生心續之所謂『如來藏』必定獲得決定勝果——佛陀果位，故

於決定勝功業具備受取分；以及具有心自性空之法性分、能成就三身之近取種子

分；共三類，彼三者稱為『如來藏』。其中，第一係由如來之果為妙善功業之部分

稱為『如來藏』；第二，佛陀之自性——法身，與具不具驟然染污乃同一本質，故

稱『如來藏』；第三，由“自彼因產生果——如來三身”部分而稱為『如來藏』。

賈曹杰尊者言：是故，有情心續之得以受取法身功業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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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續當中乃有詳細說明。到時才會覺得「喔！這頗奇特呀！」因為具備如

是深奧處，所以就有能證成果位三身的道位三身，以及要成為道位三身的

基位三身；這應該是龍樹菩薩的要訣。所以，在我們一晝夜間說的是基位

三身，與此相似的是成就道位三身，然後往上就是證成果位三身；這是在

原始心識上做思維，當著重在原始心識的修持時，就會這麼宣說。所以，

光明之詞會出現在無上密續部分，波羅蜜多乘階段也會出現光明一詞；雖

是同一字詞，但是含意卻有粗細的差別。 

    同樣的， 剛才說的原始心識，在波羅蜜多乘階段應該是於清明了

知——唯清明、唯了知上作思維；至於在無上密續階段所說的原始心識，

指的是遮斷三相 10

    內心先對此二者有所認識，（因為）下面將宣說的偈頌，有時會與心識

搭配，有時會應用在光明上，有時則與法性配合，會有這些情形出現。 

之後的心識。如是「其亦為法身」說明：要轉成自性身

──法性身之心乃諦實空，是為心之法性；要轉成智慧法身的所依是光明。 

           與乳混合般   醍醐不顯現 

           如是染煩惱   法界亦不見【第三偈】 

    與法性搭配的話，我們諦實空的心雖然從心形成開始就存在，但是卻

被濃厚的實執分別心所覆蓋而看不見。同樣的，成辦智慧法身的原始光明

也是被驟然的分別心聚障蔽而不現；例如：在乳液之中雖然含有酥油成分，

但是唯有以攪拌乳液而將酥油提煉出來，否則即使乳液當中蘊藏酥油精華，

卻只能不顯現地存留著。 

           猶如力淨乳   無垢醍醐現 

           如是力除惑   法界無毫垢【第四偈】 

                                                           
10
三相：明、增、得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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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此例，極力淨除煩惱惑——實執分別心，以及清除驟然分別心聚，

所以「法界無毫垢」；總之，我們本來就具備證成三身的能力，但是卻處於

被驟然染污覆蓋的狀態。然後是： 

           猶如瓶中燭   絲毫不現光 

           住於煩惱瓶   法界亦不見【第五偈】 

           於任何方位   穿洞孔於瓶 

           由彼彼方向   現光亮本性【第六偈】 

    說明：現在被分別心聚所障蔽的那些（心智），逐漸地對於無我之道理

首先以聞所得作聽聞，其次以思所得而獲取定解，然後以修所得依次產生

經驗；當越來越深入時，實執分別心的力道就會愈來愈微弱，最後，心之

法界便會現起。 

    總之，就是證悟心性，令心澄澈清明；雖然心性於有法之上本自清淨，

但是，內心卻不了知呀！法性被覆蓋了呀！所以，心能夠清淨現起。同樣

的，在原始光明之上的驟然染污從遮除見所斷開始而進入修所斷，接著是

遍計實執、俱生實執的遮斷，然後是所知障九次第，如是依序做斷除。 

           爾時金剛定   粉碎彼瓶器 

           彼時盡虛空   令其遍呈現【第七偈】 

    最後，生起修道金剛喻定將實執連同習氣……實執乃在第七地末端、

第八地初始之時斷除；斷除煩惱障之後，在三淨地階段對於實執所遺留的

習氣——所知障，藉由其對治——證悟空性之智（而斷除）。因為證悟空性

之智乃以廣大福德資糧作為助伴而修得，所以能夠對治所知障。至於最微

細所知障，乃以金剛喻定作為直接對治，而在斷除彼之第二剎那於心續生

起遍智之聖慧——亦即滅除所有染污、遍知一切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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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說法界無變異 

    然後，此頌應該與光明搭配，覺得這樣可能不錯。 

           法界不增生   絲毫不損滅 

           恆時無煩惱   離垢初中後【第八偈】 

    說明：原始光明從不清淨階段作轉化，轉化的究竟是：成為智慧法身。

若問：「彼作生滅？」則答：「法界不增生…」大圓滿教法當中有所謂「盡

善盡美之智」，大圓滿當中的名相乃將“心”與“智”區分開來，“智”為

暫時性，“心”則非虛假，無始以來就存在；但是在驟然心現起之際，如

同昨天所說，乃被盡善盡美之智——聰慧所遍滿。 

   總之，所謂「心自性光明」的世俗分——光明，不以因緣重新生起；因

為非以驟然之因緣而產生，所以也沒有減損，而其相續乃剎那剎那地變動

著。有時候，這樣的原始光明由於非以驟然之因緣重新生起，所以，亦稱

名為無為光明、或是常遍光明，乃是無為法；因為永久持續，所以果——

佛地之功業亦恆常遍布，是為恆常體性。 

    如同「因其無窮盡，故亦說為常」所說，像這樣的原始光明因為永

久持續——無初始後際，不會突然地重新改變續流，所以是無為法。如是

之法界——原始光明，不以因緣重新改造而產生並且「絲毫不損滅」，恆常

永久，原始光明不被煩惱雜染。 

    頌文「初中後」說明：從初始——基分際，自性就未攙雜染污；即使

於道分際淨除染污期間也一樣，自性亦未染著污垢，所以說「離垢初中後」。

又，將法界與勝義諦搭配也可以，法界乃盡善盡美；空性也可以稱名為盡

善盡美，因此是「離垢初中後」。 

    法界是無為法，因為勝義諦也是無為法，所以不生不滅。由於沒有因

緣之生成，所以不生；而當“有法”產生時，就會有新的法界形成，遮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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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法界就中止。「恆時無煩惱」，因為自性清淨，所以永遠無煩惱。 

    然後，如是無為光明不論是依據法性或是有法任何一種，雖然自性清

淨、本質未夾雜汙垢，但是被驟然染污障蔽而無法顯現，例如： 

           猶如琉璃寶   恆時縱放光 

           然若住石間   其光則不顯【第九偈】 

           如是惑所障   法界雖無垢 

           輪迴不現光   涅槃則發光【第十偈】 

    法性以及有法二者，應該就如同剛才所說那樣。 

           有藏以造作   真金即得見 

           無藏若造作   所生唯雜染【第十一偈】 

    由於具有如來藏或法界，因此「以造作」——於淨除染污上謀求辦法，

如果想方設法，法界就會變得清明。例如：在金礦石當中如果蘊含黃金成

分，則將金礦石淨化提煉後，就會出現黃金。 

    「無藏若造作，所生唯雜染」的「雜染」非指惑業，而是指艱辛。

總之，假使沒有如來藏，則積資淨罪無論做得多麼多，也不會有成果出現，

反正就是徒勞無功，是為「所生唯雜染」。 

    譬如在我們當中如果是屬於經常發怒者，則他針對瞋怒的過患作思維

並想一想慈愛，這樣做的話，慢慢地他會有所轉變呀！他之所以會有改變，

並不是他在上半生無心，在下半生才有心；而是從無始以來心就存在，在

他整個人生當中，心都存在著。亦即，心的根基或是說世俗心的本性——

心之最微細——光明心乃存在著。由於如此，他於往昔容易生氣，在以後

不太發怒而變成心懷慈愛者，就是因為其根源——原始心識未攙雜染污。 

    所以，瞋怒等之過患類屬如同心的外皮，將原始光明從外面裹覆；也

就是說，可以從外面作改變。如同昨天所說，假若原始心包含瞋恨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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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變成永遠無法改造；這可以從我們一生的經驗來作說明。 

    同樣的，經由學習能夠讓以前所不明白的事物藉由不斷學習而了解，

如果光明含攝無知的性質，則無法重新做了知。雖然具有無知的部分，但

未滲入原始光明之本質中；所以經由慢慢地學習，就能夠往上進步。因此

在一生當中心會有所轉變，最主要是在：原始心識潔白無垢；然後於其上，

塗上較好的色彩就變好，塗上較差的色彩就變壞呀！ 

    若問：「即使塗上較好的色彩還是會被清除，塗上較差的色彩也可以被

淨除；例如：縱然觀修慈心等，其仍屬暫時性，容易發怒也是屬於暫時性。」 

    （答曰：）這必須與空性相連結。瞋怒之類最主要是來自我執，由於

顛倒心而產生；至於慈心等一定不是從顛倒心而來。由於如此，任何心念

如果依據的是顛倒心，則因為根源腐爛、沒有基礎，所以不能無限量地輾

轉增上；而慈心等念頭乃具有正量作為後盾。總之，以空性見可以壞損瞋

恨等，對於慈心等則是給予支援、助益；所以，善業——善良的心具有正

量後盾，而顛倒心並無依靠，因此善心的依靠乃極堅穩。 

    另外，心的特點是不需依賴重新再次的努力，加上具有正量後盾；由

於如此，當它有智慧作為助伴時，力道就越來越強。而另一方——煩惱思

緒，不論暫時的內外條件如何猛烈，當窮究根源時，因為是來自實執愚癡，

而實執愚癡乃不具穩固根基；所以，就形成差別呀！ 

           糠秕所裹蔽   不許籽為米 

           如是惑所覆   不思其為佛【第十二偈】 

    說明：於煩惱障礙所遮蓋期間不思忖其為具二清淨的佛陀。 

           猶如除糠秕   米即出現般 

           如是若離惑   法身善顯現【第十三偈】 

    如是，假使從煩惱以及其遺留的習氣脫離，則「法身善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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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蕉無實心   世間舉為例 

           然其果實甜   作為食用般【第十四偈】 

           輪迴無要義   若離煩惱籠 

           其果即佛陀   眾生之甘露【第十五偈】 

    「輪迴無要義」——具痛苦性質的輪迴……雖然輪迴當中有如許痛苦，

但是所有痛苦都是驟然存在；因為於心自性光明之上不會生起過患，所以

可以脫離煩惱籠，故說：「若離煩惱籠，其果即佛陀，眾生之甘露。」 

           如是由籽因   生出同類果 

           無籽卻有果   具智誰能證【第十六偈】 

    世間上不論是所希望或不希望的事物，反正都與各自的果之效用切合，

必須從具相續的種子產生。像這樣，「無籽卻有果，具智誰能證？」 

           彼藏即種子   許為諸法依 

           依次作淨治   將證佛果位【第十七偈】 

    如是「彼藏即種子」，「藏」——如來藏；果——菩提果位，於彼，我

們具有可以證得之因或根源。（彼藏）乃是力等佛陀所有一切法的所依、或

是因——根基，所以，如此藏之上的染污「依次作淨治」，則於除盡能障之

垢染時，彼原始光明就轉化成遍智，故說「將證佛果位」。 

           日月縱無染   卻為雲霧煙 

           羅睺頭及塵   五蓋所遮蔽【第十八偈】 

    如同此例，言「如是光明心」乃與心識搭配呀！ 

           如是光明心   貪欲瞋懈怠 

           掉舉與猜疑   五蓋所遮蔽【第十九偈】 

    說明原始光明是被驟然污垢——頌文所說的那些等所覆蓋，由於如此，

雖然本來就具備功德，但是卻未能成熟，無法醒覺。那麼，藉由對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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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除染污呢？亦即，染污之淨治方式為何？染污必須以對治斷除，隨著時

間的消逝，汙穢並不會淨除；必須生起新的對治而壞滅染污。那麼，內心

的污垢如何滅除呢？ 

           如火所淨衣   具有諸染污 

           倘若入火中   垢焚非衣般【第二十偈】 

    「如火所淨衣」，如同火所不能焚燬的石棉 11，有一種物質叫石棉呀！

也可以當成藥用 12

           如是光明心   具貪等染污 

；大概就是指這種材質的衣物。以石棉這種質料所製成

的衣服，如果沾染上骯髒的污垢，則因為火不能燒毀這種衣服，所以，就

用火來潔淨這種不會著火的石棉衣。「具有諸染污」，指沾染上各式各樣汙

穢。「倘若入火中」，石棉衣上的諸染污會被火焚燬，而污垢之依附處——

石棉衣卻不會著火。 

           智火燬煩惱   而非彼光明【第廿一偈】 

    於具染污，藉由證悟空性之智火焚燬貪欲等煩惱染污，而煩惱染污所

附著處——光明卻不會被燒毀。 

           言空之經典   佛陀盡宣說 

           彼等皆除惑   非令界衰損【第廿二偈】 

    說明：如果觀修經典所宣說的深奧空性義理，「彼等皆除惑」；與空性

執持方式相違的是實執，從壞損實執上，將實執所引出、或是以實執為因、

與實執相隨順的諸煩惱遮除。與證悟空性之智的覺受不相違之原始光明…

                                                           
11 石棉：一種天然礦物纖維。可分為蛇紋石石棉和角閃石石棉；多為白色、灰色

或綠色，具絲絹光澤。纖維柔軟、耐高溫及酸鹼，是熱和電的絕緣體。纖維長的

可以紡織成石棉布，供做防護用品；纖維短的可以和水泥混合，做成建築材料。 
12 味澀、性溫，治筋絡曲張與筋絡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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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證悟空性之智必須從原始光明當中產生呀！總之，對於所有屬於心識

之類所依據的根源不會造成害損，故說「非令界衰損」。 

           土地所具水   無垢存住般 

           如是惑中智   亦住無染污【第廿三偈】 

    如果將泥土與水混合，水會變得渾濁；雖然如此，水的本質卻未攙雜

汙穢。如同水無垢染地存在，「如是惑中智」——被三毒或五毒等愚痴所裹

覆；是不是可以說成（惑與智）相應存在呢？具有煩惱成分之原始光明本

身並未染著污垢。 

    這裡所說的「智」或許可以當成於“因”安上“果”名，（因為） 

原始光明還未確知空性呀！原始光明必須觀修空性，此外，原始光明應當

不是本來就確知空性。雖然如此，於未來原始光明將會確知空性，所以，

將來變成智慧的是原始光明；由於如此，應該就是於“因”安立“果”名

而稱為智慧。故說：「如是惑中智，亦住無染污」。 

           法界非是我   非女亦非男 

           遠離一切取   如何尋思我【第廿四偈】 

    若問：「法界無初始後際，本來就清淨，所以是真實有；亦即，觀緣彼

會產生實執。」答曰：不會。「法界非是我」，緣於法界並不會增長戲論，

理由是什麼呢？「非是我，非女亦非男，遠離一切取，如何尋思我？」說

明法界乃遠離戲論。 

    如果從盡善盡美之智作思維，其本質乃體性本淨、自性天成，自性本

淨指的是無自性。由於如此，藉由「法界非是我…」等說明：如是之原始

光明乃止息一切戲論，所以「如何尋思我」？ 

           於無貪諸法   不可得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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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貪盲所化   說所謂男女【第廿五偈】 

    說明：法界乃遠離世俗所有戲論，（但是）由於貪欲而心迷亂眼瞎盲。

嗯！如果與“存在於世俗”配合或許可以吧！所以就說：「為貪盲所化，

說所謂男女」13

           以無常苦空   三者淨治心 

。然後，淨除染污的方法是什麼呢？ 

           最上修心法   乃是無自性【第廿六偈】 

    剎那剎那壞滅之無常、或者對死歿無常——粗品無常作思維。粗品無

常，（就像）對無常之類屬——暇滿作思維；像這樣依次淨治心緒。以觀見

無常之心遮除執常之心，以觀見痛苦之心遮除執樂之心；然後，要消除補

特伽羅我以及我所見，則觀修我以及我所空——應該就是指粗品無我，即

是「三者淨治心」。 

    總之，空掉我與我所，從思維粗品空性上令我執弛緩；至於要根本斷

除我執則說：「最上修心法，乃是無自性」。以三種行持淨治心緒是一開

始對心的淨治，而「最上」則是針對主體；直接對治煩惱之淨治心緒的方

法乃是觀修無自性之空性。（但是）雖然有如是之原始光明卻不見，例如： 

           猶如妊娠腹   有子卻不見 

           如是惑所覆   法界亦不見【第廿七偈】 

    若問：能障蔽之染污為何？  

           我我所分別   及名想道理 

           四分別產生   以大種所造【第廿八偈】14

    「我我所分別」：思慮我之分別、思慮我所之分別；以及名想之分別、

 

                                                           
13 此二句之解釋，智海大師《法界讚釋》言：「為調治彼等由於貪欲而令觀見法界

之智眼瞎盲之愚痴所化，故以所謂『男女』等名言安立多作宣說。」 
14 本頌之解釋請參閱 2011年傳授之《法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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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之分別。「四分別產生，以大種所造」的「以大種所造」，不太清楚

應該如何解釋，也沒留意注釋本是如何解說。 

 

宣說有寂無自性 

           諸佛之誓願  無相亦無性 

           各個自證理  佛具常法性【第廿九偈】 

    說明：諸佛以誓願力證成色身，此色身乃「無相」——非以自相而存

在，是為「無相亦無性」。如果以意生身而思維，則在波羅蜜多乘階段依

據有學地——無明習氣之地，以及無漏業所成的意之體性身——以相好所

莊嚴之意生身；總之，是在說明成辦色身的近取同類因。無上密續所說則

是幻身；如果這樣搭配，就是「無相」。而「無性」即指無自性。佛地之身

語意所有一切情狀，我們並無法了知；「各個自證理」指遠離思議言說。 

    「佛具常法性」，此要與三身搭配。這裡的「常」不要只想成是有為

法以及無為法的常、或是真實常；「佛具常法性」乃指佛陀之法身。法身

之類別有：自性身、法性身；屬於無為法，此乃自性常。至於圓滿報身，

是相續常；因為具備五決定 15

    化身，則是不間斷續流之常；所以，殊勝化身雖然示現從誕生至涅槃

等情狀，但卻是在一個又一個的淨土不斷示現從誕生至涅槃，如是，化身

乃不中斷續流；由於如此，殊勝化身是不斷續流之常。總共說了三種常：

自性常、相續常、不斷續流之常

，所以是相續常。 

16

                                                           
15 五決定：處決定——永住密嚴剎土，身決定——相好莊嚴之圓滿報身，眷屬決

定——唯有菩薩聖者圍繞，法決定——但說大乘法，時決定——直至輪迴未空皆

住世。 

；亦即，將佛陀的法報化三身安立上“常”

16 尊者之解說與智海大師《法界讚釋》所言相同，釋曰：「佛陀世尊乃具無為常之

法性；故其超越能所取。其中雖以“法身為自性常、報身為相續常、化身為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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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是為「佛具常法性」。 

           猶如兔之角   施設而非有 

           如是一切法   亦無僅假立【第三十偈】 

    假使需要說「如同沒有兔角般，一切法亦不存在」，則會與現量相違。

我們都親自以語詞做談吐呀！因言說而有損益作用，以及想要脫離痛苦、

獲得佛陀果位，是存在著這些情形呀！ 

    所謂「兔角」只不過是在執取兔角的分別心上浮現，此外根本不是真

實存在。像這樣，對於一切法如果思索是否真實存在，則如同兔角根本沒

有。所以，不從外境上存在說的是：從外境上不存在，而不是沒有外境體

性；是具有外境體性，但不從外境上存在。 

    那麼，既然是有，然若不從外境上存在，則要如何存在呢？乃是依名

言假立之背理存在，或是依據心思之背理存在。雖然存在，但如果從外境

上而有，則以理路能害損。由於如此，就是由於心思而背理存在。 

    例如：於兔子的自取分別心，就是對兔角作施設之存在；然而，於兔

子的自取分別心上雖有兔角，但是（事實上）卻不存在兔角。所以，如何

區分其差別呢？要從“是否害損其他名言量”上而區別。 

    並無法說「兔角非從外境存在，而色等乃從外境存在」呀！二者皆不

存在乃相同；又，唯由心思而安立，二者亦相同。於兔子的自取分別心乃

施設了兔角，色等事物也是由自取分別心所安立；所以，同樣都是由自取

分別心所安立。  

                                                                                                                                              
續流之狀態常”之名稱搭配，然不應承許為真實常。」然而《大乘經莊嚴論》〈菩

提品第十〉云：「所依及密意，功業平等性，自性無間斷，相續彼等常。」依照世

親論師《大乘經莊嚴論釋》的解說為：「自性身乃恆常體性，故為自性常；圓滿報

身乃無間常，因為不間斷圓滿受用教法續流故；化身乃相續常，於此滅度後，化

身更復示現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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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如何區分沒有兔角以及有色等事物的差別呢？從“是否害損其他

名言量”上而區別。因此「如是一切法，亦無僅假立」，其中「僅假立」說

明：非自性有、非真實存在。 

           最極微塵性   不得於牛角 

           如前後亦然   於其何可思 17

    非真實存在的例子像是牛角存在於名言上，因為有牛角，所以會有被

牛觸到的情況，呵呵呵！會讓人們手忙腳亂呀！由於如此，是有牛角。 

【第三一偈】 

    雖然如此，若在牛角上以整體與支分做區分，則牛角屬於整體。將整

體逐個劃分之後，有牛角的頂端部分、中間部分、以及角的底層，而每個

部位又可分為頂端、中間、底層；然後各個又有東、西、南、北方各支分，

如是不斷持續。將整體逐一區分，最後會變成根本找不到呀！所以就說：

「最極微塵性，不得於牛角」。 

    總之，不論任何事物絲毫不具真實存在，全部都只是依據名言而有。《般

若波羅密多經》當中所說的「一切法乃唯名言，唯分別所假立」，就是這種

含意。 

    「如前後亦然，於其何可思」，覺得這或許是與法性配合；搭配法性

後，一切可能存在的事物，從形成開始就非以自性存在。總之，本身的存

在由於是依據條件而有，以觀待才存在，所以就是因觀待成立而自性空。 

    由於如此，從初始凡是存在就是自性空，因此說「如前後亦然」；以後

除了也是自性空之外不會有（其他）。由於「如前後亦然」，所以「於其何

可思」；說明：一切事物從初始唯是以自性空而存住，由於除此之外無他，

因此有什麼可以做思索？並沒有。 

                                                           
17 收錄在《丹珠爾》的本頌寫成「可思」，冗敦全知以及智海大師的注釋本則寫為

「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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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賴而生起   依賴而滅失 

           絲毫非有故   愚者豈能思 18

    那麼，由於尋找施設義卻絲毫無所獲，因此“有”是以什麼方式而存

在呢？就是「依賴而生起，依賴而滅失」。不論內外任何事物唯從“依賴

諸多因緣、匯聚許多因緣”之上才存在；除此之外不依靠其他而從本身體

性獨立形成，則根本不會有。 

【第三二偈】 

    「依賴而生起，依賴而滅失，絲毫非有故」說明：生滅等全部唯是

觀待而有，否則並不存在；因此一切乃依據其他條件而形成，所以絲毫不

會以自主而成立。由於如此，如果是自主所形成，從外境本身能自己獨立

存在，則對於存在的原理就能夠做審察；但卻不是這樣。因為唯是隨著其

他條件而轉移，所以就說：「愚者豈能思」？ 

    我經常會引述的「除此何士夫，士夫六界合，是故非真實。」19同

樣的，在《入中論》說：「彼於真實或世間，雖以七相皆非有，然不審

察順世俗，此立乃依己支分。」20

    「彼於真實或世間」如果以七相從名言上作探求，亦即從七相正理作

剖析，則根本得不到什麼。雖（以七相）皆非有，然則應當如何安立呢？

「然不審察順世俗」說明：於名言所共許並且如同所共許般不害損其他名

言量，是在此之上「依己支分」而安立，唯是依賴自己之支分而假立。說

的就是這樣。 

說明：色等事物不用說是真實性，即

使從名言上找尋也找不著呀！ 

    昨天已經說過，細品緣起是要理解空性的究竟道理；由於如此《四百

                                                           
18 收錄在《丹珠爾》的本頌寫成「豈能思」，冗敦全知以及智海大師的注釋本則寫

為「豈了知」。 
19 《中觀寶鬘論》第一品第八一偈。 
20 《入中論》第六地第一五八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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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當中說：「如身於身根，癡遍處而住，故一切煩惱，因癡滅而斷。」

然後接著是問：「如何滅除愚癡呢？」答曰：「若觀見緣起，則不生愚癡，

故此以全力，應說唯彼語。」這是月稱論師於《四百論》當中所說 21

           兔牛角之例   猶如善逝法 

。 

           成立於中觀            【第三三偈】 

    兔角表示絕對不存在，牛角表示名言有。二者於真實層面，猶如兔角

非真實存在般，牛角亦同樣非真實存在；雖然如此，牛角於名言上卻具作

用。所以，牛角雖如同兔角般非真實存在——亦即自性無，但是由於牛角

於名言上具有效用，所以，非名言無。 

    因此牛角是從依賴所假立之角度而存在，由於非從外境而存在，所以

是依據名言而有——以背理而存在；是故，牛角為名言所共許，兔角則不

為名言所共許。即使兔角為名言所共許，依然會被名言量所壞損；由於如

此，牛角與兔角非真實存在雖然相同，但於名言層面卻不一樣。所以，於

名言上具損益作用之事物，雖然不會以自性形成，但卻不是絕對沒有；由

於如此，就說「成立於中觀」。不是沒有，也不是從本身而有；亦即，遠

離常邊以及斷邊。 

           如日月星相   於淨皿水中 

           望見影像般   圓滿相亦然【第三四偈】 

    例如：日月星辰等影相映現於乾淨容器之水面時，那些影像並非沒有；

縱然呈現出日月星辰之影像，但是，所浮現出的日月星辰根本就沒有，對

吧！雖然如此，卻隨順條件而存在；就像這樣而說「圓滿相亦然」。 

    不論是有寂任何法——清淨與不清淨所有事物，全部於本身形成而顯

                                                           
21 以上二頌出自《四百論》第六品第十、十一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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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之當下，就如同水中月、夢幻、空谷回音；總之，只不過是呈現出來，

此外並非真實存在，所以就說「圓滿相亦然」。 

           初中後皆善   無欺且堅穩 

           如是彼無我   何計我我所【第三五偈】 

    這或許可以與法性作配合。所謂「初中後皆善」指的是原始光明；「無

欺」說的雖然不是現象與真實相符，但是因為於初中後皆未（從良善）改

變，所以應該就可以搭配成「無欺」。 

    如此之彼光明乃「無我」，說明：如是之光明亦是無我；所以「何計

我我所」——不能計量我與我所，因為連光明也找不著，除了是依賴所假

立之外並不存在。 

           猶如初夏水   評議為溫暖 

           其於冷時節   則稱冰凍寒【第三六偈】 

           煩惱網所覆   稱之為眾生 

           其若離煩惱   則稱為佛陀【第三七偈】 

    如同所舉之例，「煩惱網所覆，稱之為眾生」說明：自性清淨以及自

性空之此光明直到被煩惱網所覆蓋為止，乃為眾生；亦即，依據如是心續

所形成的補特伽羅，就稱為眾生。「其若離煩惱」說明：依據如是心續所

出生的補特伽羅，就是佛陀聖者；亦即，遠離如此煩惱之分際「則稱為佛

陀」。 

 

以方便智慧淨除染污 

           依據眼及色   呈現無垢相 

           藉由無生滅   法界善了知【第三八偈】 

    說明：唯依據名言而存在、唯名所形成之增上緣——眼根，以及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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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外在之形色，「無垢」指的應該是無性相吧！如同眼識所計量般，彼

形色乃具質礙，但不具性相，故說「呈現無垢相」。 

    如是無爭之眼識，亦即，藉由根境的接觸所產生的眼識，雖然從經驗

上乃無可爭議地存在，但是如果加以審察剖析，則眼識是從何而來？由何

所生？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這樣不斷作探求，則又是找不著，由於如

此而說「無生」。像這樣，當眼識之能生消失，而對消失之法理作審察時，

也是找不到。 

    總之，若加以剖析，則是遠離生住滅三者；所以說「藉由無生滅，

法界善了知」。對於我們所見所聞所思的任何一切如果去做個審察，則到

最後會變成沒什麼能被指出。因此，首先是應用眼識作說明，接著是： 

           依賴耳及聲   真確識三者 

           無相之法界   以思等聞得【第三九偈】 

    由於現在正在說法，因此就以我——阿闍黎為例。阿闍黎的話語是聲

音，聽者依靠耳根——首先是耳朵聽到聲音，然後於內心湧現義理；這些

都是與損益直接相關的事實，或是我們平時經常在說的「不錯亂之真實」，

會與利害相關呀！是為「真確識三者」。 

    如果加以剖析阿闍黎的聲音是從上顎發出，還是由舌頭傳出，或是經

由空間而傳遞，是哪一種呢？一般我們所說的聲音，是以人類的耳朵所能

聽到的音量而稱為聲音；此外，蟲類等各式各樣生物可以聽得到的微細弱

小聲音，以我們的耳朵而言應該是沒聲音，對吧！所以是以聽者的耳力狀

態而稱為聲音。當我們說「沒聲音」之時，微細之聲卻是可以存在的呀！

所以，是觀待我們的耳根而安立所謂的聲音，是吧！ 

    譬如：菜，對於人類來說是種食物，對於虎豹等肉食動物來說就無法

食用。又例如：衣服，對人類而言是衣物，對於寄生在衣服毛氈上的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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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就是食物。所以，是食物、或是嚼食、還是衣服，到底是什麼呢？只

能根據觀待處而各別安立，此外，食物不會是對所有一切（眾生）都是食

物。如果從這方面做思維，則（了知）是要依賴各個觀待處，才能安立各

種名言。 

    同樣的，是從眾所周知、或是已經發生、或是將要產生的角度，而在

內心上安立名言。所安立之名言假使不害損名言量，則以如許程度就是存

在。因此，會從共許方面做很多區分呀！對吧！像這樣，我們在不加以審

察之下會說：「現在、未來、過去」呀！如果需要安立過去與未來，則必須

觀待現在而安立；觀待於現在，已經消失的是過去；觀待於現在，還沒發

生的是未來，假若沒有現在就無法作安立呀！ 

    而對現在加以審察時，如果從年、月、星期、晝夜、小時、每分、每

秒作探求，則於一秒以上就不存住，一秒之前是過去，絕對不會有一直待

在此處的現在呀！所以就是：審察時卻找不到，指不出來；不加審察就存

在。所以，對於阿闍黎的語音，作剖析時卻找不到。 

    那麼所謂耳聞之聲，又是如何聽到的呢？如同科學家做研究一樣，一

直不斷探尋下去的話，則到了相當階段，除了「就是這樣說」之外，變成

沒什麼依據處呀！雖然「依賴耳及聲」會存在的是生起真確的標準識，但

是加以審察分析，卻是「無相之法界」——沒有性相，無法肯定指出“就

是這個”、斷定“於真實上即是此”，無法如此確定地作辨識。 

    所以就說：「無相之法界，以思等聞得」，藉由思慮等思忖：「就是這

麼樣」而到達聞所得的領悟時，便會有得說——具有如此說明的作用；並

非沒有，只是剖析時卻找不到，說的應該就是這樣。 

           依鼻香而嗅   其乃無色喻 

           如是以鼻識   法界作了知【第四十偈】 



~ 33 ~ 
 

    說明：依靠能感受——鼻子、以及所感受——氣味而做嗅聞，這是一

種作為的安立呀！嗅聞的行為不存在能嗅——鼻子上，也不在所嗅——氣

味上，但是有所作為呀！由於如此，所謂「其乃無色喻」說明嗅聞的行為

變成是無色（之例）。如同上面所說的所取——聲音等類屬，以及鼻、氣味

等，由於作審察時卻找不到，所以如果沒有所取，則能取也一樣找不著。 

           舌本性為空   味界亦為空 

           因是法界性   故識乃無住【第四一偈】 

    假若對如是狀態作審察，則舌的本性乃是空性，味界也非以自性存在，

「因是法界性」。同樣的，「故識乃無住」說明：對身識作探求亦是「無

住」22

           清淨之身性   觸緣之性相 

。 

           由諸緣脫離   則稱為法界【第四二偈】 

    所觸、所緣之條件以及性相彼等全部也是要「由諸緣脫離」，因為是

依據條件的聚集而形成，所以非不觀待之自性存在；爾時，條件本身也非

自主形成，故說「則稱為法界」。 

           意主之諸法   斷除能所思 

           諸法無自性   法界應觀修【第四三偈】 

    以意識為主之諸法亦如是，「能所思」說明：能思——作者，所思——

計量之對境，總之，就是對於境以及對境任何一切即使作探求也找不著；

所以，全然斷除之後而說：「諸法無自性，法界應觀修」。 

           見聞嗅嚐觸   法等乃如是 
                                                           
22 此句尊者的解說與智海大師《法界讚釋》第四一頌之釋文相同；釋云：「身識無

論於內外皆不存住。」冗敦全知《法界讚釋》則言：「識亦為法界之本性，故若思

維，則無論於內外皆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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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師證知   性相即圓滿【第四四偈】 

           眼耳鼻舌身   以及意如是 

           六入係清淨   此即真實性【第四五偈】 

    所見之形色、所聞之音聲、所嗅之氣味、所嚐之滋味、所觸之事物、

以及意念所思維之法，宣說了六境；能計量之心或根門——「眼耳鼻舌身，

以及意如是」，說明外六入以及內六入。「六入係清淨」指六入存在於名

言之上，在名言上無欺瞞、或是於名言上實際存在世間並與利害相連結。 

    如果加以剖析，「此即真實性」——凡是以內外六入所代表的任何一

切法——具有作用、存在利害關係的那些，唯是從許多條件的聚集而來，

此外無他。由於如此，就不是以自主而成立，唯是隨他力轉移。 

    總之，第七世法王在《具四念道歌》當中提到：「各種表象六聚十字

路」——存在著林林總總的顯現，「六聚」指以眼識、耳識、鼻識等六聚

了知對境，而展現出色、聲、香、味、觸、法各式各樣（現象）。這在我們

每天當中都會出現呀！以現在為例就是「各種表象六聚十字路，觀見無

根二法之紛亂」。 

    於六聚之對境「觀見無根二法之紛亂」說明：如果審察剖析，則不

具根基；所謂「無根二法」指：別於真實狀態而存在的各色各樣表象。「各

種表象六聚十字路，觀見無根二法之紛亂」，是現空二聚呀！想一想的

話，是沒有根源，不具基礎；但出現時卻以各式各樣形態呈現。所見之色、

所聞之聲、所嗅之氣味——存在著許許多多事物並與利害相連結，故說「觀

見無根二法之紛亂」。 

    「存有誘惑欺瞞幻化戲」說明：如果認為確實可靠而加以相信，心

生「是從外境存在的一種真實」，就會變成實執。但不是呀！真實並不存在

呀！非以自性存在吧！由於如此就說：「存有誘惑欺瞞幻化戲，莫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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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應視為空性；心莫放逸當入現空中，憶念不忘應持現空性。」說明：

應當於現空二聚猶如幻化之上做觀修。 

    如此一來，對於猶如幻化之現空二聚無論有幾許定解……首先藉由思

維自性空——不具根基，對於自性空越是獲得信解，則當存於外境的表象

出現時，現空二聚如幻化的領悟就會越強烈。當現空二聚猶如幻化的強大

理解力到達熟捻階段，便會生起非真實存在之心念而引出無自性的定準。

總之，根本位與後得位的修持，彼此之間應該是會互相助長。 

           見心二行相   世間出世間 

           我執故輪迴   自證則真實【第四六偈】 

           止貪故涅槃   窮盡瞋與癡 

           滅彼則成佛   即為眾生依【第四七偈】 

    其中「心」指光明心，原始光明分為：具驟然染污之不清淨分際、驟

然染污稍作淨除之分際、驟然染污完全淨除之分際。總之，會見到清淨以

及不清淨二種狀態，是為「見心二行相」；例如：有「世間出世間」兩類。

驟然染污未被淨除的是「我執故輪迴」，驟然染污——被執著有我所繫縛、

直至受我執束縛期間，為輪迴者；而破除我執耽著境，對於心性之本質——

法界如果各自獲得證知，就是解脫涅槃。 

    至於涅槃可分為：淨除一部分染污之涅槃、以及淨除所有染污之涅槃，

共二種。所以頌文「止貪故涅槃」等說明：基本上，貪瞋癡全都是煩惱，

涅槃時雖將三者皆斷除，但是我覺得或許是……曾在解釋本當中瞄到，卻

沒留意。 

    一般，眾所周知會說的：「貪婪罥索繫縛輪迴獄」——由於貪愛會（將

我們）繫縛於輪迴當中；因此，如同「無貪於彼聖種中」23所說，四聖種 24

                                                           
23 出自《俱舍論》〈分別賢聖品第六〉第七偈後半頌「無貪於彼聖種中，三類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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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的就是無貪的本質，對吧！是《俱舍論》當中所說。當論及毘婆沙宗的

主張時，就有所謂「無貪本質之四聖種」——對於唯有簡陋的食、衣、臥

具等感到知足。因此，談到這個的目的是：由於貪欲而流轉於輪迴當中，

無貪便能從輪迴脫離，所以或許就是因為這樣而說：「止貪故涅槃」。 

    至於「窮盡瞋與癡，滅彼則成佛」說明：一般，阿羅漢會窮盡愚癡

與瞋恚；但是，菩薩於登地之際，乃將貪瞋癡三者中的瞋恚完全視為過患

而作淨治。貪愛，有時候於攝受他人時可以用來當作助伴；例如：我們談

到道智的本性時會說：「境定及周遍」25

    另外，所謂「癡」，也可以這樣做理解呀！會有具煩惱的無明、以及不

具煩惱的無明呀！不具煩惱的無明雖然不是實執愚癡，但是，大概可以當

成愚癡之類屬吧！否則，就是將實執愚癡所遺留的習氣安立為所知障，因

為斷除這些乃是菩薩所側重；所以說：「窮盡瞋與癡，滅彼則成佛，即

為眾生依」。 

然後呢？喔「自性…」。貪欲此煩

惱，偶爾在成辦利他的條件下，會不專對貪欲作斷除，反而當作成辦利他

的支助。由於有這種說法，所以，心續具瞋恚之菩薩補特伽羅於入道階段，

應該是以修持瞋恚之對治為主要。 

           了知與不知   全部由此身 

           分別故繫縛   明性則解脫【第四八偈】 

    「了知與不知」，從對實質的了知以及不了知，「全部由此身，分別

故繫縛」——由於不了知，而對於自己的身語意三門認為是確實存在並且

                                                                                                                                              
之體性」。 
24 四聖種：衣服喜足聖種、飲食喜足聖種、臥具喜足聖種、樂斷樂修聖種，此乃

四種能生眾聖之種子，前三者為隨得食、衣、住之喜悅而滿足，均令人知足少欲，

後一種則對斷煩惱、修聖道心生欣樂，從而引生聖果。 
25 出自《現觀莊嚴論》第二品第一偈後半頌「境定及周遍，自性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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耽著為真實，對於依賴於此所施設的我也如是認為並耽著為真實，因此被

分別所繫縛。「明性則解脫」說明：如果明瞭我以及蘊等諸法的實質——

真實性，則會獲得解脫。 

           菩提非遠近   非來亦非去 

           成為煩惱籠   於此見不見【第四九偈】 

    由於如此，「菩提非遠近」在注釋本當中乃解說為：非遠於凡夫亦非

近於聖者。但如果配合上一偈的「了知與不知」就變成：若了知真實性，

則非遠於菩提；若不了知真實性，則非近於菩提；或許可以這樣搭配。 

    假如對所謂「菩提」當作是一個地點之類，則非行向彼處去；若當作

是佛陀的加持，則菩提也不會往自己這邊過來；這有跟勝義分作配合嗎？

即使於名言上亦非行向菩提彼處，而菩提——佛陀之加持也不會過來，是

為「非來亦非去」。 

    「成為煩惱籠，於此見不見」，對於驟然染污成為煩惱籠，了知是本

身的缺失之後，當洞見真如之實質乃無自性，煩惱——實執本身的缺失——

實執之耽著境並不存在時，菩提便會於自心續產生；倘若未觀見彼，則於

自心續不生菩提。總之，是從見不見真實狀態而決定有無菩提；此外，並

不會有來去之情形。 

           住於智慧燈   成為勝寂靜 

           應住觀察我   經藏等所說【第五十偈】 

    因為要證成菩提，所以必須證悟甚深空性；而證悟甚深空性，自己對

於真實狀態——蘊界處之事物為何、以及依賴蘊界處所假立的“我”是什

麼本性，加以剖析之後，應當觀見並通達其並無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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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二身安住之法理 

           十力所加持   凡人如月升 

           具惑之有情   不得見如來【第五一偈】 

    所謂「十力…」應該是屬於因皈依。以具備十力的加持力施予凡人等，

則「凡人如月升」；說明徒眾的心續越來越清淨時，就會受取如來越來越

深厚的加持，是為「十力所加持，凡人如月升」。「具惑之有情，不得

見如來」，具有厚重煩惱的有情不能見到如來；例如： 

           猶如諸餓鬼   見海枯涸般 

           無知所障蔽   思忖無諸佛【第五二偈】 

           低劣福薄者   世尊任何行 

           似於天生盲   手中所放寶【第五三偈】 

           積福諸有情   光芒具祥瑞 

           三十二明相   佛陀住彼前【第五四偈】 

           怙主以色身   安住於多劫 

           為度諸所化   界乃成相異【第五五偈】 

    一種界，從與法身——真如界同一味中……這不是指佛陀的法身有一

具體的形象，而是說所有佛陀與法界等同，但續流不同；由於如此，從同

一味之法界中變化各式各樣色身之行相。接下來，應該是要講佛陀的法身。 

           已定解心境   智即入其中 

           若自證清淨   住諸地體性【第五六偈】 

    對於佛陀法身的特色，「已定解心境」說明：內心之對境或者……總

之，我們的光明心識在心中的染污連同習氣完全淨除之時，內心的這個原

始光明與境——真實性，會以不再出定的狀態全然結合而等持不出定；於

等持不出定之同時乃頓見盡所有一切事物。所以，根本定與後得位無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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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成為根本定與後得位同體性，即為「已定解心境」。對於境——真實性

以永遠不再出定的根本定而確定信解，於彼法界，「智即入其中」。 

    「若自證清淨」說明：當各自證知的智慧現證究竟清淨時，「住諸地

體性」——十地之行進完善圓滿；亦即，從第一地開始就具備無量無邊的

功德資糧，而這些全部乃輾轉增上地發展，以至齊備十地所有功德，是為

「住諸地體性」。 

           大自在勝地   密嚴土莊嚴 

           吾言三心智   融合而為一【第五七偈】 

    「大自在」乃安立在第十地，於第十地後立即進入之地是密嚴地——

於彼土猶如被最上本尊所攝持，是為究竟之所證；因為畢竟之所證無超過

此者，所以是究竟處，是為「密嚴土莊嚴」。自利之斷德已經完滿，利他

功業亦不加功用任運而成；因為自他利全部完善莊嚴，自他利皆自然成就，

功德達到究竟，所以就說「密嚴土莊嚴」。 

    「吾言三心智，融合而為一」，所謂「三心智」乃指：十地之行進

圓滿、大自在——第十地勝境、密嚴土，此三者是一種搭配方式。另外，

在一部解釋本是配合成行為、作者、受詞三者。 

    曾經看過薩迦派的一位大學者——釋迦邱滇，他了知他空的見解，對

薩迦班智達的《三律儀論》曾作過破斥；於此，口然巴學者則加以反駁。

有一位我所認識的人——他是個在研究因明的外國人，他說釋迦邱滇的論

著當中有關因明的部分非常了得；他覺得非常訝異，但我沒讀過。而釋迦

邱滇有一部《法界讚》的解釋本；他是一位大學者，有許許多多著作。 

    其中，他如此主張：所謂「三心智」乃指「法之大自在——圓滿報身

之勝地乃是相好增勝之身，密嚴所架構出之莊嚴淨土，以及十地菩薩之法

界；對於三心智融合成同一味而安立『觀見報身』之名，乃是論典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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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說。」意思是說：行於十地之究竟本體、大自在天之境地、密嚴所架

構出之莊嚴淨土——像是淨土、或應當是什麼呢？總之，對於如是之三主

宰，「融合成同一味乃是我所說」。 

           凡夫中遍知   聖者中各樣 

           自在無量壽   所有劫壽因【第五八偈】 

    「凡夫中遍知」應該是說明以法身功業作攝受之情形；「凡夫中」指

於未現前證悟空性的凡夫俗子當中，「遍知」說的是被（法身之）智慧所

周遍嗎？要怎樣作攝受呢？  

    然後「聖者中各樣」，因為聖者有聲聞聖者、獨覺聖者、還有菩薩聖

者——七不淨地之菩薩聖者以及淨地之菩薩聖者，所以就說「聖者中各樣」。

例如：於聲聞聖者等類屬是以殊勝化身之行相作教化，然後以圓滿報身直

接示現於菩薩聖者前而施教；說的應該是這樣吧！在聖者當中示現各種清

淨與不清淨之報、化身；如此一來，對於「凡夫中」為（法身之）智慧所

遍布指的是什麼就不是很明白！而聖者當中隨順彼身做調伏…… 

    或者「凡夫中遍知」說明對於凡夫的根器與希求，從如實了知之上變

現出船筏、橋樑、水等各式各樣行相，或許可以這樣做搭配吧！從如實了

知凡夫的根器與希求上，在時機成熟時，就化現各色各樣行相隨順作教化；

而對於聖者則示現圓滿報身或是化身。 

    至於「自在」——大自在指的是：具二清淨法身的大自在，而報身之

本性是「無量壽」。「所有劫壽因」說明：直至虛空未窮盡為止皆恆時安

住，當原始光明以斷除所有染污之狀態而具備二清淨時，便窮盡虛空而安

住；意思大概是這樣。 

           外在眾生界   無量之劫期 

           命由彼守護   維持有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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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窮因即彼             【第五九偈】
26

    對於未證悟真實性的眾生，有時會憑藉禪定力而取生，像這些類就是

以原始光明之續流而安住，是為「外在眾生界，無量之劫期，命由彼守

護，維持有情命，無窮因即彼。」 

 

 

解脫道之修持方式 

           彼果無窮盡   以無現象別 

           為智力趣入             【第六十偈】
27

    具垢法界之「彼果無窮盡」，對於沒有能、所取之習氣現象，以“是否

了知光明法性”之差別，「為智力趣入」——為了優劣智慧而極力趣入。 

 

           菩提莫思遠   亦莫思臨近 

           六境無表象   如實知真實【第六一偈】 

    「菩提莫思遠」，由於自己成辦菩提之因本來就存在——原本就有證

成四身之能力，所以，對聲聞獨覺說「菩提莫思遠」；以及對菩薩說「亦莫

思臨近」。或者如同上面所說，如果了知，則「菩提莫思遠」；如果不了知，

則於菩提「亦莫思臨近」。 

    「六境…」說明：假使對真實狀態不斷思維而熟習，則當我們的內

心專一趣入外境的究竟實質——自性空時，彼等表象便會逐漸地消失，總

之就是「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來亦不去，不一亦不異，善滅

                                                           
26 此頌之解釋於智海大師《法界讚釋》云：「由於不了知內在離垢之法身，故外在

眾生界之時期亦是無邊無量之劫期；存在之生命亦由彼具垢法身成為守護，彼具

垢法界即是維持諸有情生命之所有無窮盡之因。」 
27 此頌之解釋於智海大師《法界讚釋》云：「具垢法界——彼如來藏之果，法性無

窮盡且無增長之所有一切，乃是對於“無能所取之習氣現象”以善加了不了知之

差別，為了上中下三等智慧而極力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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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戲論」——具備善加滅除所有戲論性相之法身將會現起；「六境無表象，

如實知真實」，說的應該是佛地果位。 

           猶如乳摻水   置於一容器 

           乳為鵝所飲   非水而依舊【第六二偈】 

           如是煩惱覆   同存此智身 

           瑜伽師取智   無知作斷捨【第六三偈】 

    例如：乳混合在水中，鵝所吸取仍是乳般；瑜珈行者令原始光明心生

起，亦即，彼光明心生出道之體性，於原始光明心識成為道之性質後，以

此持取智慧，然後斷除作障礙的分別部分。 

           執著我我所   乃至外尋思 

           若見二無我   則斷輪迴種【第六四偈】 

    由於耽著我以及我所，「乃至外尋思」指：外在的我、或者為“我”

所擁有的蘊等事物；對彼以分別作施設而耽著其為真實。直至執著彼等為

真實為止，從實執便會產生貪瞋，因而在輪迴中流轉；由於如此就說：「若

見二無我，則斷輪迴種」。 

    倘若觀見補特伽羅無我以及法無我二者，亦即，洞見依賴蘊所假立的

我或補特伽羅乃無自性，以及依據我所施設的蘊等事物乃無自性，而了知

補特伽羅無我以及法無我；若能如是觀見二無我，則耽著我、我所，乃至

外在之分別皆會被遮斷，是為「則斷輪迴種」。 

           因佛陀涅槃   淨常善之源 

           愚者尋思二   無二住瑜伽【第六五偈】 

    大乘的涅槃——無住涅槃乃是「淨常善之源」；斷除二染污，所以

“淨”；證知有寂平等性，所以“常”；具無漏智，所以“善”。注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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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解說，是為「淨常善之源」28

    「愚者尋思二」說明：佛陀的無住涅槃乃是具備善加止息所有戲論之

性相，而諸愚者則算計並耽著能、所取戲論。「無二住瑜伽」，愚者算計的

能、所取戲論法乃是無二；亦即，將愚者的尋思——能、所取分別遮止，

然後安住於不現起能、所取分別之瑜珈當中。 

。 

           各樣難行施   戒聚眾生益 

           忍辱利有情   此三令界增【第六六偈】
29

    「各樣難行施」說明：捨身、捨財富等各式各樣艱難行持的布施。戒

律是對害損他人根源等

 

30

           精進於諸法   心緒入靜慮 

作約束、以及約束作意自利而饒益有情；利濟有

情而忍辱，「此三令界增」。 

           恆常依般若   此亦長菩提 31

    一般，在眾多智慧當中，乃以了知真實狀態——證悟勝義之智慧為主

要；所以「恆常依般若，此亦長菩提」，能夠增長菩提界，亦即，清除界

上的染污。 

【第六七偈】 

           般若含方便   誓願極清淨 

           定住力智慧   增長界四法 32

                                                           
28 智海大師《法界讚釋》云：「斷除二障之習氣，故淨；證知有寂平等，故常；獲

得無漏安樂，故為善源。」 

【第六八偈】 

29 此頌之解釋於智海大師《法界讚釋》云：「猶如施予身軀、財物般從各式各樣難

行上圓滿布施，持戒乃為眾生利益而匯聚所有妙善，以及為利濟有情而修持忍辱，

以福德資糧作為主要宣說之此三類乃令大乘界增長。」 
30 害損他人根源——貪瞋癡；等——其餘七不善。 
31 智海大師《法界讚釋》云：「以智慧作為主要宣說之此三類亦令菩提界增長。」 
32 智海大師《法界讚釋》云：「乃是以雙運作為主要宣說之令大乘界增長之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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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度之上還有十度之說，像是力波羅蜜多、方便波羅蜜多、智慧波羅

蜜多，所以「般若含方便，誓願極清淨，定住力智慧，增長界四法」

說明了智慧方便雙運。接下來像是在講“大乘是佛說”。 

           菩提心勿禮   乃言說惡語 

           因不生菩薩   即不生法身【第六九偈】 

    主張大乘經典之類非佛陀所說；例如：在大乘的典籍中對在家菩薩作

禮敬，以及如果菩薩安坐於無人駕馭的車乘當中，則如來會來操縱車乘等

等之說。反正在大乘經典中有一些被認為是不合宜之情況，由於如此，就

有「大乘非佛說」、「大乘法非正法」等詆譭的主張。 

    雖然如此，在這裡頌文指出：「因不生菩薩，即不生法身」，佛陀法

身的成辦是從恆具菩提心的菩薩之現證上才獲得，此外若於菩薩階段不現

證，則不會獲得法身。 

    例如：唯以聲聞獨覺典籍——小乘經典當中所說的三十七菩提分，並

無法證獲遍智果位。對吧！總之，相同的因並不會生出優劣不同的果呀！

同樣是修持三十七菩提分之道，不會產生一種是成就解脫，另一種是證獲

遍智果位。這大概是在龍樹菩薩的著作當中有提到，故說「即不生法身」；

譬如： 

           厭惡甘蔗種   卻欲受用糖 

           無有甘蔗種   則糖不將生【第七十偈】 

           蔗種極守護   照料並提煉 

           蔗糖砂糖等   由彼將生般【第七一偈】 

           力護菩提心   安住且修證 

           羅漢緣覺佛   由彼將產生【第七二偈】 

    舉了那些例子之後所說明的是：菩提心未生者令生起，已生者令不退



~ 45 ~ 
 

失地守護；假使能如是修持，就會證獲佛陀果位。證獲佛果之後，從佛語

成就的聲聞阿羅漢、以及獨覺——觀修十二緣起而證悟，是為「羅漢緣覺

佛」；還有行向佛果的菩提道，這些全部都是由於如來方才成辦；是為「安

住且修證，羅漢緣覺佛，由彼將產生」。 

           猶如稻種等   農夫守護般 

           信受大乘眾   導師作守護【第七三偈】 

           下弦之十四 33

           勝解大乘眾   稍微見佛身【第七四偈】 

  略見月亮般 

    內心上所有的染污都是暫時性，不論是任何過患都存在著相違的具力

對治——阻擋本身存在的具力能斷；所以，染污是可以除盡。如何排除染

污呢？是以依次逐漸的方式將染污清除，而非於一時間便能淨除污垢；亦

即，不是像略現光亮，黑暗就消失般，而是逐步慢慢地去除，所以就舉例

「下弦之十四，略見月亮般，勝解大乘眾，稍微見佛身」而作說明。 

           猶如見初月   剎那剎那增 

           如是登地眾   逐次見增長【第七五偈】 

           上弦之十五   月亮變盈滿 

           如是地究竟   法身亦圓明【第七六偈】 

    我們初學者對於經論作思維，串習至熟稔而心生「佛果可能存在」的

想法，然後對於空性見不斷反覆作觀修，慢慢地將現前分之粗品煩惱平息。

同樣的，以觀修菩提心之效力，能將直至現在為止已經慣壞的自我愛惜之

心漸漸地稍微減少，把毫無羞恥之心略減；直至現在為止，自我愛惜之心

乃毫無忌憚地存在著呀！當思維菩提心到達相當程度時，自我愛惜之心會

                                                           
33 藏曆廿九日。 



~ 46 ~ 
 

稍微乖順，慢慢地變聽話；是這樣地在轉變。 

    由此，再依次逐漸地以寂止作為助伴而觀修空性見，到了相當時候，

就會感覺到能夠獲得斷除染污之離繫。如是，對於具二清淨法身的味道也

能聞見。接著再往上，當現前證悟空性的聖者智慧在心續之中生起，完全

滅除一切所斷的離繫現起時，便是以自己的體驗而感受獲得斷除染污之離

繫；猶如看見初月般。  

    然後再往上到第二、三、四、五、六、七等一直到第十地，就像月亮

逐漸盈滿渾圓；當證獲究竟——第十地——法雲地之後，於修道金剛喻定

的第二剎那，即圓滿獲得具二清淨法界之究竟法身。 

 

宣說地道與佛果 

    然後，如果問：「內心如何調伏呢？」 

           於佛及法僧   恆以堅穩信 

           令心正生後   不退更復生【第七七偈】 

    覺得這應該是屬於資糧道，在《現觀莊嚴論》當中有提到：「緣於佛

等信，精進施等行，意樂圓滿念，無分別等持，通達一切法，智慧

共為五」34

    為了窮盡虛空之眾生，希願證獲無上菩提之發心，發心之後令其輾轉

增上；《現觀莊嚴論》中從“順喻伴義”

，對順解脫分——資糧道作了解說。對於佛法僧——大乘不共

之皈依說「恆以堅穩信」。 

35

                                                           
34 第四品第三三～三四偈。 

上說明二十二種發心。其中，如

35 隨順譬喻、助伴、法義。譬喻——地金月火…；助伴——欲求、意樂、增上意

樂、加行、布施…；法義——經中所宣說之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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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發心，然後如金之發心，即是論中「如地金月火…」等 36

    總之，發心輾轉增上之後，便往大乘下品資糧道、大乘中品資糧道、

大乘上品資糧道行進；最低下限是從大乘中品資糧道就會生起證悟空性的

智慧，如金之發心而令菩提心變得堅穩。假使是利根者，如同昨天所說，

空性在此之前就具備；然後，生起空性之助伴者——出離心，是如此行進。 

所說。如是，

發心亦從方便——助伴上說明，由於助伴之差別而於發心的行相產生細微

的不同。 

    以上講的是資糧道，假若往遠一點來看而與我們現在初學之未入道者

作搭配：首先要思維暇滿義大難得、死歿無常而拋捨或是減少對此世的貪

愛；接著，思維業因果、輪迴過患，如同《三主要道》所說：「暇滿難得

壽無閒，串習拋捨此世樂」，此說乃以大乘行者作為依據，或許可以算是

利根者吧！「暇滿難得壽無閒，串習拋捨此世樂，業果不欺輪迴苦，

數思斷求來生樂」。 

    然後，從思維愛惜自我之過患以及愛惜他人之功德上，拋捨追求自利

之心念；在此之前後，乃以空性見解斷除粗細品我執；亦即，藉由觀修粗

細品無我而遮止粗細品我執。如是，當菩提心生起時，首先獲取的是願菩

提心——證得資糧道。 

    如此一來，於上面說的首先思維暇滿義大難得之時，會提到皈依佛法

僧，這是以皈依作含攝上而作思維。由於如此，對於佛陀的境界如同「佛

陀蒞臨與宣法」所說，我們雖然未能親眼瞻仰佛陀、親聽佛陀說法，但是

卻有佛陀身語意的代替者——上師善知識。總之，將佛陀所賜予的教法作

宣揚的是上師，如同佛陀宣說教法般，上師亦講授教法；因此而有依止善

知識之法理。如是，於道長時作觀修。 

                                                           
36 《現觀莊嚴論》第一品第二十～廿一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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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鈍根與利根菩薩；如果是利根，不退轉之相是從加行道作安立，

不是嗎？利根應該就是從加行道作安立，接著是在見道、修道安立不退轉

之相，這在《現觀莊嚴論》中有提到 37

           惡源盡捨除   善根全持取 

；所以，會獲得不退轉之相。 

           爾時確知彼   力說為歡喜【第七八偈】 

    這偈可以與加行道作配合嗎？如同《現觀莊嚴論》所說大乘加行道的

特色，以及大乘加行道有暖、頂、忍、世第一法四種分類。至於「惡源」

「善根」，沒注意到解釋本是怎麼說，該如何搭配！ 

    總之，或許可以將能所取分別安立為惡；如是，能所取分別愈來愈減

弱微小，最後當現前證悟空性的第一剎那體驗生起時，便獲得第一地之智

慧。如此，依加行道之暖等四類逐次行進，於現證空性的體驗初生時，便

生起見斷三結 38的直接對治——大乘之道諦；所以說：「爾時確知彼，力

說為歡喜」，證獲第一地——歡喜地 39

           貪欲等諸垢   恆時具染污 

。接著第一歡喜地之後是： 

           無垢彼清淨   乃稱無垢染【第七九偈】 

    說明破戒之染污——連在夢境亦斷除破戒之垢染，是為第二地——無

垢地。 

           盡斷煩惱網   善顯無垢智 

           無限之黑暗   令除而發光【第八十偈】 
                                                           
37 第四品第三八偈言：「始自抉擇分，見修道所住，一切之菩薩，為此不退眾」。 
38 見斷三結：見道位應該斷除的三種結縛。一、見結：因遍計薩迦耶見而怖畏解

脫，故不欲趣入。二、戒禁取結：將修持邪戒執為最上，誤以非道為道。三、疑

結：懷疑正理、不深信正法而障礙解脫。 
39 《中觀寶鬘論》第五品第四一偈言：「首為極喜地，菩薩歡喜故，斷絕三結縛，

生如來種姓。」《現觀莊嚴論》第一品第四九偈言：「以十種善治，當獲第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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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為第三地——發光地。 

           常以淨光明   散亂盡斷除 

           智光遍圍繞   彼地許燄慧【第八一偈】 

    是為第四地——燄慧地。 

           學問技工藝   各式各樣定 

           勝於難伏惑   故許為難勝【第八二偈】 

    是為第五地——難勝地 

           菩提三種類   圓滿全匯聚 

           完盡生與滅   彼地許現前【第八三偈】 

    是為第六地——現前地。有謂：「如是智慧光芒明照耀，猶如於己

手中橄欖子，通達三有此皆本無生，而以名言諦力入寂滅。縱恆具

備寂滅所攝意，然於無怙有情生悲憫 ，其於如來語生及中佛，由此

全然以智作超勝。」40

           隨時以光網   嬉戲於輪相

這樣才到達向煩惱告別的時刻，對吧！    

41

           渡脫有海泥   稱彼為遠行【第八四偈】 

 

    是為第七地——遠行地。證獲真確滅諦之後，便能剎那剎那出入定；

獲得如此優越之證量即為第七地——遠行地。 

           佛必攝受此 42

           不勞自成就   魔眷不能動【第八五偈】 

  趣入智慧海 

                                                           
40 《入中論》第六地第二二四、二二五偈。 
41 《現觀莊嚴論》對於第七地之解說言：「定思奢摩他，善毘婆舍那，內心善調伏，

一切無礙智；無耽著之地，隨欲同遊土，一切普現身。」（第一品第六五、六六偈） 
42 智海大師《法界讚釋》云：「不令其等持於寂滅空性之際而墮入寂滅邊，佛陀必

定攝受此第八地」。另外，《入中論》第八地第一偈言：「定中諸佛作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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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為第八地——不動地。滅除實執趣入三淨地之始——第八地，然後

便開始斷除所知障。 

           無礙解於眾   宣法語富饒 

           瑜珈究竟故   彼地許善慧【第八六偈】 

    是為第九地——善慧地。 

           此身智慧性   無垢等虛空 

           諸佛之攝持   遍生法之雲【第八七偈】 

    是為第十地——法雲地。第十地菩薩於後得位之行持，幾乎可以與佛

陀的行徑相同；但是，根本與後得結合只有佛地才有，而於後得位從事利

他，大致可以到達與佛陀等同的程度，是為第十法雲地。 

    證獲第十法雲地之後，於微細所知障的對治便會生起。最後，現證修

道位之金剛喻定，此時於根本定中不再出定地順著根本定之續流而現證佛

陀果位。以獲得無明習氣之地以及無漏業所成之意生身，作為色身的近取

因；藉由修道金剛喻定之智慧，將後剎那續流之二障斷除，成為究竟具二

清淨之法界——智慧法身。而如此之佛地是怎樣的呢？ 

           諸佛之法處   善攝修持果 

           轉依至圓滿   稱其為法身【第八八偈】 

           離習不可思   能思輪迴習 

           不可思議汝   有誰能知汝【第八九偈】 

    說明：遠離所有習氣乃極為不可思議，我們很難仔細詳盡地加以解說。 

           離所有語境   非諸根行境 

           意識所了知   任一悉禮讚【第九十偈】 

    我們只能概念性地依據教誡而了知，此外並無法領悟；故說：「意識

所了知，任一悉禮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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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之遍智佛果能夠立即證獲的是在第十地，於第十地階段，如來乃

以大光明作灌頂。關於這些，於此稍有詳盡的說明，是什麼情形呢？ 

           依次趣入理   佛子菩薩眾 

           藉由法雲智   觀見法性空【第九一偈】 

    「依次趣入理，佛子菩薩眾」，指的就是第十地行者。 

           爾時善滌心 43

           則彼善安住   蓮花體性座【第九二偈】 

  脫離輪迴籠 

           諸多寶瓣光   悅意之荷花 

           藉以千萬蓮   滿布遍圍繞【第九三偈】 

           洋溢以十力   饜足於無畏 

           佛法不思議   不退諸離戲【第九四偈】 

    這指的應該是“同分”，或者是說：當證獲同分 44

           以諸善行道   福慧廣積聚 

之佛陀十力以及四

無畏時，便不從諸離戲中退失。 

           星辰為隨從   遍繞於滿月 45

           佛陀手之日   無垢珍寶耀 

【第九五偈】 

           以灌頂長子   而遍賜灌頂【第九六偈】46

           安住大瑜珈   而以天眼見 

 

           愚癡劣世人   因苦而亂懼【第九七偈】 
                                                           
43 智海大師《法界讚釋》云：「爾時，連內心諸微細習氣亦善加滌淨」。 
44 同分＝隨順；類似。 
45 智海大師《法界讚釋》云：「猶如滿月為眾多星辰隨侍環繞般，佛陀斷證功德之

滿月乃被如同星辰之第十地菩薩眷屬所圍繞。」 
46 智海大師《法界讚釋》云：「佛陀世尊如日之手閃耀出無垢珍寶光芒，當其灌頂

於佛長子時，十方諸佛之大光明灌頂亦無餘遍賜（於佛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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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身眾光芒   任運所發出 

           趣入癡暗中   諸門作開啟【第九八偈】 

    這在說明：隨行佛陀的不加功用任運自成的事蹟。然後，於佛地果位： 

           諸有餘涅槃   欲無餘涅槃 

           此處涅槃性   轉成無垢心【第九九偈】 

    「諸有餘」，大概是指第十地菩薩乃以該所依而成等正覺。 

           眾生無實性   亦為彼行境 

           見彼為菩薩   法身無垢染【第一ΟΟ偈】 

           無垢之法身   安住智慧海 

           猶如以眾寶   成辦眾生利【第一Ο一偈】 

    說明了功績，「法身無垢染，無垢之法身，安住智慧海」，不從根本

定中出定，直至虛空未窮盡為止持續安住於根本定中。處於根本定中之同

時亦如實觀見盡所有之一切事物，所以於任何時刻皆現前了知眾生之根器

與希求。此即《現觀莊嚴論》所說的二十七種事業 47

    至於我們則要以發心——「發心為利他，希求正等覺」所說的菩提

作現證；然後依據此，歷劫以具有修持利他的發心而成辦願望，並且達到

能夠不加功用地成就利他。（以上）是「猶如以眾寶，成辦眾生利」。 

：有安置於道、安置

於道果；從二十七種事業將利他不加功用地自然成辦佛陀的功業，並且直

至虛空未窮盡為止乃不間斷地施加利益。 

      龍樹大阿闍梨所著作之《法界讚》圓滿 

      印度‧辜支那堪布以及初沁嘉瓦譯師翻譯 

 

                                                           
47 第八品第四十偈後半：「法身之事業，許為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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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界 讚 
                        ～傳授於 2011 年 

 

 

前 言 

    今天在這裡是以華人為主（所聚集）而成的聽法信眾。關於這次結法

緣所要講解的經論，在前陣子曾想過「應該說些什麼呢？」然後覺得：如

果是（宣講）一部已經有漢譯本的論典會比較好；亦即，以前就翻譯成中

文的典籍。而《法界讚》已經有漢譯本，對吧！所以，就選了《法界讚》

來講解。 

    龍樹菩薩《中觀根本慧論》等「中觀理聚六論」所宣講主要是屬於中

轉法輪《般若經》的解說，是以明說空性的次第為首要抉擇所作的宣說。

對於《中觀根本慧論》、《六十正理論》等論典，在抉擇《般若經》明說空

性的次第方面，乃出現「說自性無乃是斷見」之譴責；所以，論典中於敘

述這些指摘之後便加以答覆，因而《中觀根本慧論》的第廿四品便極具關

鍵與影響力。同樣的，在《六十正理論》中對於僅為證得解脫即必須依靠

空性見，乃極為慎重地予以證成；所以，這些便成為中轉法輪的解釋。 

    然後，在“禮讚集”當中，尤其是《法界讚》，所解說的是末轉法輪之

經典。例如：《解深密經》等之宣說即屬於善分辨法輪，其對於中轉法輪所

教誡的「從色至遍智全皆無自性」認為：如果隨順文義而承許，就會變成

斷見。由於存在這種劣智徒眾的主張，所以在《解深密經》以及《入楞伽

經》等當中，於遮除外境之後，乃宣說依他起、圓成實為真實；像這樣區

分自性之有無，是經藏之一類。 

    另外，《寶性論》所根本詮釋的經典——《如來藏經》等，乃與中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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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所宣說的空性見解合而為一；藉由互相配合上，對於能觀修空性見之心

智，從有境光明之角度仔細詳盡地加以解說，這就是彌勒怙主《彌勒五論》

當中的《寶性論》。對於末轉法輪的另一類經典——《如來藏經》所作的解

釋，即為《寶性論》的主要宣說。 

    而現在龍樹菩薩的《法界讚》乃與《寶性論》的所詮相符，以中轉法

輪所宣說的空性之次第或安立為根據，對於能觀修空性見之心智，從有境

光明之上說明：其唯清明唯了知之體性並未攙雜垢染，染污之類屬只是暫

時，可以捨離；是著重於此而作宣說。所以，就成為解釋末轉法輪《如來

藏經》密意的典籍。 

    在《丹珠爾》之中有一類是“禮讚集”，而在“禮讚集”當中就收錄

了龍樹菩薩所著作的這部《法界讚》。 

    至於引導可以分為：不具經教傳承而教授典籍，稱之為「講解引導」；

具有經教傳承而教授典籍，稱之為「經教引導」、或是「講解經教」；另外，

不針對特別典籍而直接給予指導，稱之為「經驗引導」；所以，有各式各樣

的指導方式。現在這部論典，我的傳承是從甘丹赤巴仁波切跟前獲得，所

以，在具有經教傳承上，我將對此論頌逐一加以解說。 

 

論典含意&書首禮讚 

梵文：Dharmadhatu stavam 
藏文：ཆོས་ད�ིངས་བ�ོད་པ་བ�གས་སོ།། 

    對此（梵文），在本論典的解釋著作——冗敦全知所撰述的一部簡短釋

文當中，乃寫成 Dharmadhatu stotra；總之 dharma 是「法」，dhatu 是「界」， 

stotra 是「讚」。 

頂禮聖文殊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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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界讚》的解釋本不多，我看過的有剛才提到的，翩波.那爛陀寺的

冗敦全知，他是一位大學者，特別是對《般若》非常精通，在當時是屬於

學者之中的優秀者；但對宗喀巴大師稍有諷刺，出現一些破斥的語詞。 

    然後，有一部像是攝義，是簡略的教授；是一位口然巴所作，名字叫

做口然巴梭南仙給，也是一位大學者；對宗喀巴大師稍有辯駁，反正他著

有一部攝義。我看過這兩部，其他的解釋本，我不曾見過。這次的講解，

我是以冗敦全知的解釋本做為主要參考。 

           若不善知彼   流轉於三有 

           必住諸眾生   敬禮於法界【第一偈】 

    首先是“書首禮讚”，禮讚的對境是法界。若問：所謂「法界」講的

是什麼呢？「法界」，在冗敦的釋文以及一般對法界的說法，就是將《般若

經》當中所講的空性當作是法界；所以，冗敦乃著重在空性上作解釋。 

    而在口然巴的解釋本當中，好像將法界解說成二種意思：一是，為經

續所共通——在中觀論典之中所講的「一切法的真實性」，為法界；一是，

法界的所依——有法，其主要並不是身法界、或是語法界，主要是意法界； 

    因為密續典籍在意——心方面做了許多區分，所以將心分成粗略、微

細、極微三者來解說。因此從無始以來，未間斷的同類續流持續行向最後

遍智的那個心，並不是粗略的驟然心吧！不是五門識的心識，應該也不是

夢境分際的意識，而是最極微細的心識，指的是在阻斷驟然分別心聚之後

的微細心識；是將這個思索為法界，轉化成究竟的自性身即是此。由於如

此，所謂「本性清淨的自性身」指的就是這個。 

    而所謂「驟然清淨的自性身」是將此之上的染污捨除之斷分，就稱為

「驟然清淨的自性身」。其之所依、或是其之事物本體——有法——最極微

細心識，於密續典籍當中乃與「光明」之名稱作搭配，稱為「原始俱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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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這在龍樹菩薩有關《集密金剛》的著作中解釋得非常詳盡。 

    所以，在口然巴的解釋本當中，應該是將法界解說成以上兩種意思。

經續所共通主張的心之法性，是一種搭配；以及其所依——根基——有

法——微細心——唯清明了知之心；可以配合成這兩類。 

    若問：「如何與其出處作結合呢？」大概是依據經續所共通主張的心之

法性——本性清淨——空性，若如此搭配，則在《般若》論典當中有說：「法

界無差別，種姓不應異」48

    在《現觀莊嚴論》當中有一五一十的字詞，《寶性論》也有提到；頌曰：

「於此無所遣，絲毫無所立，如實見真實，見實而解脫。」

先提出問題，然後加以答覆；是出現在講解

種姓的部分呀！此在《現觀莊嚴論》當中，主要是以心之法界而作思忖；

而《寶性論》當中對於法性，乃在其所依——有法——光明之上作考量。

由於如此，其頗具思維處呀！ 

49

    於《寶性論》等之正文，雖然會宣講有境之光明，但對其詳詳細細的

安立除了在無上密續有解說之外，其餘並沒有；即使在瑜珈部以下也沒宣

講，而共通乘就更不用提了，也是沒說。但是，思忖處是原始俱生光明，

以其而說唯清明、唯了知之心識。 

《現觀

莊嚴論》所敘述之此偈頌與《寶性論》所宣說的頌文，雖然詞句相同，但

是我覺得意思應該稍有不同。我認為《現觀莊嚴論》所敘述乃在法界本身

上作思維，而《寶性論》所宣說或許是在有法上作考量。 

    在這部論典當中也有提到：是染污被焚燬，而非光明；「如火所淨衣…」

現在記不起來，這在下面的頌文會提到，就是「如是光明心」那一偈：「如

是光明心，智火燬煩惱，而非彼光明」50

                                                           
48 《現觀莊嚴論》第一品第四十偈。 

，其中之「光明」，因為本頌

49 《現觀莊嚴論》第五品第二一偈。 
50 《法界讚》第廿一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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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出自無上密續的典籍，所以，如果將此字句直接說成是在宣講原始俱

生光明，則要聽聞此論典，就應該以獲得灌頂為前行。 

    朵矗曾對此做說明：《寶性論》所宣說的光明，最終的思索處雖然是無

上密續所說的光明，但是《寶性論》不需直接以字句說明；否則，聽聞《寶

性論》就必須以獲得灌頂作為前行。這在朵矗幾昧滇悲尼瑪的著作當中有

提到，非常清楚；所以，應該是正確說法。 

    由於如此，對於法界可以做兩種思維，一般提到的法界乃是遍及所知、

到處分布於所知的法界，就是空性。另外一種思維處是：個別法界是指心

的法性之根基——有法——原始光明，其乃行向佛地、無初始末際、盡善

盡美之原始心識，不是突然重新出現；在非驟然重新出現之上，稱名為「無

為光明」。 

    例如：對於佛陀的功業會說為恆常遍布，佛陀的功業雖非指區分成“有

為”與“無為”二法的恆常，但是「因其…」前面是什麼？「亦說為常」

的開頭是什麼？佛陀的功業乃恆常遍布，然後「亦說為常」的開頭是什麼？

喔！「因其無窮盡，故亦說為常」，安立為「常」之名相的理由，是從“其

續流乃窮盡虛空為止皆存住”之上說為「常」，不是事物與剎那……總之，

並非指不具剎那的“常”。如是，從“非是驟然的因緣所聚集”之上，安

立為「常」之名，稱名為「無為光明」；由於不會有突然的因緣聚合，所以

才稱為「無為光明」。 

    因此像這類經論，必須綜合上下諸多論典而作研讀；此外，光追尋字

面的含意而說：「喔！原始光明是恆常！」就變得很奇怪——因為不會有改

變。於此，乃承許原始光明為轉依，但也有不承許為轉依的呀！所以，有

各式各樣不同的思維處。由於如此，現在這裡所說的「法界」，可以配合成

兩種義理。 



~ 58 ~ 
 

    如果與經續所共通主張的法界含意作搭配，則凡是對於法性未善加了

知；不僅不明瞭，而且是顛倒錯誤的理解，對於法界本性清淨、自性空之

情狀，因錯誤領會而認為是自性存在，故形成無明。由於無明而輪迴於三

有之中，像這樣本性清淨的法界不是以因緣重新改造，而是在“有法”形

成當下就存在自性空的體性。由於如此，就說：「必住諸眾生，敬禮於法

界」；是與“心之法界”作搭配。 

    如果配合到“有法”之上，則「若不善知彼，流轉於三有」；是以「流

轉於三有」標顯：跟隨二現錯亂染污之他力而轉移者。原始俱生光明現起

並生出道之行相後，卻未能觀修道，則無法斷除所知染污；如果從無上密

續所作的解釋方式而作思維的話就是這樣。 

    所以，蔣央協巴遍智上師在《宗義本頌》說：「縱宣勝境然隱勝有境，

雖示要垢卻隱勝對治，細所知障除密經不能。」由於如此，原始俱生

光明不是只有了知對境——法性就足夠，如果能了知法性的心智——原始

俱生光明未藉由觀行之力生出道之體性，則要證悟空性見即使有廣大資糧

作為助伴，僅是如此仍然無法成為所知障的對治。 

    所知障的直接對治需要的是將三現分淨除之後的光明，此外，未淨治

三現分之前，並無法證獲遍智果位；此乃出自龍樹菩薩的大弟子龍菩提尊

者所著作的《辨別業邊》。所以是這樣做配合。 

    由於如此，對於在三有中流轉以及其習性——所知染污等這些，因為

原始光明愚昧不了知，所以未能轉為道用；由於未能轉為道用，因此就無

法斷除所知垢染。即使是這樣，如此之原始光明乃是所有眾生——有情——

補特伽羅——士夫最終的施設處，所以就說「必住諸眾生」，然後「敬禮

於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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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說法界之自性清淨 

           凡成輪迴因   藉由淨治彼 

           清淨即涅槃   其亦為法身【第二偈】 

    剛才在前面安立了兩種法界呀！一是，對境光明，一是，有境光明。

此處「凡成輪迴因」的「輪迴因」，雖然不是指無明這樣的因，但其卻是

流轉輪迴的根源。總之，如同早上所說：心調伏為涅槃，心不調伏為輪迴；

這是從內心調不調伏二者上談論。 

    如果從內心調不調伏的理解不斷推索，就會落在是否了知真實狀態二

者上；了知真實狀態而現證，為涅槃；顛倒錯誤認識真實狀態，則為輪迴，

像貪瞋煩惱的產生就是輪迴。由於如此，對於「凡成輪迴因」可以從這方

面做個思維呀！因為蒙昧無知於真實性，所以在生死輪迴中流轉；不愚昧

而理解真實性，然後內心藉由串習慣熟而現證，便能獲得涅槃。 

    另外，如果與有境光明作搭配，則一切可能存在的事物，總之就是有

寂所有事物，是從原始光明出現；假如先以生死輪迴來說，是從原始光明

出現，而融入原始光明。 

    由於如此，在《集密金剛》典籍有提到：融入是順次的明、增、得三

相，產生則是逆次之得、增、明。總之，明增得三相之出現與泯滅，以及

明增得三相之泯滅與出現，其作用處是在原始光明。當證獲最後的無住涅

槃時，順次的明增得三相會存在；而順次的原始俱生光明變成有學後際之

義光明，以此，逆次的明增得三相就消失而呈現遍智之體性。 

    所以，如果將法界搭配到經續所共通的主張——空性之上，則所謂「清

淨即涅槃」就剛好符合：對吧！像這樣，依據經續共通所主張就是：愚昧

於空性——因為無明而在輪迴中流轉，從現證空性義理上就會獲得涅

槃——決定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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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尾接著說「其亦為法身」，於如是現證空性義理上，以廣大方便——

布施等作為助伴，以觀修“完全淨妙”之空性當作所知障的對治，則其亦

會成為法身。亦即，將如是之染污作淨治之後的本性清淨就會成為自性法

身；這是一種解釋。或者，從有境光明——法性所存住的原始光明之上將

其煩惱障淨除，便是決定勝；再將其上之所知障亦淨除後，即獲得法身。

或許也可以這樣作連結吧！ 

    那麼，本性清淨雖然存在我們心續中，但是我們對於本來就擁有的卻

不現知；這是為什麼呢？例如：《入菩薩行論》〈智慧品〉有提到：大乘經

典當中將涅槃分為四種——自性涅槃、有餘涅槃、無餘涅槃、無住涅槃。

所謂「自性涅槃」指從初始就是自性空，這便稱為「本性清淨」呀！所以，

「如果本性清淨即是涅槃，則不需要努力於斷除煩惱；因為本來就有自性

涅槃呀！」以提問作為辯駁。 

    對此辯論答曰：此處所謂「增上生與決定勝」的決定勝並非僅指本性

清淨，而是對於本性清淨之驟然染污會產生一種對治，而變成能夠清除染

污。本性清淨在這個基礎上，對於由於錯誤了知本性清淨的無明愚痴所產

生的煩惱，以如實通達本性清淨的心智，就會成為直接抵觸無明的對治；

如此一來，由於垢染未滲入心性，所以染污便可以滅除而獲得涅槃。因此，

不是只有將本性清淨說成涅槃，而是以本性清淨之上的對治力，驟然染污

也會被斷除；對此具二清淨才稱為涅槃。 

    如是，在我們心續當中本來就具有自性涅槃之法界；原始俱生光明最

終行向佛地、成為遍智之智的續流原本就存在我們心續當中，但是發生了

什麼事呢？如果這本來就具備的話，則不需要淨治缺失呀！未現前了知的

原因是什麼呢？接著就舉例說明。 

           與乳混合般   醍醐不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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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染煩惱   法界亦不見【第三偈】 

    法界向來都存在著，心於形成當下就具有自性清淨心的性質；就連微

細心在形成當下便具有自性清淨心的性質。雖然如此，但是有法——最極

微細心……其實究竟密意之所指即是此，而暫時是以原始心來說，在下面

有個偈頌呀！「如是光明心」那一頌：「如是光明心，具貪等染污，智

火燬煩惱，而非彼光明」。 

    此「光明」的究竟所指是無上密續所說的原始俱生光明，而此原始俱

生光明是在基位法身上講說；現證彼，將其所區分出之驟然心全部中斷之

分際，就稱為「基位法身」，這是龍樹菩薩所安立之名言。基位法身現起之

唯風心所成的微細身，為基位報身；而其粗略身所依，就是基位化身。於

基位分為法、報、化身來講說，如同在基位有法、報、化身般，在道位也

會生起法、報、化身，其續流之最後際就是證成佛地的法、報、化身。這

是龍樹菩薩所說。 

    像這樣，即使在“具貪行持”之中，當提到光明大印時，主要就是考

慮到這個；大圓滿空觀的最終解說處也是以本質、自性、悲憫而宣說為：

體性本淨、自性天成、大悲周遍，其主要亦是以此作思忖。 

    於此，所謂「原本成佛」乃如同「本性清淨之涅槃」所說，「原本成佛」

指從原本以來就不曾染著污垢；因為原本成佛、本來就清淨，所以，對於

驟然之事物便能夠以對治清除。如果不是從一開始就清淨，而是在心形成

當下即如同外道的彌曼差學派所主張的「於心形成之當下，染污就自然產

生」那樣的話，便無法安立解脫；此應該是出自外道的彌曼差學派。 

    所以，心如果不是自性清淨、原本成佛，就不會更復成佛；假使不具

本性清淨，驟然的染污便無法消除，因此就說：由於具有本性清淨，就能

藉由對治加以滅除。雖然如此，直至直接對治未生起為止，乃被煩惱所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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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所以空性之法界便無法現起；而有境光明之法界雖能現起，但是卻無

法具念知地現起，因此無法生起道之體性，由於如此就說「法界亦不見」。 

           猶如力淨乳   無垢醍醐現 

           如是力除惑   法界無毫垢【第四偈】 

    如同攪動乳液之後會讓酥油之精華——醍醐浮現般，「法界無毫垢」說

明：自性清淨的法界目前是被暫時的汙垢所遮蔽，所以當暫時的染污去除

時，就稱為「清淨」。《現觀莊嚴論》當中有說：「因為果清淨，是故色等

淨，彼二非相異。」51

    同樣的，在無上密續的典籍當中，於上道安立空樂之空性，亦必須依

據清淨有法之法性；藉由不清淨有法之法性就不行，為什麼呢？因為法界

必須行向果位——法身體性，必須變遷成此本性，所以不清淨的有法在被

遮止之後，其法性亦會被遮斷，由於如此，就說必須是依據清淨有法的法

性。所以，實質相同；具思維處呀！ 

由於證知色等之法性，所以，於其有法亦會獲得清

淨之領悟呀！ 

           猶如瓶中燭   絲毫不現光 

           住於煩惱瓶   法界亦不見【第五偈】 

    舉了例子之後說明含意。於不加審察的心中，無論出現什麼事物都是

以從外境上真實存在而呈現——是與現象的真實狀態正好相違地顯現出從

外境上存在，而將其實質遮蔽。明白嗎？ 

    由於如此，所謂「眼耳非正量」指：持色之眼識對於色乃執為真實有；

所以，持色之眼識在“將色呈現為實有”的角度上，持色之眼識雖然是能

取色的標準，但是卻被說為「錯亂識」。於此，要對清辨論師的著作、以及

                                                           
51 《現觀莊嚴論》第二品第二八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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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稱論師的撰述勤加研讀；除此之外並無法立刻了解，要仔細地思維，此

極具關鍵。 

    因此，就以「眼耳非正量」所說，對於外境的實質作探索，不滿足於

唯顯現，尋求施設義之後，應當被找到；如果不探求就得不到，所以就說：

「住於煩惱瓶，法界亦不見」，這是一種搭配呀！在煩惱——濃厚的實執

或實相覆蓋之下，乃看不見法界，為一種。 

    第二種，如果將法界與光明心作配合，則由於從原始俱生光明增生的

粗略心識現起，所以光明被遮蔽而不得見；因此，也可以從這個層面作搭

配呀！ 

           於任何方位   穿洞孔於瓶 

           由彼彼方向   現光亮本性【第六偈】 

    尋求施設義之後，想一想中觀論典當中所宣說的義理，對其中關鍵稍

微了解後再作一番斟酌；經過相當思維後會發現：「喔！奇怪！與剛才心中

所認為的那個不一樣呀！」如同《中觀寶鬘論》所說：「陽燄若為水，近

者焉不見？」52

    如是，蘊等事物乃以從外境上存在而呈現；假使如同顯現般存在，則

不斷作推求應該就會愈來愈清楚，但是，越來越清楚卻被消失不見所取代

呀！與現今在說的量子物理學（quantum physics）類似，一直不斷作探索，

最後卻到達找不著的境界；所以與這個大致相似。 

在遠處浮現的陽燄如果是水，當距離越來越近的時候，就

應該愈來愈清楚呀！ 

    現在說的量子物理學主要是以外在的有形物體來談論，對於內在的心

思並不作探討。所以當如是作思維時，變成是滅除外境實有；總之，唯識

宗所主張的滅除外境，就是在這之上作考慮。至於中觀宗因為是將外境安

                                                           
52 第一品第五二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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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為“唯名”，所以尋求施設義時，便無需找得到呀！ 

    總之，近似於量子物理學所說。如是加以剖析，到了相當程度就會有

“非如同呈現般存在”的感覺，知道嗎？不論是分析自己、或審察外道的

教法、或者剖析蘊等事物，在解析時就會心生「喔！並非如同剛才顯現那

樣」的驚訝感呀！要說的就是這樣。 

           爾時金剛定   粉碎彼瓶器 

           彼時盡虛空   令其遍呈現【第七偈】 

    「爾時金剛定」，金剛喻定雖是金剛定的根源，但是這裡的金剛定是

指：證悟空性之止觀雙運的禪定。證悟空性之止觀雙運的禪定乃於加行道

階段獲得，當其力道越來越強時，二現的戲論就會逐漸泯滅；從加行道的

暖、頂、忍、世第一法依次行進，二現的戲論就變得愈來愈薄弱。 

    然後當生出現證諦實的見道，於止觀雙運的禪定中就會將障礙斷除，

將相違於本身的那些染污消滅，而這就如同不壞之金剛，所以就說：藉由

如是「金剛定，粉碎彼瓶器，彼時盡虛空，令其遍呈現」。 

    對於如是證悟空性之止觀雙運的禪定作串習，然後依次生起現見空性

的聖道，接著再逐次觀修而生起修道，最後以究竟的修道金剛喻定對治所

有蓋障。總之，就是在上上品修道的最後際——以大乘來說就是以廣大的

福德資糧作為助伴的“完全淨妙”之空性。 

    在心續當中生起如是之修道金剛喻定之後，於禪定的第二剎那斷除所

知障，當獲得如是之離繫，便是「彼時盡虛空，令其遍呈現」——對於

所有一切所知的法界完全通達；亦即，對於物質乃「無礙具作用，通達

唯自性」。當有法無阻礙地觀見法界時，就與平等結合，由於如此，便不

再從根本定中出定。「令其遍呈現」說的就是：猶如窮盡虛空般，對於如所

有以及盡所有之全部所知皆通達；是在這之上說：法界如同虛空般遍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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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是為「令其遍呈現」。  

 

宣說法界無變異 

           法界不增生   絲毫不損滅 

           恆時無煩惱   離垢初中後【第八偈】 

    如是之法界可以從二方面做思維，有法——無初始末際的原始光明、

以及其上之法性。法性，乃是中轉法輪所著重宣說處；有法——事物本體，

應該是在末轉法輪作教誡；彼等詳盡之法理則宣講於無上密續。於無上密

續當中不僅講說其義趣，而且將彼等轉為道用之方法，在無上密續也有說

明。 

    所以，如是之「法界不增生，絲毫不損滅」，假使以心之法界來說，則

無生滅增損，因為那是無為法，不是因緣所聚合而成。即使從有法——光

明心來看，如同昨天所說，是具剎那剎那壞滅的體性，但在一些論典當中

有「無為光明」的說法，若當成對境光明，則確實是無為法。 

    若當作“明空無別”53

    例如：以眼根之識來說，基本上是從具有清明類屬之續流上而成為等

無間緣，眼之根門為增上緣，以持色眼識來說，外在形色乃是所緣緣，加

上光亮等之結合就會產生眼識；而這些會被中止、有生滅作用。 

的明，則雖然是剎那剎那壞滅的體性、剎那剎

那變動著，但是並不會中斷續流、不會是以前沒有而從新出現，是無始以

來就有著相續；總之如同《寶性論》當中所說：是從無始以來就存在。在

這之上，隨著條件而有驟然的出生，但沒有中斷。 

    像這樣的生滅作用不會出現在原始光明之上，無論任何時刻都不會發

生；是剎那剎那壞滅的體性，短時間會出現相異處——具染污期，如同《寶

                                                           
53 此乃大圓滿所主張的本性清淨——心與空性融合成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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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論》「不淨除不淨，極淨次第般」所說，帶有染污的不清淨時期。是因

含有污垢，所以不清淨，並不是指攙雜染污；而是從帶有汙穢上而成為不

清淨時期。從證得滅諦之最初始——獲得見所斷開始，於逐次往上行進期

間，因為有不清淨分、也有清淨分，所以就說「不淨除不淨」——不淨以

及清淨二者皆存在；當到達果地時，便是全然圓滿清淨。 

    由於如此，頌曰：「法界不增生，絲毫不損滅，恆時無煩惱，離垢

初中後。」倘若將如是之“明空無別”當作法界，則染污之本質便從來不

曾出生過；染污之類屬乃以實執為代表的所有煩惱，是從產生明、增、得

三相以來就歸屬於粗略心，在微細心上並不會出現；遮止八十自性分別之

後，（煩惱）就不會現起。 

    從得、增、明，依此生出八十自性分別，然後煩惱才會產生。此外，

於最極微細之心識能生出的是證悟空性之心性、以及良善體性；於此，絕

對不會被煩惱所雜染，是為「恆時無煩惱，離垢初中後」。 

           猶如琉璃寶   恆時縱放光 

           然若住石間   其光則不顯【第九偈】 

           如是惑所障   法界雖無垢 

           輪迴不現光   涅槃則發光【第十偈】 

    如是本性清淨，乃與法界之體性相同；雖然一切所知都具有相同性質，

但這裡指的是能行向佛地果位的法界、以及其本體——有法——原始光明，

從無始以來就存在我們心續當中。 

    雖然如此，但對其如果不認識、未加以留意，則就像是在金礦石當中

雖然蘊含黃金，但在還是金礦石期間，黃金便無法呈現；要將金礦石淨化

提煉之後才會出現黃金。像這樣，（原始光明）本來就存在我們心續當中，

然而卻被暫時的妄念遮蔽；再加上被煩惱覆蓋，所以就無法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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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斷除所有染污之時……在前面偈頌有分為二類呀！「清淨即涅槃，

其亦為法身」，覺得或許可以在這二句上作思維。現證明空無別之空性，

然後滅除煩惱障之離繫，是為涅槃。於其上，不僅會現起如是心之法性，

現起心之法性的心智也會轉成最極微細光明——道之體性；其乃作為所知

障之對治，當於彼斷除蓋障之當下，就是「其亦為法身」。 

    是否可以這樣搭配呢？亦即，分成解脫以及遍智果位二種，證悟空性

的熟練度增長之後，便斷除煩惱；如果斷除煩惱，就會獲得阿羅漢果位，

會獲得涅槃呀！至於要證獲無住涅槃——法身，非僅如此就足夠。一方面

說的是“完全淨妙”之空性，如同昨天所說，非僅如此就足夠。 

    微細所知障除密續之外，非經部所能；最極微細的細品所知障以顯教

之修道金剛喻定並無法直接對治，為什麼呢？因為修道金剛喻定是一種粗

略心，纖細微小之二現錯亂染污，直至明增得三相未遮斷為止都不能清除。

所以，要在斷除明增得三相之後的光明現起，當不再從這個光明出定時，

驟然分別心就會被遮止。 

    因此，覺得「其亦為法身」是否可以區分成此二類呢？而現在這個偈

頌就可以這樣來理解；「涅槃則發光」的涅槃如果在「其亦為法身」上當作

涅槃作考量——脫離輪迴的涅槃，則是斷除煩惱障之涅槃；這樣一來，主

要就是在法界上作思索，是為「輪迴不現光，涅槃則發光」。 

           有藏以造作   真金即得見 

           無藏若造作   所生唯雜染【第十一偈】 

    乃以例子作說明。此處之「藏」應該從“種姓藏”做考慮，亦即所謂

的「如來藏」；這在《寶性論》當中有說：「等覺遍散發，真如無別故，

有情具種姓，恆具如來藏。」指出所有眾生都具有如來藏，並說明具有

如來藏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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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覺遍散發」說明：佛陀的功業不間斷地散發著，其中可以分成作

者之功業、以及所行境之功業；因此（這裡）大概是以所行境的功業作為

主要考慮。對於功業，我們具有能夠受取之本體；例如：若說無情物質會

受取佛陀的功業，就沒道理呀！主張土石山川能獲取佛陀之功業，就沒什

麼道理呀！所以，是在有情上談論受取功業。 

    由於如此，功業的受取分為：受取增上生、以及受取決定勝。我們已

經得到增上生，藉由積聚福德善業而獲得增上生之身，所以已經獲取增上

生之功業；而決定勝功業之受取本體，就是「等覺遍散發」的含意，是這

樣配合。事實上，對於頌文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解釋呀！若依此說，則對

於自己具有受取佛陀功業的那個本體，功業乃恆時存在；這樣解釋具道理

呀！是為「等覺遍散發」。 

    「真如無別故」說明：如來之法界——自性身乃是自性空，而我們內

心的本性空也是屬於自性空；從依賴而假立之上自性空乃相同，就法界而

言並無差別。雖然存在與所知等量之（諸多）法界，但是法界之本質乃成

一味，除了“唯空掉所遮”之外，否則並無差異；縱然有各式各樣不同的

有法，但是於法界上乃相同。由於如此，對於法界——本性清淨乃無所區

別，是為「真如無別故」。 

    再來是什麼？「有情具種姓」的種姓，其思維處是這樣：能成辦三身

的近取種子部分；這在賈曹杰的《寶性論釋》當中有提到，詳細解說則在

格桑嘉措法王所著作的……咦！是哪一本論典呢？想不起來！反正是解釋

某部經典的一本論著。嗯！叫做什麼呢？平常記得住書名的！是解釋某經

典的一本論著 54

                                                           
54 此處尊者所指應該是格桑嘉措法王解說《臨終智慧經》所著作之《臨終智慧經

釋》。 

，有很清楚的說明。能成辦三身的近取種子部分，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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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文會提到：「彼藏即種子，許為諸法依。」其中所謂「種子」，是否可

以將法界說成種子呢？很困難呀！但如果說是「能成辦三身的近取種子部

分」就可以呀！因為那是有為法呀！ 

    由於如此，這裡是說成「法界」。一是，具有可以受取如來功業——可

以受取決定勝功業的一分；二是，清淨與不清淨之法界並無所區別；三是，

本身就擁有能成辦三身的能力，亦即具備能成就三身之近取種子分。從這

三點理由而說：一切眾生具有能證獲佛陀果位的種姓——如來藏；是為：

「等覺遍散發，真如無別故，有情具種姓，恆具如來藏。」 

    所以，薩迦派主張「阿賴耶因續無別於有寂」，說明：阿賴耶因續——

原始俱生光明，於輪迴一切法中乃具足性相義趣，於道之所有功德中乃具

足功德義趣，於果之所有功德中乃具足功力義趣；當提到「有寂無別」時

是這樣說明。所以，作思忖之最後歸結處都相同。 

    如同昨天所說，龍樹菩薩在宣說三身之安立時分為：基位三身、道位

三身、果位三身。所以，依據如是根基就會談論到三巡融合——清醒時之

三巡融合、睡眠時之三巡融合、死歿時之三巡融合。由於如此，解說得最

詳盡的是在無上密續當中，以此些做考慮而宣說的是波羅蜜多乘之主張；

昨天談論過呀！ 

    例如：《攝行》當中幻身的出處是《毘盧現證菩提》所說的「如虹光之

身」，所謂「如虹光之身」應該是在“行續”的《毘盧現證菩提》。在“行

續”當中並不會直接宣講幻身，光明、幻身、雙運等類屬於下部續乃祕而

不宣；由於如此，就不會直接明說。但是，言說「如虹光之身」的思忖處

是思及幻身而說，所以，《攝行》之中以下部續《毘盧現證菩提》的引文當

作宣說幻身的出處，就無相違。 

    就像這樣，此處雖然未直接宣說無上密續所主張的基位法身，但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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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的卻一樣；因此能成辦三身的近取種子部分所說，應該就是指這個。

由於我們心續當中具有這樣的如來藏，所以自己對原本就擁有“能成辦三

身之能力”上的染污，如果逐一加以清除，就會現前證獲三身。假使沒有

這種根基，例如在土石山川之上要成佛就很難吧！ 

    由於如此，就舉例說明——蘊含黃金的金礦石，如果將金礦石淨化提

煉後，就會出現黃金。如同此例，「無藏若造作，所生唯雜染」，假使沒

有證成如來的根基，即使於其上作淨治，結果依然不得三身果位。 

           糠秕所裹蔽   不許籽為米 

           如是惑所覆   不思其為佛【第十二偈】 

    舉了例子後說明其含意為：隨煩惱他力轉移者，並不稱彼為佛陀。所

謂「桑給」（佛陀之藏音）的「桑」意思是：以煩惱所代表的一切所斷，藉

由對治力之生起而加以清除並捨離。「給」：由於斷除能遮蔽之所知障礙，

因此當障蔽消失時，心智本身原來就具備的了知對境之能力（便會呈現）。 

    「心智」乃以聰明智慧而命名，指能明瞭對境；所以當值遇對境時，

就能馬上了知，此外並不需要了解對境的其他因緣。當了知對境的阻礙消

失時，便能領會對境。因為了知的能力是本來就具備，所以就說「染污為

驟然，功德乃自性」。作障礙的染污是由條件所形成，當條件消失時，彼

即能顯現；由於如此，染污乃是暫時性。 

    而“力”等之功德力向來就具備，當談到十力時，其中的“知處非處

智力”以及“知業報智力”等都是屬於了知之功德，了知對境、通達“如

所有與盡所有”對境之功德。由於如此，於各別對境具備了解的那種能力，

是因為從整體來說擁有通達對境的能力，所以了知各別對境的能力便會生

起，故說「功德乃自性」。 

    這並不是說現在我們心續中具有“力”等之功德；於此，覺得薩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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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蠻不錯的：「一切果法皆具足功力義趣」，正好能符合。否則，對於「原

本成佛」認為就是佛陀本身，則變成要承許佛陀是隨煩惱他力轉移之佛陀，

這樣就非常麻煩。 

    所以「眾生皆是佛，暫為垢所蔽」，是出自《喜金剛續》之字句。如

果於此字句直接取義而說：我們以前是佛陀，接著慢慢地變得越來越敗壞，

然後就跟隨著暫時的污垢轉移。但不是這樣解釋的呀！「眾生皆是佛，

暫為垢所蔽」的含意是：在擁有本性清淨之上，能成辦三身的能力原本就

存在；是為基位法身。總之，現在就具備與法身果位相隨順的行相；當論

及法身果時，就是全然止息所有戲論。 

    如同《中觀根本慧論》書首禮讚所說：「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

不來亦不去，不一亦不異，善滅諸戲論。」其中「戲論」不只是所遮

戲論，還包括止息有法戲論。總之，是盡其所有的一切戲論帳幕於觀見法

性之所見上全皆消失；但是，如同於洞見法性並無區別般，亦能觀見一切

有法，所以此二者乃同時觀見。所謂「如實觀見一切所知意」55

           猶如除糠秕   米即出現般 

就是在這

之上作思維。是故先舉例，然後說：「如是惑所覆，不思其為佛」。 

           如是若離惑   法身善顯現【第十三偈】 

           芭蕉無實心   世間舉為例 

           然其果實甜   作為食用般【第十四偈】 

           輪迴無要義   若離煩惱籠 

           其果即佛陀   眾生之甘露【第十五偈】 

    其中之「輪迴」或許指的就是所謂「具苦輪迴蘊」，從無要義之近取蘊

中「若離煩惱籠，其果即佛陀，眾生之甘露」，證獲佛陀果位時，自己不僅

                                                           
55 出自宗喀巴大師《道次第攝義》第一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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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斷證功德，於利他亦是直至虛空未窮盡為止，從二十七種事業方面來

從事利他；所以便成為「眾生之甘露」。 

           如是由籽因   生出同類果 

           無籽卻有果   具智誰能證【第十六偈】 

    一般，不論是清淨或是不清淨的果，乃在於“因”對於生果的差別具

有影響力，所以才生果；此外，從不具生果差別作用的種子，就無法生出

各個效用之果。像這樣，四身果位——佛果，在佛陀的成辦者——我們的

心續中，本來就具備這種能力——原本就存在這項才能或是種子；說的就

是這樣。 

           彼藏即種子   許為諸法依 

           依次作淨治   將證佛果位【第十七偈】 

    其中「諸法」的法，此處可解釋成“果地”；如來藏——受取“力”

等功德的所依處，乃恆時存在。現在那些未能顯現的能力，藉由染污依次

地被淨除之後，便會證獲佛果。另外，如果從原始心智作考慮，則如同前

面所說，遮止明增得三相之後，就是光明。逆次的明增得三相出現，便於

輪迴中流轉；證獲遍智時，明增得三相即中止，因為以俱生光明之智作為

所知障的對治，所以不再從光明出定。 

    由於如此，令輪迴生死的煩惱也是在法界之中出現——湧現八十自性

分別，然後產生貪瞋癡；而消融處也是由此消失。如同密樂尊者於著作當

中所說，嗯！記不得整頌，意思是「現由虛空現，逝亦自虛空」，雲集的

出現處是從虛空界湧現，消逝時也是從虛空界消失，如同這樣而作說明。 

    清淨與不清淨的一切法——盡所有全部……這不是以整體所知來說，

而是針對各個自續，不清淨就是輪迴，清淨就是（佛）果位；是從自續之

光明作出沒。這並不是說將光明放在中間，然後我們全部出現，又再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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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去；而是我們各個補特伽羅各別自續所含攝的生死——輪迴，自續所含

攝的所證——佛陀，乃從自續之光明出現以及消融。 

           日月縱無染   卻為雲霧煙 

           羅睺頭及塵   五蓋所遮蔽【第十八偈】 

           如是光明心   貪欲瞋懈怠 

           掉舉與猜疑   五蓋所遮蔽【第十九偈】 

    在一部解釋本 56當中將懊悔列為五蓋 57

           如火所淨衣   具有諸染污 

之一，而收錄在《丹珠爾》的

本頌則寫成「貪欲」，如果是「貪欲」，就不錯，指的是愛戀之貪欲；（加上）

瞋心、懈怠、掉舉及疑心——五蓋「所遮蔽」，因此，雖然我們具有成辦三

身的能力，但是卻被蓋障所遮蔽。接下來的頌文是作譬喻。 

           倘若入火中   垢焚非衣般【第二十偈】 

    「如火所淨衣」指的是石棉材質所製成的衣物，石棉不為火所燒；現

今我們會利用雲母石，會把它放在機械當中使用呀！可以避免立刻被火燒

傷。因此，如此之「衣」就是以石棉所製成的衣物。「如火所淨衣，具有

諸染污」，如果將染著污穢的不乾淨（石棉）衣放在火中，則染污會被燒

毀——「垢焚非衣般」，以上是舉例。 

           如是光明心   具貪等染污 

           智火燬煩惱   而非彼光明【第廿一偈】 

    「如是光明心…」就是今天早上提到的，說明光明——領會對境的能

力乃是本來就具備，對吧！原本就存在而不作生滅，無論何時皆存住；當

                                                           
56 冗敦之注釋本。 
57 五蓋：貪、瞋、惛眠懈怠、掉舉惡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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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亦稱為無為法，這已經說過。如是之光明心「具貪等染污」——帶有

染污的這些，藉由了知本質之真實性的證悟空性之心智，亦即以通達空性

之智慧火，能夠將實執以及實執所引生的煩惱與習氣燒毀；雖然如此，「而

非彼光明」。 

    具煩惱指：被煩惱染著、或是帶有煩惱的心識；而唯清明了知之心識

永遠都不會生出煩惱的體性，所以，如此之原始心識不會被證悟空性之心

智所毀損。這就說明了可以捨離——能障之煩惱是可以捨離，其存在具力

對治，不具根基；而光明心並未成為染污體性，以及本來就具備成辦三身

的能力，所以就說「而非彼光明」。 

           言空之經典   佛陀盡宣說 

           彼等皆除惑   非令界衰損【第廿二偈】 

           土地所具水   無垢存住般 

           如是惑中智   亦住無染污【第廿三偈】 

    說明：即使被諸煩惱覆蓋蒙蔽而現起煩惱，但是，於清明之原始體性

上並未攙雜染污。 

    這個在“大圓滿”的論典當中有極大涵義，正當煩惱現起——煩惱分

別之風沙飛揚時，智分乃無壞損地安住；由於如此，正當瞋怒現起時，對

於唯清明唯了知的心識乃稱為「法界體性智」，會這樣命名呀！正當貪欲現

起時，在唯清明唯了知的微細心識中有所謂「妙觀察智」，這頗值得思維呀！

所以，淨治驟然分，而令俱生原始體性之五智展現；亦即，淨除煩惱染污

而現起五智，這說得非常有道理。 

           法界非是我   非女亦非男 

           遠離一切取   如何尋思我【第廿四偈】 

           於無貪諸法   不可得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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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貪盲所化   說所謂男女【第廿五偈】 

    在《入菩薩行論》當中有提到：「豈有男與女」58

    如果存在所緣，則直至所知障未斷除為止，無論顯現什麼，所呈現都

是實有；因此，就找得到貪瞋生起處。所以，龍樹菩薩在《六十正理論》

當中說：「於執境之心，豈不成大惑」

，當善加止息一切

所緣之心智生起時，於其所見，一切有法之表象全皆泯沒；平常我們所認

為「這是好的，這是壞的」之愛恨所生處—— 一切所緣全皆止息，「無所

緣地善加息滅」所說就是這樣。 

59

    由於如此，如同「豈有男與女」所說，探求真實性的施設義之後，從

實質來說，所謂「這是男、女、我、他、善、惡」等根本不存在；意思就

是這樣。如同《心經》當中所說，即使是佛陀果位，依據真實性來說也是

找不著。 

；因為所緣境未滅失而變成煩惱

實執之入住處，所以依此而產生貪瞋。當斷除一切所緣時，實執所要入住

的處所就消失不見；因此，實執便不會產生。意思就是這樣。 

    格桑法王有首道歌：「輪迴涅槃所有一切法，僅以內在自心而假立，

剖析彼心亦離生與滅，喔唷真實狀態之本性，猶如秋季天上之晴空」

嗯！達蘭莎拉的秋天是特例，呵呵！否則，以西藏拉薩的天氣來說，秋季

時沒什麼雲朵，天空很晴朗。所以說：「猶如秋季天上之晴空，法界自

心無別之外貌，經驗表象戲論全止息。」 

    經驗以及表象之戲論全皆止息，“唯斷實執”於心中生起而安住時，

貪瞋的產生處根本不存在呀！其定準的力道越強烈，於後得位就有「各種

表象六聚十字路，觀見無根二法之紛亂，存有誘惑欺瞞幻化戲，莫
                                                           
58 完整偈頌為「如是具智者，誰貪如夢身？爾時無是身，豈有男與女？」（第九品

第八七偈） 
59 《六十正理論》第五三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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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真實應視為空性。」在《具四念道歌》當中是這樣說的呀！ 

    如果作觀修，就有可能。但是因為沒有專心一志禪定的本領，所以除

了須臾少頃，此外並未能持續；假使嚐到禪定的滋味，就會覺得「稍微可

以繼續」，這是就我而言。但我不是指我已經證得空性，我沒說「於心續已

經生起菩提心，於心續已經生起空性見」；但是不斷作思維之後，有感受到

空性的意趣，而覺得其必定存在。所以，如果以全神貫注的禪定作輔助，

覺得或許可以到達相當程度。 

    就像「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所說的「揭諦」，說不定

是第一個揭諦，也可能是第二揭諦，感覺可以達到這種程度。呵呵呵！我

們大家經常在念誦「揭諦，揭諦…」呀！所以，各自的心緒要逐漸能行向

「揭諦，揭諦…」。第一個揭諦是資糧道，第二個揭諦是加行道，波羅揭諦

是見道，波羅僧揭諦是修道，菩提薩婆訶就是菩提佛果。 

           以無常苦空   三者淨治心 

           最上修心法   乃是無自性【第廿六偈】 

    說明：如是能斷除煩惱的空性見解……要淨治心緒，首先應當了解其

中的關鍵，當知道關鍵之後，才會產生希求。總之，對如是之空性見解產

生領悟；從這上面思維「解脫以及遍智果位有可能存在」，這樣就是認識了

佛教的教法。 

    所謂佛教的教法——佛法的真正含意是涅槃法理，因此，涅槃法理只

能從空性見解上作認識，此外並無法了解。如果對於「涅槃法理乃世尊所

說」，除了認為「可能是吧」之外就沒下文了呀！對於「是上師所說」，只

會覺得「可能是吧！」此外就沒什麼了呀！ 

    至於空性見解是以《般若經》作為根據；當對空性見解作思維，然後

於內心獲得相當信解而生起「喔！於心續上必定能證得解脫，應該會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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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之心念時，就是認識佛法了；當感受到「宣說此些法理之佛陀乃別

具一格」之時，就已經了解佛法。 

    如此一來，當觀修正行時，就是「以無常苦空，三者淨治心」；於觀

修空性見之正行不是僅以聰慧對空性見解獲得領悟，而是對空性見之標的

必須作了解。如果只是將目標放在煩惱上而心生「要獲得斷除煩惱的離

繫——涅槃」，就成為煩惱障的對治；如是，就需要出離心呀！以含攝空性

見解之出離心作攝持而觀修空性，便可以成為獲得解脫之阻礙者——煩惱

的對治。 

    證悟空性的智慧本身要成為所知障的對治，必須生起追求遍智的心念，

追求遍智的心念就是所謂「菩提心」，以菩提心作攝持而生出空性見時，自

然就具備菩提心學處之後盾；當觀修如是“完全淨妙”之空性時，就會成

為所知障的對治。因此，空性見解就好像是技能，如何使用技能，則憑依

起心動念。要獲得解脫的因，需要出離心；要成為遍智之因，需要菩提心，

沒有此二者就不成呀！ 

    由於如此，觀修菩提心，首先要具備大悲心。剛才說過了呀！作為空

性見解的助伴會有大悲於心續生起之時段；但是，對於悲心生起處——有

情，需要具備一種珍愛疼惜的心念。由於如此，成辦珍愛疼惜的心念在“修

心”典籍當中有廣泛說明，而從無邊無數之理路門徑講解菩提心修心法的

論典當中，最好的是《入菩薩行論》；所以可依此而修心。 

    所謂「悲心」就如同方才所談論，以想要擺脫痛苦的心念而了知能拯

救於痛苦，雖然可以脫離痛苦，但是卻因為無知而成為痛苦的僕役，當觀

見此時，便會心生悲憫；必須具有此種以智慧作為助伴的悲心。 

    要有如是之悲心，需要辨識痛苦；要認識痛苦，在說明他人身上的行

苦之前，應當先了解自己身上的行苦。所以，先在自己身上思維行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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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生起「願遠離行苦」之追求解脫的心念。如果沒有出離心，要生起悲

心就很難；要生起如是之出離心，最初始引導心念的… 

    其根源是出自經論所宣說的義理，亦即「無常、苦、空、無我」；將空

以及無我歸為一類，事實上在巴利文論典中會將空與無我歸為一類，而成

為「無常、苦、無我」三類。所以，當世尊宣說四諦時，苦諦的特性就說

為無常、苦、空、無我四種。其中，無常分為粗細二類；出離心的生起是

思維細品無常，那是什麼情況呢？ 

    所謂「無常」指剎那剎那壞滅，這是細品無常。如果是粗品無常，則

是由於第三者——突然的條件產生而中斷壞滅，像這種就說為粗品無常。

剎那剎那壞滅的細品無常並不觀待其他因素而決定有無壞滅，剎那因本身

就具備壞滅的體性；所以，一切具壞滅之事物都隨著“因”作轉移，由於

是從具壞滅體性的“因”產生，所以會隨著“因”作轉移。 

    而於此處，是在近取蘊上作考慮。佛地之無漏蘊等類屬，雖然具有剎

那剎那壞滅的體性，但是，當思及跟隨“具剎那剎那壞滅體性之因”變動

的“因”時，就會歸結到無漏因，所以是不同情況。現在我們隨惑業轉移

的這個近取蘊乃具剎那剎那壞滅的體性，而剎那之因是由什麼所產生？近

取因是惑、業二者所生，追根究柢就是煩惱所生；由於如此，便是隨煩惱

轉移，從煩惱所產生的這個蘊就變成隨著煩惱轉移。 

    如此一來，這樣想一想：任何煩惱心生起，都會讓心續極為不平靜，

總之，是能引生痛苦的來源；當想到隨彼作轉移而覺得「喔！對此無法忍

受！」如果是處於被壓迫的狀態，就會感到沒辦法忍受呀！當說到對自由

的希求時，連旁生都希望自由。由於如此，這樣想一想的話會覺得「喔！

跟隨煩惱轉移並不可以！」因而生起「要從隨煩惱轉移中跳脫」的心念呀！

這是思維細品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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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謂「故由無常苦，因苦說無我」，信解無我的引生方法有各式各樣。

有的說：惑業所招引的這個身軀並不應當執取為“我”；這是一種引導。

或者，將空以及無我區分為二，空與無我有各色各樣的劃分方式以及解說

法理呀！ 

    其中一種說明是：所謂「空掉」乃指蘊體是隨因轉移，具剎那剎那壞

滅的體性；所以，依賴蘊體所成立的“我”就不會是“常一自主”。“我”

由依賴而假立的基礎——蘊等，因為具多樣性、具壞滅本質、具有變動的

體性，所以就能聯想到「依賴此所假立的“我”也具變異性質」，對其無法

想像成單獨存在，而是匯聚條件才能形成；由於如此，空掉“常一自主”

的“我”之想法就會產生。同樣的，對於“沒有能獨立存在的自主者”大

概也可以獲得理解。 

    然後，更進一步就能夠引入細品無我見的思維——當提到“我”時，

變成找不著。而找不著，並不是沒有；是尋求時找不到。這個結論是什麼

呢？只不過是以觀待而成立，此外並不是從自方存在就可得知；如果從自

方存在，則要指明時應該找得到呀！尋求時卻找不著，就表示非從自方存

在；只是觀待其他條件才形成，否則便不存在。因此，從這之上就能想到

細品無我的見地呀！ 

    如是，即可趣入追求解脫之心以及無常、苦、空、無我四法理；所以，

總攝佛法就是四法印——諸行無常、有漏皆苦、諸法空無我、涅槃寂靜，

這是大小乘共同所宣說。以如是之細品無常，會生起想要脫離行苦的心念

呀！即所謂「故由無常苦……思忖行苦後」，然後就是「即說痛苦性」，

是思及行苦之後才會說生死輪迴是痛苦體性；此外，並非指苦苦的感受之

苦。對於痛苦，思索細品無常就是針對行苦作思維；思忖粗品無常就是在

苦苦的感受之苦上作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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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品無常，例如我們獲得的人身會逐漸滅逝，死亡是屬於粗品無常。

所以，於此世耽著為清淨、恆常，以及執為安樂、執著有我，四種顛倒錯

誤的觀念浪費了我們的人生呀！讓人生變得更不好主要是因為將不清淨耽

著為清淨、將無常執為常、將無我執為我、將苦執為樂，是由這些而產生，

所以就是：常、樂、我、淨四者。這四種顛倒錯誤的觀念之對立是：無常、

苦、無我、不淨；因此應當於此作思維，這些是粗品無常。 

    思維粗品無常就是對死歿無常作思量，想一想死歿無常，於死後如果

投生惡趣，便會有劇烈痛苦；所以就聯想到苦苦。若心生暫且由此脫離以

獲得增上生的念頭，就是思及業果的取捨；只是對業果的取捨，連外道也

有講說——基督教也有、回教也有，所有宗教都有。依照各個教理所說而

有「要慈愛他人、不要傷損他人」，所以無論是否宣說因與果的安立，對於

傷害他人都會加以約束。如是對害損他人作束縛的行為雖然相同，但是要

成為佛法，必須有皈依作攝持。由於如此，對於業果——棄惡修善的取捨，

在皈依學處所含攝之下修持時，就會成為佛教所說的業果。 

    以上是粗品無常——思維死歿無常，死歿無常思維到最後就是：死

滅——逝世——生命消失；這雖然是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得到，但是對於身

所依所謂的「閒暇與圓滿」——暇滿義大難得質良善，想一想如是能夠成

辦宏偉之自他利的身所依如果死於非時，便極為可惜；由此，具備閒暇並

持取要義之心念便會生起。 

    如此一來，「以無常苦空，三者淨治心」說明了無常粗細二品，由此

而有痛苦粗細二品，這樣作配合而思維。所以，觀修止觀雙運的證悟無我

之智慧，會成為煩惱障或是所知障的對治乃憑藉動機——出離以及菩提心；

而要觀修如是之菩提心，也是需要出離心。 

    要觀修出離心，必須拋捨來生今世；於此，正好就是在四遮意上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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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可以使用“四遮意”這名相，也可以說是「道次第之修心」或是說「三

士道之修心」也行，全都包括在內。這所有一切的目的是什麼呢？要觀修

止觀雙運的證悟無我之智慧；而為了令證悟無我之止觀雙運的三摩地能夠

快速成就，以及輾轉增上地突出、具備效用，於此便加上密續道之修持。 

           猶如妊娠腹   有子卻不見 

           如是惑所覆   法界亦不見【第廿七偈】 

    如果不努力以詳細揀擇事物之智慧作審察、以及尋找施設義，就見不

到法界，所以說「法界亦不見」。 

           我我所分別   及名想道理 

           四分別產生   以大種所造【第廿八偈】 

    所謂「被煩惱所覆蓋」的煩惱，不僅是本身所具有的無知性質，而且

我們錯誤的分別心——貪瞋等乃令煩惱更加堅穩，是什麼情形呢？執為有

“我”、執為有“我所”，是為「我我所分別」。 

    「名想」——隨行名言之想，然後作探討；例如：經過研討後而安立

所謂的“總主”、或是主張「別於蘊的他義我」，像這些類，是於原本就存

在的俱生我執心之上再作加強，並制定成宗論，而說有個別於蘊的他義

我——常一自主；是這樣作主張，而成為「道理」。 

    我、我所、隨行名言之想、以及從事不真確的探討而引生不正確的信

仰，是為「四分別產生」。 

    「以大種所造」這有不同解釋。一種解釋 60

    又，從另外一種解釋來看：我見以及視為我所有等等，總之，我見、

是：已生於過去，即使在

將來，一直到四分別未滅失為止都會出現。 

                                                           
60 此解釋乃必須將「以大種所造」改譯為「將生由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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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見、外在所取、內在能取，於其執著有我，在互相結合之下而有具名

言之分別，以道理做剖析而視為實有；像這些類，以外在所取來說，由於

我與我所乃是依賴蘊所假立的我，所以就是來自四大種，依據四大種而有

大種所造 61

    如此一來，就變得很費事；大種以及大種所造很微細，需要好好做思

維。平常我們口中雖然會講說大種以及大種所造，但是在《阿毗達摩集論》

的一部解釋本當中提到：極微細的微塵也是大種所造。所以，將微塵安立

為大種所造時，大種就會比這個更微細。 

，因此就是這些所形成。有一部解釋本是這樣作說明。 

    因此《中觀寶鬘論》說：「地非三大種…」62

    當談到所謂「大種攝為五、大種攝為四」時，以及《中觀寶鬘論》說

的「種無色豈有」，能造色的大種——地水火等差不多是分別假立之外，

並無法如同二分大種以及大種所造般，從大種的角度明白辨識出這是地、

這是水；應該除了是分別假立之外無他。所以，由於造作源——大種是唯

名，因此，造作源所造作也是唯名；是為「種無色豈有，故唯名亦無」。 

敘述了理由。如此一來，

談到四大種時就不是我們心中所認為的地水火風，地水火風變成是大種所

造。所以，當論及區分成大種——具地水火風四大種之主宰、以及大種所

造二者之大種時，就非常微細，纖細到無法在腦海浮現；總之，大種以及

大種所造就是會走向更微細，而這有必要做了解。 

    完整頌文是：「色法唯名故，虛空亦唯名，種無色豈有，故唯名亦

無。」63

                                                           
61 說一切有部稱四大種為能造，五根五境及無表等十一種色為所造。 

所說極具道理呀！稍微調換次序一下，「種無色豈有」敘述理由，

以這個理由搭配上「色法唯名故」，具質礙的形色乃“唯名”，連無礙觸的

無遮虛空也是“唯名”，是為「色法唯名故，虛空亦唯名」。 

62 《中觀寶鬘論》第一品第八三偈。 
63 《中觀寶鬘論》第一品第九九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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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敘述「種無色豈有」這個能立，接著虛空是從“唯遮除礙觸”而安

立，就像是“唯名”；但是虛空的立名處——具名，由於找尋不到，所以

如果沒有具名，則名亦不存在。對吧！當我們說「一切法唯名」時，“名”

就變得有點堅實呀！而在說「種無色豈有，故唯名亦無」時，便將所緣境

完全消滅，連“唯名”亦遮除，很奇特呀！  

    所以就是這樣，如果（將頌義）搭配成大種以及大種所造二者，則要

觀修的就更瑣碎；至於解釋成「以前產生以及未來將生」，就比較容易。呵

呵呵！ 

 

宣說有寂無自性 

           諸佛之誓願  無相亦無性 

           各個自證理  佛具常法性【第廿九偈】 

    「佛具常法性」的「常」如果認為是常與無常的「常」，則如同上面

所說那樣作解釋 64

           猶如兔之角   施設而非有 

。另外，有一種版本是寫成「施設」——即變成「佛具

施設性」，這說明：佛地那些不可思議的功德、以及具備功德的如來本身

也只是“唯名”；「佛具施設性」的「施設」所說的意思就是這樣。例如： 

           如是一切法   亦無僅假立【第三十偈】 

    如果以兔角為例，則是根本不存在。當與“所破我”65

                                                           
64 參閱本書傳授於 2003 年時之解說。 

搭配，則我們

心中所認為的那些便歸屬於所破表象，如同所認為那樣，根本沒有；就像

兔子的角連名言上也不存在，只不過是錯亂表象，此外絕對不是像所顯現

般存在；（以此）做了遮止。 

65 所破我：不依賴世俗分別心安立而存在的事物自性或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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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極微塵性   不得於牛角 

           如前後亦然   於其何可思 66

    若問：「完全沒有嗎？」頌文說：「最極微塵性，不得於牛角。」牛

角存在於名言呀！很早以前我到麥索時，我到藏人居住區，那時他們正在

耕種，所以就去耕種區視察；參觀時差一點被一頭大牛觸到，呵呵！因此，

存在會觸人的牛呀！也有觸人的東西——牛角，是存在於名言呀！ 

【第三一偈】 

    雖然存在，但是將牛角區分成微塵而思索時，連所謂牛角亦找不到，

這就是名言有。名言有本身不過是由依賴所假立，此外，由於不是以自性

存在，所以是自性空；因此，非如同所顯現般從外境上存在。雖是名言有，

但「不得於牛角」。 

    「如前後亦然，於其何可思」，如是無自性之法界無始以來從有法形

成開始，就是觀待條件才存在，此外無他；所以有法於形成當下，就存在

著無自性的本質。 

    以《現觀莊嚴論》當中所說就是「於此無所遣，絲毫無所立」，滅除

所遮實執並不是將以前存在的於後來才做消滅，是為「於此無所遣」。「絲

毫無所立」指：能遮——空掉的空性不是以前不存在，於後來才作安立，

是本來就存在。所以「於此無所遣，絲毫無所立」說明：這個從初始本

身就具有的性質，只不過是用來解說罷了。 

    「於此無所遣，絲毫無所立」，接著是「如實見真實」，需要以如實

觀見真實的理由是什麼呢？因為昧於真實義，所以輪迴生死而產生痛苦，

為了脫離痛苦，就說「見實而解脫」67

                                                           
66 收錄在《丹珠爾》的本頌寫成「可思」，冗敦全知以及智海大師的注釋本則寫為

「施設」。 

；這是與法界做搭配。以《寶性論》

所說來看詞句乃一模一樣，於此如果所詮相同，就會變成一樣；但應該稍

67《現觀莊嚴論》第五品第廿一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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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有不同之處。所以，假使配合成光明心作解說，也具道理呀！ 

           依賴而生起   依賴而滅失 

           絲毫非有故   愚者豈能思 68

    宣說了一切法皆是無我、非真實有，亦即說明非真實存在的理由——

法界自性空之法性的能立。如同昨天所說，所謂「二諦」是世俗諦以及勝

義諦；於不加審察之所見上呈現，令造作者具損益，是為世俗之體性。直

接與損益結合，無可置辯地存在之事物，其真實狀態是什麼？所指出的這

個和那個事物的真正面貌是什麼？如果不斷作思索，則變成找尋不到。 

【第三二偈】 

    例如：以外在具形色物質來看，當說「山」，不加以審察分析時，是由

土石等許多物質所匯集而成的聚合體；而山的真正面貌是指什麼？是形狀

嗎？是顏色嗎？還是其構成物——石頭、泥土等林林總總物質？那個形狀

只不過是山的形狀之外，並不是山；顏色只不過是山的顏色之外，也不是

山；以及聚合體的支分——石頭、泥土等類是屬於山的一部分，並不是山。

這樣不斷推求，所謂「山」不加審察分析時，可以攀登山、可以翻越山，

乃與名言連結著，所以必定存在；但是，不停留於唯顯現而進一步作推敲

的話，則是沒什麼可找到。 

    在此，如果思索一下所謂的「我」，對於“我”於不加審察分析時，乃

存在著“我”；我走、我在、我聽聞法、我作思考，對於有這種“我”乃

無可非議。如果針對“我”在哪裡不斷作推敲——身是我嗎？心是我嗎？

這樣思索下去的話，則找尋不到。 

    大多數人應該是對於“我”想之心念本身，認為是“我”——心識上

有個“我”；不僅是一般人，即使在佛教之宗派見解當中，如果要指出

                                                           
68 收錄在《丹珠爾》的本頌寫成「豈能思」，冗敦全知以及智海大師的注釋本則寫

為「豈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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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在心識上、或者在阿賴耶識之上安立者。主張有八識者——

隨教行唯識派乃宣說八識，主張不論何時都存在的無記識——阿賴耶識，

就是補特伽羅的真正所指。 

    即使在中觀派當中，那些承許名言為自相有之主張者乃認為：我們對

於內外任何事物都是從彼方很具體地浮現，這是存在的界限、名言有的範

圍，如果此二者從勝義作剖析，則無所得；所以，是存在著唯顯現的一種

性質。而在這之上由於從彼方存在，因此當補特伽羅從彼方呈現時，就必

須指明某某是補特伽羅呀！由於如此，就將意識當作事相，而成為補特伽

羅的所指處；所以，是在“意識”上安立補特伽羅的事相。 

    對於“意識”，於其只是整體性地宣說；如果再作思維，則接受對境

之五門識產生作用時，會有從五門識所引生的彼彼意識，假使要將這樣的

意識說成“我”，則於睡眠之時便不存在呀！已經中止了呀！因為能引生

的五門識已經停滯，所以就不會有跟隨者呀！在夢境當中對於所出現的各

種夢幻，會有對其作分別的一種意識，像這種情形如果要將其安立為“我”，

則在熟睡的階段變成沒有“我”的安立處呀！在熟睡的階段不會有那種意

識呀！因為作夢的意識已經中止了。 

    假使再繼續推求，平常我們會有昏倒暈厥的情形發生；出現這種情況

時，是有個昏迷的“我”呀！但如果問：「那人的“我”在哪裡呢？」並不

存在昏眩的意識當中吧！他的心識乃變得越來越細微。倘若將微細心識說

成是那人的事相，則在微細心識潛伏時期變成那人也要隱藏起來；這就很

難呀！不恰當呀！所以，無論怎麼在心識上作推敲，都很難安立“我”。 

    由於如此，不加以觀察分析乃存在一個“我”，如果做剖析審察，則

找尋不到；不論從外在來說也好，內在來說也好，從身軀來說也一樣，從

心識來說也相同，都是不可得。身軀部分是屬於具形色物體，具形色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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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方與分組成之外，並沒有無任何方以及分的物體；甚至是非常細小的微

塵——到達最極微細，仍舊是變動的體性，所以，即使是看不到支分的程

度依然變動著。 

    由於變動著，所以如果沒有前分以及後分，就不會有變化的根源；當

說變動時，便會有後分以及前分，因此有二分呀！對於東西南北等方分儘

管到達無法安立的最極微細程度，仍然存在著變動分——前分以及後分。

如同《中觀根本慧論》在第二品當中所宣說的「觀來去」，由於變動分在變

化移動，所以變動處之前面——正行走之前，會有來以及去兩種部分呀！ 

    由於如此，即使是細小微塵因為存在方以及分，所以存在方分的總體

在哪裡呢？並找不著呀！如果沒有總體，就不會有支分；當安立支分時，

除了是屬於總體的支分之外，並不是總體呀！所以，找不到總體本身。而

沒有總體，就不會有支分；關於這些很複雜呀！ 

    因此，很難安立所知是無剎那分；即使從最開始的微塵來看，如果沒

有與前剎那以及後剎那之連結者，剎那續流就無法持續。凡是剎那續流能

夠延續，就需要有種連結前後剎那的接續者；所以，根本沒辦法安立無方

分。如是繼續思維，絕對無法從外境上指出「就是這個」。 

    如此一來，第二個問題就會問：「根本不存在嗎？」如果說根本不存在，

則不會有損益作用，但損益作用存在著呀！有“我”呀！存在外在事

物——具形色物質以及神識呀！但是尋求時，卻找不到。對此應當如何回

答呢？ 

    會探求是出自不滿足於唯顯現所以作尋求，當尋找時，除了是要找尋

自性之外，並不是在“不加以審察之唯名”上作探索，存在處不過是於“唯

名”之上，此外並沒有“經由審察分析而後獲得”之存在方式；因此「非

以自性存在」所說就是指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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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如此，不斷推敲下去，除了由觀待而安立之外，就沒什麼能安立；

亦即，除了由依賴而假立，此外別無他途。對此，再進一步作思索，我們

對於內外境的出現不會認持為由依賴而假立，卻認為是從他方存在呀！爾

時，方才會有所領悟。 

    當思維時，對於“除了是由依賴而假立，此外並不存在”以理路不斷

剖析，就能獲得定準。得到這種定準之後，想一想在我們內心是如何認持，

是以“從對境上存在”而作認定。“從對境上存在”的這種顯現，只不過

是我們慣常之無明錯亂心所呈現，事實上並非以“從他方存在”而出現。

由於如此，內心“非如所顯現般存在”的確定就會油然而生；而這也就是

緣起所要宣說的道理——由依賴而假立。 

    其中，因果緣起——果隨行因而存在，對吧！果是跟隨因而作進

退——有因，才會生果；沒有因，就不會產生果，乃是“無則不生”之關

係，知道嗎？所以，果乃觀待因。 

    如果再次思維，所謂「因」乃觀待著果呀！假使沒有自身之果，就不

會稱名為「因」、不會成為“因”；形成“因”的性質是以“能利”而取名

為“因”，要成為能利是由於存在所利，所以才會有能利。倘若沒有所

利——果，由於不齊備因的性質，就無法安立能利——因。所以，因的成

立乃觀待果；雖然因不是從果產生，但是能成為因的體性，卻觀待了果。

對吧！這雖然不是指從果生因——具前後關係的生，但是，成為因體性乃

觀待了果呀！所以，因果彼此以觀待而成立，果的形成也是觀待因。果本

身觀待自己的果，則為因；因本身觀待自己的因，則為果。所以，因果體

性的形成只能以觀待才能成立，此外無他。 

    是故，在中觀典籍當中提到：觀待所量為量，觀待量為所量；在月稱

論師的著作當中有很清楚的說明。於此，像是唯識派——自證分的主張者



~ 89 ~ 
 

乃說：所量之能立為量，量之能立則變成是自證；由於安立量與所量乃互

相觀待而存在，所以，量需要有一種各別的能立——自證。因此，觀待而

存在真的是很微妙。 

    同樣的，以“時”來看，我們大家都會說「三時」——過去、現在、

未來。對此如果不斷探求，所謂「現在」依次從年、月、日、時、分、秒

找尋，則一秒之前是過去，一秒之後是未來，沒有“現在”呀！如果沒有

“現在”，就不能安立觀待彼為過去，觀待彼為未來，由於找不到過去未

來的觀待處——現在；因此，過去未來變成不知如何安立。若不加以審察

分析，就能安立。 

    將分當成現在，乃很短暫；將星期當成現在，則長了很多；將月當成

現在，便較其長久；將年當成現在，又較其長久；將世紀當成現在，則有

一百年；將劫當成現在，則變成是在劫中運行的整個宇宙（whole cosmos）。

所以，不具任何自相呀！只能從觀待而安立。 

    由於如此，我們對於整個世間只不過是未作思索，否則，大都是從“觀

待而存在”上作安立呀！除了以觀待而安立之外，應該不存在不觀待之自

主；但是，在我們內心會立即出現的是不觀待之自主，其不過是以錯亂習

氣所安立，此外，在我們世間有許多安立都是以觀待而作施設——或是思

及某種起源、或是從過去未來作考慮，而後安立某某名言，像這樣的情形

很多呀！  

    由於如此，觀待而存在就是從這方面解說，是為觀待而存在——依賴

而假立。在《中觀根本慧論》第二十四品當中提到：說中觀宗連名言亦不

承許為自相有，主張一切法都是自性空。 

    對此見解，說實事師所作的斥責是：中觀宗你主張一切法都是自性空；

如果不以自性存在就變成無自性，假使有一自性，則其會以自性而存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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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其存在著自性，所以就必須說有自性；如果說此（自性）不存在，則

變成什麼都沒有。指摘乃從世出世間、世俗所有名言安立各方面說明其不

成立——如果不承許自性有，便無法作任何安立，並且與現實相違；如是

推諉過錯。 

    於此，龍樹菩薩答覆：「諸凡堪為空，於彼一切成，諸凡不得空，

一切皆不成。」69

    那麼，空性的旨趣是什麼呢？必須滅除所緣意向。如果將諸法安立為

自性有，則還存留著所緣意向；由於如此，因為需要將所緣意向全部滅除，

所以，當內心確定沒有任何從彼方存在的事物、或是以自身存在的事物，

就能滅除所緣意向。由於如此，能夠將所緣意向全部壞損的見解，只有以

觀見自性空此見地；此外，像是能取二空的見解等等並無法壞滅所緣意向。

即使以斷除外境來說，因為認為內心的苦樂是真實、具自相，所以就無法

壞損心中苦樂的所緣意向。由於如此，空性見的旨趣是：必須滅除所緣意

向。 

說明：如果承許自性空的空性見解，則能、所全部都能

安立，觀待而存在之論述全都能安立；假使同意以自性存在，則無法安立

觀待而存在；這樣做解說。在還沒如此作回答之前，亦即，龍樹菩薩還未

正式答覆說實事師，先說明：說實事師你不了知空性的旨趣，不了解空性

的本質，不明白空性的涵義。 

    至於空性見的本質乃如同「善滅諸戲論」所說，於透澈領悟真實義理

之信解心上，所有事物之表象皆被遮斷。而最重要的是空性的涵義，有關

空性的涵義，《中觀根本慧論》當中說：「諸凡依緣起，說彼即是空」，昨

天曾說過所謂「空性」是指：存在某一“所空處”，所空處的存在方式，

除了依賴其他才能存在之外，並非自主存在；因為非以自主存在，所以稱

                                                           
69 《中觀根本慧論》第廿四品第十四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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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空性，此外並不是什麼都沒有的意思，所以說：「諸凡依緣起，說彼即

是空」。 

    對於依賴因緣和合而生起——空性的所謂「空」，是指空掉“不是依賴

緣起之自主成立”，對此乃稱為「空」；由於如此，其說明「依賴而假立」。

不論任何事物因為彼等成立方式是依賴其他而形成，所以當說「非以自主

存在」時，便消除“常邊”；由於能夠依賴其他而形成，因此消除“斷邊”，

所以就說「依賴而假立，其乃中觀道」；以此說明空性的涵義就是這麼樣。 

           兔牛角之例   猶如善逝法 

           成立於中觀              【第三三偈】 

    兔角是屬於根本沒有，為一邊；牛角存在於名言，是屬於有。由於如

此，「兔牛角之例，猶如善逝法，成立於中觀」說明：因為依賴而形成，

所以不是自主存在，滅除“常邊”；由於依賴假立而存在，不是根本沒有，

因此滅除“斷邊”，這就是滅除二邊的中觀見。 

           如日月星相   於淨皿水中 

           望見影像般   圓滿相亦然【第三四偈】 

    例如：鏡子裡的面容、或是水中所倒映出的日月等影像，在我們這個

世間乃共認為非真實。雖然認為不真實，但是對於此不實之物，卻存在一

種執著心——執持影像的心識；執持影像的心識是形成影像的標準，當說

「我看見有影像」時，就是影像能夠成立的標準呀！ 

    影像不是真實，無質礙的影像——只是面容的影像、日月的影像，此

外真的日月並不存在；雖然（水中）不存在日月，但是，所映現的日月影

像是存在的呀！因此，雖然諸法非以自主而形成，但是，依賴而假立的那

些事物卻存在著呀！呈現卻非實在地在那邊，所以就說：「望見影像般，

圓滿相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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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後皆善   無欺且堅穩 

           如是彼無我   何計我我所【第三五偈】 

    其中「堅穩」或譯為「依止」，或許也可以這樣搭配；如果是「堅穩」

就是穩固的意思。總之，「初中後皆善」說明：當講解佛法時，如同剛才

提到，會論及拋捨非福業而成就增上生，接著往上是成辦決定勝，然後當

證成決定勝遍智果位時，即是「初中後皆善」。 

    這樣的佛法不僅無欺瞞，並且「堅穩」——不變異；如同「異論皆折

服，前後不相違，二利賜眾生，此教吾興增」70

    如同昨天所說，以利根而言，菩提心未生起以前，就具備空性見之領

悟、獲得空性見之定準、觀見痛苦可以滅除、認識所謂的「菩提」並了知

能夠證得菩提，從這些方面而生起具二欲樂的菩提心。 

所說，由此就可以領悟

「堅穩」的意思。或是，如同無欺之佛法，無我亦於初中後皆極緊要；覺

得大概可以這樣搭配。 

    不僅如此，要生起追求解脫的心念也是需要空性見，從空性見當中會

領略到解脫；否則，對於解脫只會覺得「是佛所說，大概有吧！」只是「解

脫」之名，耆那教也承許，數論派也同意；主張解脫者乃存在其他宗派中。

但是，並沒有「解脫的本質乃是將染污息滅於法界」之想法。 

    由於如此，依據空性見而認識解脫；認識解脫後，就會生起追求解脫

的心念。依據空性見而了解無明，然後要成辦斷除無明之解脫的念頭便能

生起；所以，憑藉空性見即如同「依義見而說，汝之隨行者，衰損皆遠

離，罪根全捨故。反於汝教者，長時行艱辛，隨後如召過，堅執我

見故。喔唷具智者，通達此二別，爾時心深處，於汝焉不敬」71

                                                           
70 《緣起讚》第四十偈。 

所說，

71 《緣起讚》第三一～三三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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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引生不共之皈依信解。由於如此，空性見解於初中後都非常重要；我覺

得或許是這樣做思維。 

           猶如初夏水   評議為溫暖 

           其於冷時節   則稱冰凍寒【第三六偈】 

           煩惱網所覆   稱之為眾生 

           其若離煩惱   則稱為佛陀【第三七偈】 

    舉例之後說明：「煩惱網所覆，稱之為眾生」，隨著煩惱他力轉移

者——被煩惱以及習氣所覆蓋的有情，稱呼這種有情為眾生；如果彼等遠

離煩惱，「則稱為佛陀」。 

 

以方便智慧淨除染污 

           依據眼及色   呈現無垢相 

           藉由無生滅   法界善了知【第三八偈】 

    從眼睛看見形色而產生執色眼識，境——色，根——眼根，境與根接

觸之後，前識依據等無間緣而產生執色眼識；所以，執色眼識並非不觀待

之自主成立，是依賴因與緣而產生。色作為對境——受詞，能見之眼——

望見的行為，見者——我，這些都是從觀待而安立；此外，並沒有不觀待

而有自主的能作、所作、受詞三者。 

    如是，當我們見色時，假使稍微想一想，境根識三者的結合乃識之形

成者，識乃是剎那剎那的變動者。如果對此再略作思索，則於指不出來的

自性空，就能夠有所體會；以下就是在說明這些。平常我們都各自使用著

五門識——眼之色、耳之聲、鼻之香、舌之味、身之觸，這些外在色等處、

內在眼等處之類屬，全部都是彼此觀待而產生作用，互相觀待而存在；宣

說了無自性之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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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賴耳及聲   真確識三者 

           無相之法界   以思等聞得【第三九偈】 

           依鼻香而嗅   其乃無色喻 

           如是以鼻識   法界作了知【第四十偈】 

           舌本性為空   味界亦為空 

           因是法界性   故識乃無住【第四一偈】 

           清淨之身性   觸緣之性相 

           由諸緣脫離   則稱為法界【第四二偈】 

           意主之諸法   斷除能所思 

           諸法無自性   法界應觀修【第四三偈】 

           見聞嗅嚐觸   法等乃如是 

           瑜伽師證知   性相即圓滿【第四四偈】 

           眼耳鼻舌身   以及意如是 

           六入係清淨   此即真實性【第四五偈】 

    以上說明：當產生那些感受時，如果不滿足於唯顯現而稍微思索：「這

是怎麼一回事」，則非如同所認為般能獨立形成，“唯是觀待而存在”的觀

念就能在心中生起；當此產生時，內心便了知非如同所顯現般存在。由於

如此，思維一下那些要素，法界就能入心；說的就是這樣。 

           見心二行相   世間出世間 

           我執故輪迴   自證則真實【第四六偈】 

    我們從無始以來所具有的心識續流分為二類：一類是，世間心識；一

類是，出世間心識。其情形為何？ 

    如果將世間出世間與凡夫聖者作搭配，則於破除我執的耽著境之後，

現前觀見無我，就是出世間。如是，直至未生起現前證悟無我的智慧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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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還沒得到破除我執的對治，因此會隨著我執的他力轉移，於此就稱為

輪迴。 

    所以，將世間安立為凡夫俗子，將出世間安立為聖者；應該可以這樣

配合吧！另外，即使將世間安立為輪迴者，將出世間安立為涅槃者，也是

一樣。直至我執尚未斷除為止，是輪迴者；從斷除我執的當下，就是涅槃

者，大概也可以這樣子搭配。 

           止貪故涅槃   窮盡瞋與癡 

           滅彼則成佛   即為眾生依【第四七偈】 

    說明：一般認為滅盡愚痴就應當證獲涅槃；亦即，藉由愚痴之對治力

作斷除之後，就會得到涅槃。而此處所謂「止貪故涅槃」，如果以一般的

說法來看，雖然主要是由於無明而流轉於輪迴當中，但是，令流轉於輪迴

之直接造作者——出自愚痴的煩惱，乃是貪欲；如同「貪婪罥索繫縛輪

迴獄」所說。 

    即使以巴利論典作為依據，也是說會在生死中輪迴乃是貪欲所釀成；

雖然根源是無明在造作，但主要是由於貪愛。所以，能脫離生死輪迴的基

礎，要從安住於四聖種上而現證涅槃。四聖種之體性講的是無貪的本質，

「無貪於彼聖種中」72

    「窮盡瞋與癡」的「瞋」，事實上阿羅漢已經斷盡瞋恚以及愚痴，但

是，此處要現證大乘無住涅槃的主要所需是愛他的清淨菩提心，必須徹底

熟稔愛惜他人，其根本為悲憫與慈心；由於彼等之主要對立是瞋恚，所以… 

所說即是如此；由於如此，我覺得「止貪故涅槃」

的意思或許就是這樣。所以，這裡就二分為涅槃與非涅槃，而說「止貪故

涅槃」。 

    例如：菩薩在貪瞋二者當中乃以瞋恚當作首要所斷，著重於對治瞋心

                                                           
72 參閱注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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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持；而貪愛如果可以作為攝受他人的方法，則對於貪愛就不怎麼當成

重要所斷。例如：在菩薩典籍當中會有示現貪愛的時段，但絕對沒有示現

瞋恚的時刻；這是在大乘波羅蜜多乘的階段。 

    而大乘密乘會說將瞋恚轉為道用，所說的雖然是將瞋恚轉為道用，但

是，該瞋恚除了是以悲心為動機而發怒之外，並不是出自氣忿的心念而動

怒；亦即，絕對不會因為懷恨等不善心而出現瞋恚。以悲心為動機，於時

間等起 73

    在波羅蜜多乘則完全沒有示現瞋恚之時段，由於如此，之所以會將瞋

恚說成是證得遍智的違緣，應該就是因為這樣。除了如此思維之外，否則

煩惱三毒乃是形成輪迴的根源，而阿羅漢則已經斷除煩惱三毒。 

期間稍微現出兇猛相貌，對此安上瞋恚之名；有這種將瞋恚轉為

道用的情形，這是密續部分。 

    其中「癡」指實執愚痴；例如在《俱舍論》當中有說到：不具煩惱之

無明。這在一般的經論之中會提及：具煩惱之無明、以及不具煩惱之無明。

由不具煩惱之無明所形成的愚痴，只有在佛地才能斷除；應該可以這樣搭

配吧！是為「窮盡瞋與癡」。 

    「滅彼則成佛…」說明：如是之佛陀所著重的目標唯是利他，以此修

學六度而後證成菩提；所以是一切眾生的依怙。 

           了知與不知   全部由此身 

           分別故繫縛   明性則解脫【第四八偈】 

    人身以及依附此身的心識乃被煩惱之繫縛所掌控，對於生起煩惱的根

本——我執之對治不諳熟者，就是生死之輪迴者。憑依在此身的心識對於

空性義理，首先生起聞所得智，其次生起思所得智，接著生起修所得智，

                                                           
73 時間等起：亦稱剎那等起。相對於初念之能發因——因等起，乃是第二念以後

與所發之表、無表業同時轉移之心、心所法；亦即作正業時，不與心相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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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地對空性義理做了解並現證，然後逐漸地串習已見之道而增上，最後

以該身軀就能斷除煩惱而獲得阿羅漢果位；甚至究竟的佛陀果位也是藉由

此身所依而證成，由於如此便說：「了知與不知，全部由此身」。 

    不了知真實狀態卻執著真實，而被自己之分別心所繫縛的那段期間，

為輪迴；對於自己之本性——緣起真實性，從無顛倒錯誤的領會上做串習，

當熟練度增長時，就獲得解脫。 

           菩提非遠近   非來亦非去 

           成為煩惱籠   於此見不見【第四九偈】 

    由於如此，假使發憤努力，則菩提非遠；如果不勤奮地待著，則菩提

非近。只是獲取人身，處於佛法興盛地區；例如：即使我們受持戒律，然

後離家而出家，假使不具備觀修真實狀態法理的修持，僅是如此並無法證

得菩提；所以菩提亦非近。但是，如果以精進力奮發於修道，主要針對詳

細揀擇事物的智慧未生者令生起、已生者令輾轉增長，於此法上勤奮努力

的話，則菩提亦非遠。 

    如是，所謂輪迴與涅槃因為可以從心續作安立，所以究竟的涅槃——

佛陀果位不是從外面過來，也不是自己走去涅槃那邊。涅槃，是自己無錯

誤了知空性並且到達極度精熟的程度時，才是佛陀果位——無住涅槃。除

此之外，涅槃並無來去，不會有像是走去涅槃那邊、或是涅槃從另一方得

來的情形；故說「非來亦非去」。 

    「成為煩惱籠，於此見不見」說明：陷入煩惱牢籠的是現在我們這

些初學者，如果能藉由此身對於真實狀態以自己的能力做了知，然後修持，

則以自力所領悟、以自力所觀見，即是涅槃；處於未觀見的狀態，就是輪

迴。 

    對於遍智果位，剛才前面提到「窮盡瞋與癡」——窮盡瞋與癡之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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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佛陀果位；其中的瞋如同剛才所說，以慈心與悲憫作為根本的菩提心，

乃成為證獲遍智的主要因素，證悟空性的智慧像是給予協助者。如同「希

求上乘種子，般若猶如母親」所說，希求上乘——如是之菩提心如同父親，

證悟空性的智慧如同母親。一般，以印度的風俗習慣來說，孩子的種姓乃

依照父系，所以是從這方面而講說。 

    總而言之，證悟空性的智慧乃是三種菩提所精進，是能夠獲得三種菩

提之因；而菩提心只會成為遍智之因。至於會障礙證得遍智的主因，一方

面是我執，一方面是自我愛惜之心。在我們心續中自我愛惜之心以及我執

二者，直至現在為止乃以主管的姿態存在著，對於每天所見所聞——不論

發生任何狀況都認為是真實、並且耽著為真實，覺得當然就是那樣。 

    其不過是實執之恣意妄為，對其如果觀修粗品補特伽羅無我，對實執

並不會有所壞損；以唯識宗的能所二取空之空性作觀修，也是不能滅損實

執；即使了解“非因自心顯現安立而是以外境不共狀態存在”，依然無法

害損實執。 

    要壞損實執，乃如同《互辨實執》當中所說：「緣蘊而稱我，唯破其

實有，無遮作為境，不失具清明，力修離沉掉。」以此能傷損實執。

由於如此，一直到現在對於實執根本無所畏懼呀！即使「空性見」掛在嘴

邊說了上百千遍，內在心念對於“沒有我”尚未湧現之前，就無法害損實

執。以愛惜他人來說，我們正依附在自我愛惜之個體上，想要照顧自己、

守護自身，考慮到的都是自我愛惜呀！ 

    此二者一直到現在都是我們的庇護處、患難之交，從未分開過地存在

著。所以，對這些加以抵制，修持愛惜他人——於自我愛惜之對治作依止，

觀修證悟無我之智——於實執之對治作修持。 

    由於如此，「成為煩惱籠」之煩惱籠，從智慧來說，是實執以及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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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生之煩惱；從方便來說，是自我愛惜之偏狹心胸，被此二者所纏縛著。

欲從其中脫離就要以證悟空性的智慧作為助伴，以證悟空性的智慧當作輔

助而生起具二欲樂的菩提心；意思應該就是這樣。 

           住於智慧燈   成為勝寂靜 

           應住觀察我   經藏等所說【第五十偈】 

    如是，以智慧了解真實狀態、知曉取捨處；例如：從明瞭因果緣起上

知曉取捨處，從理解依賴而假立之緣起法義上了知真實狀態，如是燃起智

慧燈而修道，嗯！不對！是依止智慧燈。 

    這不可以說成是如所有與盡所有的意思嗎？像菩提心這類之修學是屬

於盡所有——方便層面之修持，是依止世俗諦的道次第；而無我真實性是

依止勝義諦的道次第。總之，依止二諦的道次第必須以智慧領悟；所以，

了解五明是知曉世俗之智，通達真實狀態是證悟勝義之智，智慧乃非常地

重要。 

    當我們提到「波羅蜜多」時，所說的會是「般若波羅蜜多」，因為布施

波羅蜜多、忍辱波羅蜜多等六波羅蜜多之中，乃以般若波羅蜜多為主；而

所證遍智說的也是了知之智慧，由於如此是以智慧為主。所以說「成為勝

寂靜」若譯為「以成勝寂靜」，則說明：藉由通達如所有與盡所有義理、

取捨處以及空性法理之智慧，「應住觀察我」——對於不喜歡痛苦、希求

安樂的“我”安住於作審察。 

    「經藏等所說」說明：世尊宣說八萬四千法蘊如是無量之經典，全部

皆如同「汝賜一切教，即從緣起入，彼為涅槃故，無寂非汝行」74

                                                           
74 《緣起讚》第三八偈。 

所

說。這些的出處是來自蓮花戒論師所著作的《修習次第》，其中提到世尊宣

說的十二分教——全部法蘊都是為了要趣向空性、將入空性、趣入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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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經藏等所說」。 

 

佛陀二身安住之法理 

           十力所加持   凡人如月升 

           具惑之有情   不得見如來【第五一偈】 

           猶如諸餓鬼   見海枯涸般 

           無知所障蔽   思忖無諸佛【第五二偈】 

           低劣福薄者   世尊任何行 

           似於天生盲   手中所放寶【第五三偈】 

    「十力所加持，凡人如月升」覺得或許可以這樣做搭配：於此光明

劫中的二千六百年前佛陀世尊蒞臨，我們未曾親眼瞻謁佛陀，在將近二千

六百年之後我們才出生，雖然不曾謁見，但是在世尊親自蒞臨之時，有許

多徒眾直接獲取世尊之加持、直接得到世尊之教導，至於我們雖然未能直

接獲得世尊之加持以及教授，但是如同世尊之遺教般的那些許許多多經典，

一直到現在都還能讀得到。 

    將其密意如同開眼般，例如：般若佛母廣中略三部——事實上宣說的

是七十義，然而卻很難理解，世尊是以談論的方式而傳授；所以，彌勒怙

主對般若佛母賜予要訣而著作《現觀莊嚴論》——如同開眼般講解八事七

十義，假使搭配《八千般若》、《二萬般若》閱讀方才心生訝異：「般若要訣

所宣說的現觀莊嚴真的是現觀莊嚴！」由於如此，我們讀得到這部善說。

另外還有：針對世尊所教授的緣起真實性特別作抉擇的著作——龍樹菩薩

之善說；這些我們都得以展讀。 

    所以，不論是否親自謁見佛陀，釋迦獅子於心續所賜予的加持乃落在

我們身上呀！因此，直至目前都還沒聽過的我執之對治——證悟無我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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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現在已經獲得聽聞；以前想都沒想過的自我愛惜之心是缺失、愛惜他

人之心是功德，此刻聽見了呀！所以如同月亮初旬般，方便智慧證量之輾

轉往上增長已經開始，而且有了基礎呀！由於如此，「加持如月升」或許

就可以這樣搭配。 

    我們已經失去親眼瞻謁如來的機會，這並不是世尊的悲心太小，而是

我們福報不夠才喪失親自謁見佛陀的機會。對於沒有福報者而言，不在於

是否親見世尊，因為在世尊住世期間也有將世尊當凡夫看待的人們；甚至

在世尊周圍的徒眾當中，有些人曾說：「我的師父非常虛假地在作宣說！」

因此在當時如果不具福德，即使世尊親臨，所見只不過是平庸之人，此外

什麼也看不到呀！所以就說「具惑之有情，不得見如來」。 

           積福諸有情   光芒具祥瑞 

           三十二明相   佛陀住彼前【第五四偈】 

           怙主以色身   安住於多劫 

           為度諸所化   界不成相異【第五五偈】 

    「界不成相異」或說成「界乃成相異」，兩種都可以；有一部解釋本

好像是寫成「界不成相異」75

    例如：我認識的一位美國人，是個比丘尼，在做某種研究。她說：某

年泰國有一位上座部比丘親眼謁見世尊，在他的清淨明見之中看到了世尊，

看見世尊與阿羅漢等周圍徒眾；從此以後，他捨棄所謂「世尊以無餘蘊成

佛之後，心識續流就終止」的宗論，而說：「世尊的智慧身目前依然存住」。

所以，他獲得親見。 

。以上說明：具有福報者，即使是現今亦可

謁見世尊。 

    然後他的徒弟，也是一位上座部比丘，對於大乘所宣說的四身安立產

                                                           
75 冗敦全知《法界讚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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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信解。有一次去了中國，在觀音菩薩聖像之前跪著祈願，照了張相片；

在他頭頂上出現一道白色光芒。他所在的觀音寺院是什麼地區，沒人對我

說明。總之，從那尊觀音的心中射出一道白色光芒；被照了下來，我看見

了那張照片。所以，就是會這樣。 

    同樣的，西藏雪域的上師賢哲在傳授灌頂加持時，親眼看見全部的傳

承根本上師——我認識一位喇嘛，他已經過世了，他在中國監獄被關了十

八年，受了很多苦；他沒有必要對我說謊，以上就是他跟我說的。所以，

即使是現在也會有這種情形呀！此即是「積福諸有情，光芒具祥瑞，三

十二明相，佛陀住彼前」。 

    然後「怙主以色身，安住於多劫，為度諸所化，界不成相異」

說明：滅除所有驟然染污之後現起究竟之界，如是之界猶如「初中後皆善」

所說，從一開始自性空之界便相同，此外並不是指於佛地有不同的界、於

有學階段有不一樣的界；這樣的搭配應該可以吧！ 

           已定解心境   智即入其中 

           若自證清淨   住諸地體性【第五六偈】 

    說明：自己之真實狀態要靠自力而了知。於明白自己的真實狀態之中，

最主要是了解內心的真實狀態，然後對此真實狀態以各式各樣方便作薰習；

依靠不斷地串習而明相變得越來越清楚時，就是「住諸地體性」。當菩提

心所攝持的現證空性之勝義菩提心現前生起時，便是證獲第一地；然後就

依次行向諸地，按序行於十地。 

           大自在勝地   密嚴土莊嚴 

           吾言三心智   融合而為一【第五七偈】 

    所謂「大自在勝地」覺得或許可以與報身配合，首先是大自在之境

地——報身境地，亦即所謂「具五決定」之圓滿報身；總之，具備十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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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量、十地之智慧。所謂「地」必須是現證空性之智以上，是將現證空性

的智慧作區分而宣說十地。 

    因此就是：十地之行進圓滿，接著是報身淨土，然後是直至輪迴未完

盡為止皆安住之圓滿報身；此三者即是「吾言三心智，融合而為一」。這

所有一切乃是開頭之書首禮讚所說的法界——光明心、以及法界——心之

法界完全淨治之成果；可以這樣搭配，是為「融合而為一」。 

           凡夫中遍知   聖者中各樣 

           自在無量壽   所有劫壽因【第五八偈】 

    「凡夫中遍知」指具清淨業之凡夫俗子可以謁見的殊勝化身；「聖者

中各樣」指圓滿報身；「自在無量壽，所有劫壽因」，如是任運而成之功

業身能夠不間斷，主要是來自「所有劫壽因」——法界之現證力。 

           外在眾生界   無量之劫期 

           命由彼守護   維持有情命 

           無窮因即彼             【第五九偈】 

    這也是從法界力而來。 

 

解脫道之修持方式 

           彼果無窮盡   以無現象別 

           為智力趣入             【第六十偈】 

           菩提莫思遠   亦莫思臨近 

           六境無表象   如實知真實【第六一偈】 

    說明：藉由剖析真實狀態之效用，將六境所有一切表象善加止息之寂

滅界，乃依據如此「如實知真實」之道而獲得。 

           猶如乳摻水   置於一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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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為鵝所飲   非水而依舊【第六二偈】 

           如是煩惱覆   同存此智身 

           瑜伽師取智   無知作斷捨【第六三偈】 

           執著我我所   乃至外尋思 

           若見二無我   則斷輪迴種【第六四偈】 

    說明：此身所具有的心識不要被驟然的分別心聚所匯集的他力所轉移，

而應通達此心識的真實狀態——法性。如果這樣做，則觀見依賴此心續所

假立的我乃是自性空，即是了知補特伽羅無我；而洞見彼所假立的蘊等事

物乃自性空，則是法無我。如是，假若對二無我作觀修並令熟稔，「則斷

輪迴種」。 

    然後，佛地果位是： 

           因佛陀涅槃   淨常善之源 

           愚者尋思二   無二住瑜伽【第六五偈】 

    在《寶性論》76

           各樣難行施   戒聚眾生益 

當中有提到：淨波羅蜜多、我波羅蜜多、常波羅蜜多；

所以說的應該就是這個。「愚者尋思二，無二住瑜伽」說明：佛地乃是觀

修空性後所行之究竟境界。 

           忍辱利有情   此三令界增【第六六偈】 

    布施、持戒以及饒益有情之忍辱，「此三令界增」。同樣的： 

           精進於諸法   心緒入靜慮 

           恆常依般若   此亦長菩提【第六七偈】 

                                                           
76
 《寶性論》卷三：「若有眾生。信佛語故。於如來法身起常想樂想我想淨想。

世尊。彼諸眾生非顛倒見。是名正見。何以故。唯如來法身。是常波羅蜜、樂波

羅蜜、我波羅蜜、淨波羅蜜。」（《大正藏》三一卷，頁八二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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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三者能增長菩提，是長養法界之條件。 

           般若含方便   誓願極清淨 

           定住力智慧   增長界四法【第六八偈】 

    方便、誓願、力、智慧，如是四法能增長界；總之，就是布施等十波

羅蜜多——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力、誓願、方便、智

慧，如是十波羅蜜多，主要是從般若波羅蜜多作區分，而有其餘四波羅蜜

多，變成十波羅蜜多；十波羅蜜多能增長界。 

           菩提心勿禮   乃言說惡語 

           因不生菩薩   即不生法身【第六九偈】 

           厭惡甘蔗種   卻欲受用糖 

           無有甘蔗種   則糖不將生【第七十偈】 

           蔗種極守護   照料並提煉 

           蔗糖砂糖等   由彼將生般【第七一偈】 

           力護菩提心   安住且修證 

           羅漢緣覺佛   由彼將產生【第七二偈】 

           猶如稻種等   農夫守護般 

           信受大乘眾   導師作守護【第七三偈】 

    在《中觀寶鬘論》當中有談到大乘是佛說，《入菩薩行論》也提及大乘

是佛說；尤其是清辨論師在《思擇燄》中很詳盡地講解大乘是佛說，指出

譏毀大乘以及菩薩的那群人乃犯了極大的錯誤，斷證圓滿的佛果唯有從菩

薩階段現前攝持才能證得佛果，主要的說明就是這樣 。    

    但是應該了解的是：大乘的經藏不像巴利經典——小乘三藏那樣作一

般性地宣說，是針對清淨業徒眾而傳授；同樣的，密續金剛乘法輪，則如

同昨天所說，是專對補特伽羅個體——清淨業的少許補特伽羅，為了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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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而示現。 

    以如是之思緒作分析，佛陀教法的基礎是在巴利經典當中——初轉法

輪所宣說之四諦，而其中的奧妙精華以及重要處，則宣說於大乘典籍。 

           下弦之十四 77

           勝解大乘眾   稍微見佛身【第七四偈】 

  略見月亮般 

    說明勝解地。例如：我們對空性的見解略有領會，於菩提心的信解具

備相當程度，對於地道的行進法則也頗為了知，這就如同在第十四個下弦

稍微看得到月亮般，感到「心續當中可能具有證得解脫以及遍智佛果的能

力」，會生起這種初次的覺受呀！ 

    接著往上越來越微細，當心續中確實生起追求遍智之菩提心時，就獲

得資糧道。然後，令空性之智輾轉增長，當得到觀緣空性之修所得智時，

便證獲加行道。此二者稱為勝解地，所以就說「勝解大乘眾，稍微見佛

身」。 

           猶如見初月   剎那剎那增 

           如是登地眾   逐次見增長【第七五偈】 

    就是「揭諦，揭諦」，當到達「波羅揭諦」時，即進入十地的開頭，獲

得以現證空性之智慧滅除一切所斷的離繫，是為首次得到離繫。從第一地

開始如同月亮每天逐漸盈滿渾圓般，「如是登地眾，逐次見增長」。 

           上弦之十五   月亮變盈滿 

           如是地究竟   法身亦圓明【第七六偈】 

    說明：十地究竟之後，證得佛陀果位，這就如同滿月，斷證乃圓滿究

竟。 

                                                           
77 藏曆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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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說地道與佛果 

           於佛及法僧   恆以堅穩信 

           令心正生後   不退更復生【第七七偈】 

           惡源盡捨除   善根全持取 

           爾時確知彼   力說為歡喜【第七八偈】 

    如是，《現觀莊嚴論》在第四品當中提到：「緣於佛等信，精進施等

行，意樂圓滿念，無分別等持，通達一切法，智慧共為五。」78

    爾時，確確實實如同《入中論》所說，菩薩從最開始的發心就是全心

全意追求遍智之心念，於此精進之成果是：當直接滅除一切所斷而首次獲

得離繫——滅除見斷三結之離繫時，內心會生別於其他的滿足；再加上所

獲得的許多功德，心中便感到非常喜悅，所以就稱其為「歡喜地」，是為「力

說為歡喜」。下面就直接念過去。 

首先

說明資糧道的修持，其次是獲得證悟空性之修所得——生出加行道，接著

現證加行道暖、頂、忍、世第一法，然後當現證空性之勝義菩提心生起時，

即是證獲第一地。 

           貪欲等諸垢   恆時具染污 

           無垢彼清淨   乃稱無垢染【第七九偈】 

    是第二地——無垢地。即如同「夢境亦斷破戒垢」79

           盡斷煩惱網   善顯無垢智 

所說，施等修持

會有各自特別殊勝之處呀！「乃稱無垢染」的意思就是這樣。 

           無限之黑暗   令除而發光【第八十偈】 

    是為第三地——發光地。 

                                                           
78 《現觀莊嚴論》第三三、三四偈。 
79 《入中論》第二地第一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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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以淨光明   散亂盡斷除 

           智光遍圍繞   彼地許燄慧【第八一偈】 

    是為第四地——燄慧地。 

           學問技工藝   各式各樣定 

           勝於難伏惑   故許為難勝【第八二偈】 

    是為第五地——難勝地。 

           菩提三種類   圓滿全匯聚 

           完盡生與滅   彼地許現前【第八三偈】 

    是為第六地——現前地。 

           隨時以光網   嬉戲於輪相 

           渡脫有海泥   稱彼為遠行【第八四偈】 

    是為第七地——遠行地。 

           佛必攝受此   趣入智慧海 

           不勞自成就   魔眷不能動【第八五偈】 

    是為第八地——不動地。這時就向煩惱告別了，已經斷盡煩惱，斷盡

煩惱之離繫——現證解脫。第八地已經成為阿羅漢，雖然大乘阿羅漢是安

立在佛地，但是，其已經是阿羅漢。 

           無礙解於眾   宣法語富饒 

           瑜珈究竟故   彼地許善慧【第八六偈】 

    是為第九地——善慧地。 

           此身智慧性   無垢等虛空 

           諸佛之攝持   遍生法之雲【第八七偈】 

    是為第十地——法雲地。此時會有大光明灌頂，這差不多與佛陀行徑

相同；在《現觀莊嚴論》當中提到：「超越九地智，安住於佛地，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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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即是，菩薩第十地」80

           諸佛之法處   善攝修持果 

。有相當多幾乎等同佛陀之事蹟，只不過根本與

後得未一致；否則，斷證的圓滿已經到達相當程度。 

           轉依至圓滿   稱其為法身【第八八偈】 

    爾時隨即之果便是現證佛陀之法身，如是之佛地： 

           離習不可思   能思輪迴習 

           不可思議汝   有誰能知汝【第八九偈】 

           離所有語境   非諸根行境 

           意識所了知   任一悉禮讚【第九十偈】 

    我們對於世尊——四身本體——佛地之功德無法以言語形容，也無法

想像，而是從伺察分別心揣測而得來；意思應該是這樣，是為「意識所了

知，任一悉禮讚」。依次行於十地，然後現證四身之法身；可以說是現證

第四身——法身。 

           依次趣入理   佛子菩薩眾 

           藉由法雲智   觀見法性空【第九一偈】 

           爾時善滌心   脫離輪迴籠 

           則彼善安住   蓮花體性座【第九二偈】 

           諸多寶瓣光   悅意之荷花 

           藉以千萬蓮   滿布遍圍繞【第九三偈】 

           洋溢以十力   饜足於無畏 

           佛法不思議   不退諸離戲【第九四偈】 

    「不退諸離戲」是指不從根本定中出定吧！ 

           以諸善行道   福慧廣積聚 

                                                           
80 《現觀莊嚴論》第一品第七一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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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辰為隨從   遍繞於滿月【第九五偈】 

           佛陀手之日   無垢珍寶耀 

           以灌頂長子   而遍賜灌頂【第九六偈】 

    這應該是在說明第十地授予大光明灌頂。 

           安住大瑜珈   而以天眼見 

           愚癡劣世人   因苦而亂懼【第九七偈】 

           彼身眾光芒   任運所發出 

           趣入癡暗中   諸門作開啟【第九八偈】 

    說明第十地的後得階段。接下來是佛地： 

           諸有餘涅槃   欲無餘涅槃 

           此處涅槃性   轉成無垢心【第九九偈】 

           眾生無實性   亦為彼行境 

           見彼為菩薩   法身無垢染【第一ΟΟ偈】 

           無垢之法身   安住智慧海 

           猶如以眾寶   成辦眾生利【第一Ο一偈】 

    「無垢之法身，安住智慧海」，說明證德圓滿；要產生證德圓滿，必

須斷德圓滿，總之宣說了圓滿斷證二功德——自利斷德圓滿，依此，利他

不加功用任運而成——色身之功業，亦即利他達到究竟，是為「猶如以眾

寶，成辦眾生利」。 

      龍樹大阿闍梨所著作之《法界讚》圓滿 

 

    已經傳授完畢。宗喀巴大師曾說： 

       如是因果大乘殊勝道   二者所需共道如實生 

       依賴怙主練達之舵手   趣入寬廣密續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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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止完備圓滿之口訣   應令所獲暇滿具要義 

       至尊上師如是作修持   求解脫者吾亦如是行 81

說明：藉由菩提心以及證悟空性的智慧修持道法之後，要將這些行於道地

之法理全部呈現於心中；如是生起之後，就應該進入密續金剛乘之教法。

意思就是這樣。 

 

 

 

 

 

 

 

 

 

 

 

 

 

 

 

 

 

 

 

                                                           
81 《道次第攝義》第四二、四三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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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界 讚 
                ～本頌 
頂禮文殊師利童子 

一、若不善知彼  流轉於三有  必住諸眾生  敬禮於法界 

 

二、凡成輪迴因  藉由淨治彼  清淨即涅槃  其亦為法身 

 

三、與乳混合般  醍醐不顯現  如是染煩惱  法界亦不見 

 

四、猶如力淨乳  無垢醍醐現  如是力除惑  法界無毫垢 

 

五、猶如瓶中燭  絲毫不現光  住於煩惱瓶  法界亦不見 

 

六、於任何方位   穿洞孔於瓶   由彼彼方向   現光亮本性 

 

七、爾時金剛定  粉碎彼瓶器  彼時盡虛空  令其遍呈現 

 

八、法界不增生  絲毫不損滅  恆時無煩惱  離垢初中後 

 

九、猶如琉璃寶  恆時縱放光  然若住石間  其光則不顯 

 

十、如是惑所障  法界雖無垢  輪迴不現光  涅槃則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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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有藏以造作  真金即得見  無藏若造作  所生唯雜染 

 

十二、糠秕所裹蔽  不許籽為米  如是惑所覆  不思其為佛 

 

十三、猶如除糠秕  米即出現般  如是若離惑  法身善顯現 

 

十四、芭蕉無實心  世間舉為例  然其果實甜  作為食用般 

 

十五、輪迴無要義  若離煩惱籠  其果即佛陀  眾生之甘露 

 

十六、如是由籽因  生出同類果  無籽卻有果  具智誰能證 

 

十七、彼藏即種子  許為諸法依  依次作淨治  將證佛果位 

 

十八、日月縱無染  卻為雲霧煙  羅睺頭及塵  五蓋所遮蔽 

 

十九、如是光明心  貪欲瞋懈怠  掉舉與猜疑  五蓋所遮蔽 

 

二十、如火所淨衣  具有諸染污  倘若入火中  垢焚非衣般 

 

廿一、如是光明心  具貪等染污   智火燬煩惱  而非彼光明 

 

廿二、言空之經典  佛陀盡宣說  彼等皆除惑  非令界衰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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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三、土地所具水  無垢存住般  如是惑中智  亦住無染污 

 

廿四、法界非是我  非女亦非男  遠離一切取  如何尋思我 

 

廿五、於無貪諸法  不可得男女  為貪盲所化  說所謂男女 

 

廿六、以無常苦空  三者淨治心  最上修心法  乃是無自性 

 

廿七、猶如妊娠腹  有子卻不見  如是惑所覆  法界亦不見 

 

廿八、我我所分別  及名想道理  四分別產生  以大種所造 

 

廿九、諸佛之誓願  無相亦無性  各個自證理  佛具常法性 

 

三十、猶如兔之角  施設而非有  如是一切法  亦無僅假立 

 

三一、最極微塵性  不得於牛角  如前後亦然  於其何可思 

 

三二、依賴而生起  依賴而滅失  絲毫非有故  愚者豈能思 

 

三三、兔牛角之例  猶如善逝法  成立於中觀 

 

三四、如日月星相  於淨皿水中  望見影像般  圓滿相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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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初中後皆善  無欺且堅穩  如是彼無我  何計我我所 

 

三六、猶如初夏水  評議為溫暖  其於冷時節  則稱冰凍寒 

 

三七、煩惱網所覆  稱之為眾生  其若離煩惱  則稱為佛陀 

 

三八、依據眼及色  呈現無垢相  藉由無生滅  法界善了知 

 

三九、依賴耳及聲  真確識三者  無相之法界  以思等聞得 

 

四十、依鼻香而嗅  其乃無色喻  如是以鼻識  法界作了知 

 

四一、舌本性為空  味界亦為空  因是法界性  故識乃無住 

 

四二、清淨之身性  觸緣之性相  由諸緣脫離  則稱為法界 

 

四三、意主之諸法  斷除能所思  諸法無自性  法界應觀修 

 

四四、見聞嗅嚐觸  法等乃如是  瑜伽師證知  性相即圓滿 

 

四五、眼耳鼻舌身  以及意如是  六入係清淨  此即真實性 

 

四六、見心二行相  世間出世間  我執故輪迴  自證則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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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止貪故涅槃  窮盡瞋與癡  滅彼則成佛  即為眾生依 

 

四八、了知與不知  全部由此身  分別故繫縛  明性則解脫 

 

四九、菩提非遠近  非來亦非去  成為煩惱籠  於此見不見 

 

五十、住於智慧燈  成為勝寂靜  應住觀察我  經藏等所說 

 

五一、十力所加持  凡人如月升  具惑之有情  不得見如來 

 

五二、猶如諸餓鬼  見海枯涸般  無知所障蔽  思忖無諸佛 

 

五三、低劣福薄者  世尊任何行  似於天生盲  手中所放寶 

 

五四、積福諸有情  光芒具祥瑞  三十二明相  佛陀住彼前 

 

五五、怙主以色身  安住於多劫  為度諸所化  界乃成相異 

 

五六、已定解心境  智即入其中  若自證清淨  住諸地體性 

 

五七、大自在勝地  密嚴土莊嚴  吾言三心智  融合而為一 

 

五八、凡夫中遍知  聖者中各樣  自在無量壽  所有劫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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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外在眾生界  無量之劫期  命由彼守護  維持有情命  無窮因即彼 

       

六十、彼果無窮盡  以無現象別  為智力趣入 

 

六一、菩提莫思遠  亦莫思臨近  六境無表象  如實知真實 

 

六二、猶如乳摻水  置於一容器  乳為鵝所飲  非水而依舊  

 

六三、如是煩惱覆  同存此智身  瑜伽師取智  無知作斷捨 

 

六四、執著我我所  乃至外分別  若見二無我  則斷輪迴種 

 

六五、因佛陀涅槃  淨常善之源  愚者尋思二  無二住瑜伽 

 

六六、各樣難行施  戒聚眾生益  忍辱利有情  此三令界增 

 

六七、精進於諸法  心緒入靜慮  恆常依般若  此亦長菩提 

 

六八、般若含方便  誓願極清淨  定住力智慧  增長界四法 

 

六九、菩提心勿禮  乃言說惡語  因不生菩薩  即不生法身 

 

七十、厭惡甘蔗種  卻欲受用糖  無有甘蔗種  則糖不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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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蔗種極守護  照料並提煉  蔗糖砂糖等  由彼將生般 

 

七二、力護菩提心  安住且修證  羅漢緣覺佛  由彼將產生 

 

七三、猶如稻種等  農夫守護般  信受大乘眾  導師作守護   

 

七四、下弦之十四  略見月亮般  勝解大乘眾  稍微見佛身 

 

七五、猶如見初月  剎那剎那增  如是登地眾  逐次見增長 

 

七六、上弦之十五  月亮變盈滿  如是地究竟  法身亦圓明 
 

七七、於佛及法僧  恆以堅穩信  令心正生後  不退更復生 

 

七八、惡源盡捨除  善根全持取  爾時確知彼  力說為歡喜 

 

七九、貪欲等諸垢  恆時具染污  無垢彼清淨  乃稱無垢染 

 

八十、盡斷煩惱網  善顯無垢智  無限之黑暗  令除而發光 

 

八一、常以淨光明  散亂盡斷除  智光遍圍繞  彼地許燄慧 

 

八二、學問技工藝  各式各樣定  勝於難伏惑  故許為難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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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菩提三種類  圓滿全匯聚  完盡生與滅  彼地許現前 

 

八四、隨時以光網  嬉戲於輪相  渡脫有海泥  稱彼為遠行 

 

八五、佛必攝受此  趣入智慧海  不勞自成就  魔眷不能動 

 

八六、無礙解於眾  宣法語富饒  瑜珈究竟故  彼地許善慧 

 

八七、此身智慧性  無垢等虛空  諸佛之攝持  遍生法之雲 
 

八八、諸佛之法處  善攝修持果  轉依至圓滿  稱其為法身 

 

八九、離習不可思  能思輪迴習  不可思議汝  有誰能知汝 

 

九十、離所有語境  非諸根行境  意識所了知  任一悉禮讚 

 

九一、依次趣入理  佛子菩薩眾  藉由法雲智  觀見法性空 

 

九二、爾時善滌心  脫離輪迴籠  則彼善安住  蓮花體性座 

 

九三、諸多寶瓣光  悅意之荷花  藉以千萬蓮  滿布遍圍繞 

 

九四、洋溢以十力  饜足於無畏  佛法不思議  不退諸離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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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以諸善行道  福慧廣積聚  星辰為隨從  遍繞於滿月 

 

九六、佛陀手之日  無垢珍寶耀  以灌頂長子  而遍賜灌頂 

 

九七、安住大瑜珈  而以天眼見  愚癡劣世人  因苦而亂懼 

 

九八、彼身眾光芒  任運所發出  趣入癡暗中  諸門作開啟 

 

九九、諸有餘涅槃  欲無餘涅槃  此處涅槃性  轉成無垢心 

 

一ΟΟ、眾生無實性  亦為彼行境  見彼為菩薩  法身無垢染 

 

一Ο一、無垢之法身  安住智慧海  猶如以眾寶  成辦眾生利 

 

龍樹大阿闍梨所著作之《法界讚》圓滿 

印度  辜支那堪布以及初沁嘉瓦譯師翻譯 

 

 

 

 


